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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為了預先將勞工階級去動員，乃積極協助成立工會以

先佔工會，並建構了一元化且階層化等具統合主義形式的組織架構。由於國民黨

政府組織工會，僅是為了服務自身統治的需求，故無意讓勞工階級藉由工會表達

利益，這使得解嚴前的工會體制僅徒具國家統合主義的形式，而無實際利益中介

的功能。但隨著解嚴與民主化，行動者開始挑戰黨國對於工會的控制，工會逐漸

自主化。到了 90 年代，自主工會並進一步集結，從縣市開始成立產業總工會，並

在 2000 年成立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終打破了國民黨政府對工會體制組織架構的

箝制。台灣的工會體制自此進入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

　　然而，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框架之後，後續制度演變仍

有待進一步釐清。是以本文提出四個問題：是否曾經趨向社會統合主義的制度設

計？變遷的途徑為何？時至 2010 年，台灣工會體制的組織架構與功能又為何？是

什麼原因造就了現在的模樣？本文將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探究產業總工會在後

國家統合主義時期，組織架構與功能的變遷軌跡。

　　本文指出，90 年代無疑是個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當時行動者對制度的

抉擇影響了後續制度的發展。首先，90 年代行動者籌組產業總工會的運動，符合

社會統合主義由下而上整合的定義。而一些行動者，因為資源的考量而讓國公營

事業工會直接成為全產總的會員工會，使得全產總與縣市產總漸漸地分別代表不

同性質的產業勞工。在組織架構無法有效達成利益中介的情況下，「差異」演變為

「衝突」，促使制度變遷，組織架構「離散」，最終「分立」為全產總與團結工聯等兩

個動員系統。

關鍵字：工會、產業總工會、工會體制、統合主義、歷史制度論、路徑依循。

IV



英文摘要

     In order to demobilize the working class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he KM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rade unions to preempt the system and formed a unitary, 

hierarchically ordered institutional frame for unions with corporate sh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MT government, the organization of unions was not for working class 

to express their interests but a tool to safeguard its own authority. As a result, before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the unions belonged to a corporate regime without function of 

mediating interests. After the abolition of martial law and as democratization began, 

activists tried to challenge the party state’s control in trade unions and formed 

autonomous unions of their own. These autonomous unions gathered during 1990s and 

established alliances on the county/city level; finally they formed a national alliance in 

2000, Taiw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hich was a blow for party state’s trade 

union system. Since then, Taiwan's trade union regime entered the next period: post-

state corporatism.

     However, how the trade union regime has been evolving in the post-state 

corporatism era is still unclear. This project thus lays out four questions: ha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aiwan’s trade union regime ever evolved toward the ideal of 

social corporatism? Which path has been taken? How the organization of Taiwan’s trade 

union regime works and what are their functions now in 2010? What factors have made 

the present form? This project set out fro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quiring into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uring the post-

state corporatism perio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90s is the critical juncture. Some agents made influential 

choice which leaded to the follow-up institutional path. First, the movement that aim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conforms to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orporatism, integrating interests “from bottom to up.” Nevertheless, in order to 

secure resources, some agents let the un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come direct 

member of Taiwan’s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n national level represented worker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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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ose on county/city level. Since the organization failed to intermediate all the 

workers’ interests, “difference” among the workers easily turned into “conflict,” which 

promo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ft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discretized”, and finally 

“separated” into two mobilization systems, the Solidarity and Taiw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EY WORD: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RADE UNION REGIME, CORPORATIS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ATH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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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從實踐到反思

　　這本論文約有五分之一是在骯髒、雜亂、甚至還有點幽暗的地下室書成。那是

一個傳統產業裡的技術工人，平時值班的辦公室，坐落在三層樓之下，樓上滿是

高耗電的製冰機器與 4 度到零下 15 度的大型冷(藏)凍庫。無論是白晝或夜晚，是

陰，是晴或是雨，在地下室裡只能透過 28吋的老舊電視機，從監視器略具廣角的

凸鏡面上，窺視滿是雜訊的土地，畫面裡從來就沒有天空。

　　地下室裡 24小時都是「隆隆」的馬達聲，規律地間隔一會便高速運轉起來，霎

時「隆隆」就轉成了「轟轟」，一會又再轉回「隆隆」，「轟轟」、「隆隆」不時地交替，

即便把有隔音功能的門板合上，仍可隱約地聽到「嗡嗡」聲。我常在寫作的焦慮下

過度放大這環境音的吵雜，也常在時間壓力下，忽略它的存在，但一回到研究室，

卻總又覺得似乎太平靜了。說來奇妙，在勞動現場的煩勞與在研究室裡的絞盡腦

汁，有著全然不同的環境音，而空間之間的快速轉換，我時常無法適從。

　　我是一個在會員人數不足百人的廠場產業工會裡，兼職的會務，通俗地說，

叫做秘書。大學的時候隨便亂唸些馬克思，又看了些顛三倒四、害人不淺的小說，

便棄商投社會科學，只是因為想讀更多的馬克斯，然後寫下個萬把字紀念馬克斯。

偏偏在回學校之前，看到了「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

改變世界」，我抱著一種天真(和正職工作累積下來的存款)，進到這個工會裡做半

職，僅兩年餘，不但讓我存款用罄，也讓我放棄了和馬克斯繼續纏鬥下去的意志。

　　回到自己所任職的工會，一個「廠場」工會──所有勞資問題都高度限縮在老

闆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沒有所謂工人階級，連自在(in itself)都談不上。員工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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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又一個孤單的影子，只有在老闆的世界裡出太陽時，才有他們的存在，而影子

是幾無力道的，甚至還常常被同為陰暗的傍晚，相互吞食，弱弱相殘。

　　這並非工會沒有用，即便是像這樣的廠場工會，也是唯一有可能不靠太陽，

也能蒸的老闆滿頭大汗的地方。然而廠場工會的侷限一直都在，想逃避也沒法，

總是得無時無刻面對。突破廠場困境的法子總是有的，有些人和政治人物建立非

正式的關係、有些人則向社會尋求公義；然而在組織上，則多是藉由建立跨廠場

之間的連繫，把在生產鏈上形隻影單的工人團結起來，用群力與國家、資本家拉

扯、角力。而在台灣，跨廠場常見的連結形式，就是產業總工會。雖然縣市產業總

工會時常主動幫助我們整理對資方的論述，但是除非是在劇烈的勞資爭議和綿密

的規劃為前提之下，否則地方產總似乎也沒有管道直接介入個別廠場工會的事務。

因此，縣市產總作為一個連結的平台，不是在於它可以隨時協助你，而是在於必

要時可以仰賴它提供一個突破廠場的管道。 

　　在縣市層級之上，工會還有跨縣市的連結。2009 年五一大遊行，我和工會的

常務理事一同參加，出乎意料地，縣市產總的總幹事直接遞給我一支「團結工聯」

的旗子，要我舉著這支我不知道是什麼團體的旗子遊行。我不解，便不知好歹地

問總幹事為什麼，才知道原來所在縣市的產業總工會，也是團結工聯的成員之一。

　　從廠場工會，到縣市產總，再到聯合組織，層層疊疊，其組織架構之複雜，

是我在廠場工會裡擔任兼職會務時，無法直接以管窺天的。而在這複雜的組織架

構之下，如何在廠場之中突破老闆與員工之間的權力關係，則一直是我在工會兼

職過程裡的困境與疑惑。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也僅僅提供了一個大方向──無

產階級要團結起來，卻沒有留給我們細則。這也讓我決意不再和馬克斯搏鬥之後，

有了試圖想理解的新課題，也就是在台灣工會體制裡到底長著什麼樣的組織架構、

這個組織架構又怎麼和勞工們發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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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

　　在討論台灣工會體制的組織架構時，統合主義(corporatism)是最常用來詮釋

與操作的理論框架。統合主義係指一種不同於多元主義(pluralism)的利益中介

(interest intermediation)模式。在多元主義的架構下，利益的中介是藉由許多分立、

或競爭的利益團體，各自向政府部門或民意代表遊說，利益團體沒有正式涉入政

策制定與執行的管道。相反地，在統合主義這個體系裡，私部門依據不同功能，

劃分成不同的領域裡，如勞方、資方；在各個不同領域裡，有一個或少數的功能

性組織，獨占該領域的法定代表性，而領域內的利益藉由層峰組織匯集起來，進

入政策協商過程裡，參與政策的制定，藉此向政府相關部門與其他團體，表達成

員的利益。同時，功能性組織或多或少也須擔負政策執行的工作。

　　此外，在統合主義的模式裡，又可分為經由勞工運動由下而上地長期發展而

來的「社會統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與國家為了自己的目的，由上而下地

把私部門組織起來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

　　回觀台灣，在 50 年代末，就已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下，形塑出一組由中央到

地方，階層化的一元工會體制。工會被分為兩種，不具一定雇主身分的勞工組成

職業工會，而在事業單位下的勞工，組成以廠場為基礎的產業工會。基層的產、職

業工會，依地區和業別的不同，加入縣(市)總工會、各業產、職業工會與聯合會；

在縣(市)總工會與各業產、職業工會與聯合會之上，還有省總工會與全國級聯合會，

最後統攝在唯一的全國總工會之下。在解嚴前，受限於黨國的控制，這套工會體

制幾乎不具有任何表達勞工利益的功能，反而淪為國家機器的外圍團體。李允傑

(1992：120)就指出，工會體制在黨國的控制下，基層工會被「原子化」，即便發生

勞資爭議，也能被侷限在單一廠場的範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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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學者、研究者把這個工會體系，視為國家統合主義，或至少具備國家統

合主義的架構1。隨著 1987 年解嚴，政治空間的擴展讓勞工有機會能籌組自主的工

會。一開始自主工會的籌組，主要是在戒嚴時期尚未工會化的中小型私營企業，

這些新興的自主工會，雖然規模遠不及過去國民黨黨務體系所扶植的工會，卻在

88、89 兩年發起了兩波依法爭取加班費與年終獎金的工潮。90 年代後，國公營事業

相繼面臨私有化的危機，國公營事業工會也在工運人士與勞方連線的合作下，逐

漸地自主化。

　　在上述脈絡下，自主的基層產業工會幹部開始思考，要獨立於職業工會之外，

籌組自主的「產業」總工會，也就是「總工會運動」。首開先聲的是台北縣產業工會

自 90 年代開始，侯晴耀、林子文等工會幹部開始倡議，經過數年的基層組織與《工

會法》詮釋上的角力，終於在 1994 年利用中央與地方的分屬不同政黨的矛盾，以

及工運人士郭吉仁擔任勞工局長、鄭村棋擔任勞工教育中心主任的契機下，突破

勞委會對於《工會法》第 47條單一總工會的限制，成立第一個自主的產業總工會，

爾後各縣市總工會接著便如雨後春筍般一個接著一個成立2。

　　在縣市層級的產業總工會之外，工會幹部與工運團體們也開始籌組一個全國

級的產業總工會。在 1997 年 3月北市產總的成立大會上，各與會工會幹部相約後

續聚會，歷經數次座談會與籌備會議，到 1998 年 2月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

籌備委員會」，高市產總、高縣產總、南縣產總、竹縣產總、苗縣產總、北市產總、北

縣產總、宜縣產總、石油工會、電信工會、大同工會、台電工會、台灣省菸酒業工會聯

合會、台鐵工會為籌備委員。

　　籌備委員會成立後，陸續發動許多行動對政府施壓，如同年五一勞動節的

1  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二部分的討論。
2  1994 年高雄縣產業總工會成立，1997 年宜蘭縣、台北市、高雄市、台南縣產業總工會先後成立，

1998 年苗栗縣、新竹縣產業總工會成立，1999 年台中市產業總工會成立，2000 年彰化縣產業總
工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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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之夢—五一受僱者圓夢行動」、10月各縣市產業總工會向勞委會抗議，要

求修改《工會法》，承認全產總法定地位等。到了 2000 年 2月，籌備委員會遞交勞

委會相關文件，於 29日舉辦「工辦政見會．總統大選勞工政見大檢閱」，各組候選

人馬均承諾選後承認全產總的法定地位，會後並召開發起人會議。到了同年 5月 1

日召開成立大會，獲得官方承認。

　　綜觀 90 年代的總工會運動，從北縣產總到 2000 年全產總的成立，整個過程

是由自主工會由下而上的組織過程。這不但是勞工階級的「初步集結」(王娟萍

1998)，也象徵著自主工運在縱向組織連結方面，「突破了『原子化』，也瓦解了『一

元化的工會體系』。」(郭國文 2003：55)。突破了原子化，意謂著個別廠場工會的勞

資爭議，能藉由總工會這個平台，聯合上級工會與友會抗爭；瓦解了一元化的工

會體系，則意謂著全總不再佔據唯一的法定代表。因此，全產總的成立也象徵著，

國家統合主義在工會體制上的終結(何明修 2006:122)。

　　對於台灣工會體制在 2000 年之後的發展，有些學者與運動者曾期許，可以在

擺脫國家統合主義之後，邁向社會統合主義，如朱雲漢、黃德福(1997)依據國外先

進工業民主國家的經驗，主張未來的制度設計若採統合主義與內閣制，將有助於

達成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然而，到了現今 2010 年，整整十年過去了。先是可以看

到，有部分在總工會運動期間參與推籌全產總的工會，已不再是全國產業總工會

的會員工會；再者，也隨著部分工會的退出或遠離，展現了新的集結，也就是

2007 年「團結工聯」的籌備。就此看來，現今(2010 年)工會體制的組織架構來看，

已分疏為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兩個全國性的動員平台，台灣在後國家統合

主義時期的工會體制，已然與社會統合主義漸行漸遠。

　　現有文獻大多關注解嚴時期的工會體制與民主化過程中體制的變遷3，較少論

3 詳細文獻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二部分討論解嚴前台灣工會體制與統合主義
之間的關係，第四部分則是涉及總工會運動在終結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設計後，是否朝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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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會體制現下的形貌與成因。也就是說現下對於台灣工會體制的研究，多停留

在「過去」，而尚未邁向「現在」。是以，本文的目標即是要更進一步推進對台灣工

會體制的研究，釐清工會體制在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制度的沿革。

　　本文提出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

度設計之後，是否曾趨近社會統合主義？再來，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與社會統合

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就組織架構與利益中介的功能，台灣現今(2010 年)的工會

體制呈現什麼樣的模樣？最後，又是什麼原因，刻劃了現在的工會體制？為了回

答這些問題，本文將從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從 90 年代中

期開始追尋，以下十餘載台灣工會體制中組織架構變遷的軌跡與利益中介實作的

程度。也就是循著時間的推演，先從全國產業總工會的「集結」談起，接著討論又

是什麼樣的內部「差異」導致「衝突」，而在衝突的過程中利益中介實作的程度，最

後導致組織架構「離散」以及兩個「分立」動員系統。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文核心的關懷是台灣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框囿後，制度變遷

的軌跡與成因。為釐清上述問題，本節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為了能夠清楚地

釐清台灣工會體制與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第一個部分將先討論社會統合主義的

定義，並探討統合團體須具備哪些功能。接著，第二部分討論在戒嚴時期台灣工

會體制與國家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可先對目前本土研究如何在勞工

議題上，操作「統合主義」，也兼可對解嚴前的工會體系有一粗略了解。第三個部

分討論總工會運動的背景脈絡，與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總工會運動出現。第四個

部分則先討論在理論上邁向社會統合主義的途徑，接著再釐清總工會運動與統合

主義之間的關聯。

統合主義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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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統合主義作為一種利益中介的系統

　　統合主義這個概念，下轄了許多複雜的現象，這些現象彼此之間相互關聯，

而不同的研究者對統合主義下定義時，僅擷取了自己所需要的片斷，這使得「統

合主義」具有多種面向，缺乏統一的定義(Lehmbruch，1982：2)。依據

Panitch(1980)和 Cawson(1986：22-6)的分類4，學者們對統合主義的定義，可以分

為三種主要途徑：第一種途徑，傾向將統合主義定義為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社

會主義、封建主義等的經濟體系或生產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 Winkler，其就英國

的經驗，認為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競爭，會逐漸走向由國家指導、著重協調

(concertation)的統合主義。第二種途徑，是將統合主義視為一種「國體」(state 

form)，是不同於議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系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如 Bob 

Jessop，在他的定義下，統合主義意味著一個混合體制，一方面由議會代表公民，

另一方面則由功能性組織代表其成員利益。

　　最後，統合主義也被當作是一種不同於多元主義、工團主義(syndicalism)、一

元主義(monism)的利益中介系統。本文主要的關懷是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的工會體

制，相較國體和生產方式，將統合主義視為一種利益中介的系統，最接近本文的

核心目的。在這個途徑裡，最廣被運用的是 Schmitter 的定義，他對比於多元主義，

將統合主義界定為「一種利益代表(representation)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構成成

員(constituent units)被組織進一個單一(singular)、強制性(compulsory)、非競爭性

(noncompetitive)、階層化(hierarchically ordered)且功能區分(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的少數領域裡。這些組織被國家承認(recognized)或認證(licensed)(如

果非由國家所創立)，國家藉由保證這些組織的壟斷代表性(deliberate 

representation monopoly)，交換若干對其選任領袖與表達需求、支持的控制。」

4  80、90 年代對統合主義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方向。一個將統合主義視為政治現象，試著
區分不同國家、領域裡統合主義的差異，並對「統合主義」提出定義；另一個方向則是關注統合
主義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詳請見Molina, Oscar, and Rhodes, Martin. 2002. ‘Corporat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cept.” Annu. Rev. Polit. Sci. 5: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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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er1979：13)

　　Schmitter(1979：66)的定義是靜態的描述。其主要是對比於北美政治科學的多

元主義典範提出新的理想型(Schmitter1979：14) 5。在 Schmitter 的定義裡，利益是

依照功能性的差異來區分，這也表示功能性組織不只是侷限在勞、資兩方。對此

Panitch(1980：166-73)認為這是 Schmitter 為求對比多元主義，反而複製了多元主

義理論上的缺失，使其定義如多元主義一樣都是團體理論途徑(group-theoretical 

approach)，雖然因此擴展了理論的適用範圍，但也削減了統合主義的優點──不

同團體的利益可有不同的位階；再者，Schmitter 在分析社會統合主義的起源時，

卻又以階級分析為主，也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Cawson(1986：37)把代表階級利益的功能性組織獨立起來，稱為「統合團體」

(corporate group)。本文討論的是代表勞方利益的工會，因此在名詞的使用上，基

本上採用統合團體一詞。Cawson認為統合團體與多元主義裡的利益團體、偏好團體

之間的差異，除了代表階級利益之外，統合團體的功能(function)不只是像利益團

體般只反映成員利益，還具備了其他的功能。首先，在利益匯集方面，雖然在

Shmitter1974 年的定義裡，統合主義僅是一套利益代表的系統，但是由於統合主

義的制度裡的組織模式，集中且封閉，讓統合團體有機會不只是反映成員利益；

相反地，因為獨占了利益表達的正式管道，這也讓統合團體可以影響、甚至決定

成員利益(Williamson1989：75-6、92-4)。統合團體也因為具有壟斷代表性，促使它

需要持續不斷地和政府部門、其他功能性團體協商，這都需要專業的知識與常設

的職員，卻也讓統合團體越來越接近政府官僚；同時，成員也在這個過程裡，不

再對決策有直接的影響力；也就是統合團體內的官僚和成員逐漸分離(detached)

5 對 Schmitter 而言，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的基本假設是相同的，社會結構、利益越趨分化，和公
共生活會越趨官僚化、專業化、世俗化、公私領域界線模糊等等，兩者的差異在於提供不同的解
決方法。詳見 Schmitter, phillippe C. 1979.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In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ed.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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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1989：80-1)。

　　另外，在 Schmitter 的定義裡，除了涉及利益匯集的方式，也涵括了功能性團

體和國家之間的關係6。這也使得一些學者認為，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間主要的差

異，不是在於利益如何匯集；而是在於統合主義裡的制度裡，功能性團體不只藉

由層峰組織匯集利益，也藉由層峰組織約束所屬成員，甚至以準公權力執行或協

助執行特定政策(Martin1983、Wialliamson1989：98-101)。

　　到了 1979 年，Schmitter修改了原本的定義，將統合主義由「代表」修訂為「中

介」的系統(Schmitter1979：65)。他指出如果將統合主義界定為代表的系統，會導

致兩個錯誤的印象──一來是這個定義隱含了功能性團體似乎只是忠實地反映成

員的需求和偏好，二來則是隱含了代表是功能性團體最重要的工作。而將統合主

義修訂為「中介」的系統，則是要強調在統合主義的制度安排裡，代表僅是功能性

團體其中一個功能，另外，功能性團體不但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也有可能試圖教

育成員什麼是他的利益，也會執行資源分配與社會控制等類似公部門的功能

(Schmitter1979：93)。

　　隨後 Schmitter(1982：261-4)認為政策執行與代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統合主義，

並依此區分成一型(corporatism1)、二型(corporatism2)。一型係指利益中介的統合主

義，並依據私部門是否組織成層峰架構，劃分出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二型指的

是政策形塑(policy formation)的統合主義，下轄兩種次類型──協調(concertation)

和壓力(pressure)，前者是指私部門的利益被整合進政策過程裡，以準公權力的身

分執行政策；後者則指私部門至多僅擔負諮詢的角色，完全不涉及政策執行。

6 由上述定義也可以發現，Schmitter 對統合主義的定義，結合了「受政府承認和控制」及「利益中
介系統」等兩個不同的面向，在理論上也較著重於後者，依據後者區分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間
的差異。但也因為沒有細分利益匯集，與和政府間關係的差異，導致在理論上預設了組織參與
決策的程度，與利益匯集間有著共變關係。請見 Lehmbruch, Gerhard. 1982. “Introduction: Neo-
Corporat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atterns of Corporatist Policy Making, ed.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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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wson(1986：37)反對 Schmitter 這樣的分類，他認為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一

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在多元主義之下，利益團體與國家間僅具單向關係──由團

體到國家，私部門團體不涉入政策執行；相反地，在統合主義的制度裡則是雙向。

Cawson(1986：37、70-1)認為，Schmitter 將兩者區分成兩種不同的模式，反而在定

義上混淆了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利益團體就是因為缺乏了政策執行的功能，所

以不可能成為統合團體；對 Cawson 而言，這兩種功能是無法二分，都是統合主

義的制度安排下，統合團體所具備的功能7。Williamson(1989：101-5)更進一步申論

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在政策執行上的差異，他指出在多元主義的制度裡，利益團

體若要執行公部門政策，必須是建立在大多數成員都順從的前提上，這也表示利

益團體也可以藉由提供選擇性誘因，或者在大多數群眾的支持之下執行政策；因

此統合主義和多元主義在政策形塑的差異，並不是利益團體無法執行政策，而是

在統合主義的制度裡，功能性團體被國家賦予可約束成員的公權力。

　　整合上述的討論，統合主義和多元主義在利益代表的方式不同，統合主義更

強調利益是經由層峰組織匯集。然而，代表成員利益僅是統合團體或功能性組織

其中一個功能，統合團體也會主動地影響、甚至形塑成員對利益的認知圖像。在另

一方面，統合主義的架構裡，統合團體也因國家的授權，直接或間接地執行政策，

使其遠較利益團體對所屬成員更具強制力。誠如Wiarda(1997：121)所云，因為在

社會統合主義的架構下，統合團體涉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所以具備了四種和政策

制定過程息息相關的功能──代表(represent)團體的利益，並作為團體與政府的中

介；審議(deliberative)的功能，與政府一同研討出某些特定政策；第三則是管制

(regulative)的功能，特別是對成員的專業標準設定與監督；最後，則是協助政府

執行(implementation)自身參與制定的政策。

7  Cawson 從這個角度提出自己對統合主義的定義：「統合主義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過
程(socio-political process)。在這個過程裡，代表壟斷性功能利益的組織，和國家機關就公
共政策的輸出，從事政治交換；在這個過程裡，這些組織的角色，經由授權的自我強制，結合
了利益代表與政策執行。」詳見Cawson, Alan. 1986. Corporat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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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解嚴前的工會體制與國家統合主義

　　依照權力關係和發展模式的差異，統合主義可以區分出兩種次類型──國家

統合主義和社會統合主義8。首先，就歷史背景而言，國家統合主義源起於資本主

義、自由主義發展較晚、新重商主義、威權的國家；社會統合主義則源起於先進資

本主義、後自由主義、組織完善的民主福利國家。在發展模式與權力關係方面，國

家統合主義是國家為預先防範大規模的勞資衝突，由上而下地將勞資部門組織成

層峰體系，納入公共決策過程；社會統合主義則是在勞工運動長期發展與社會整

合下，由下而上地逐漸發展起來。(Schmitter，1979：20-22；丁仁方，1999：14-7)

　　而對於台灣解嚴之前，工會體制與國家統合主義間的異同，學者、研究者們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從國家由上而下創設與控制工會，或國家介入勞資關

係，或層峰型工會組織等特徵，主張台灣的工會體制是屬於國家統合主義(王振寰

與方孝鼎 1991、楊通軒 1998)，或者是國家統合主義與其他控制形式的混合體(沈

宗瑞 1994、丁仁方 1999、何明修 2006)。而相反地，也有學者從工會體制是否具有利

益表達之功能，主張台灣的工會體制僅僅是一個控制工人的機制(李允傑 1999)。

　　由於李允傑的作品對台灣解嚴前的工會體制，有非常詳盡的歸納，在此本文

選擇詳細介紹他的作品，一來可藉此對解嚴前台灣工會體制有基礎的認識，二來

也可理解李文為何主張台灣解嚴前的工會體制不屬於國家統合主義。

　　李允傑(1999)指出，80 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工會的組織發展，主要受國家機關

的工會政策所影響。李允傑結合歷史制度論與國家中心論，做為分析途徑，認為

國家機關有其自主性，程度依國家當下所鑲嵌的結構位置而不同；可以將國家結

構位置的變遷，視為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區分出各個時期政治經濟發展上

8  Schmitter認為無論是多元主義、一元主義、工團主義也可依此區分出國家、社會兩種次類型，但
Panitch則指出，國家多元主義有概念矛盾之嫌。請見 Schmitter, phillippe C. Ibid. Pp.22和
Panitch, Leo. 1980. “Recent Theorization of Corporatism: Reflections on a Growth Indust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2):167-8.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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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上的差異。而工會政策是國家在各個時期，身處不同的結構位置下的產物。

李文將民主化前的工會政策區分為 1949 年前的大陸時期、50-59 年間政策形成期、

以及 60-84 年間的發展期。大陸時期國民黨的工會政策隨著環境變遷，歷經數次轉

折9，最終底定了「黨團」控制工會領導權的作法，也底定了遷台後的工會法規。接

下來簡要摘要李文內，後兩個時期的工會政策與工會組織。

　　1949 年國府退台，台灣工會系統幾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美軍支援使台海轉

危為安，土改與二二八事件等攏絡、排除小農和本土菁英，國家機關因而擁有高

度的自主性。一開始國府對是否要成立工會系統存有疑慮，但在政治領導與動員、

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下穩定與重建生產秩序、以及與國際勞工組織外交等，國

外內鞏固政權的需求之下，轉為積極扶植國公營事業工會和大型民營事業工會。

台灣工會總數也自 1949 年時 129 家，到 59 年已有 685 家，成長 5.3倍，並且在

50 年代中期，已建構了一從中央到地方，一元化、層級化的工會系統。

　　1960 至 72 年間，國家機關因為快速的經濟成長，社會動員的需求降低，和

中小型企業工會籌組困難等因素，對籌組工會的態度轉趨消極。但是 1972 年之後，

由於中美斷交使得民間浮現要求改革的聲浪；石油危機導致出口下降，工廠減產、

裁員或倒閉，勞資爭議劇增；和 70 年代中期第二代勞工數量漸增，逐漸出現勞工

意識；以及 1972 年開始實施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國民黨政府面臨黨外的挑戰等諸

多因素下，國家機關對籌組工會的態度又轉趨積極。然而，工會組織在 72 年之後，

數量上僅略為成長，且整體而言仍多侷限於國公營事業與大型私營企業，相較於

50 年代，國家機關在 70 年代籌組工會的成效較不顯著。

　　國家機關在對工會組織的干預介入，分別導致各級工會淪為國家外圍機構，

9  李允傑將 1949 年國民黨在大陸的工會政策，分為三個階段：聯俄容共時期、南京政府時期與
抗戰時期。隨著政治局勢的改變，國民黨先是發動籌組工會，後又壓抑工會，至抗戰時又積極
發動工會。詳請見李允傑，1999，《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商鼎，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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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會喪失功能的萎縮與異化。首先，藉由對工會人事與經費的控制，和相關法

令上規範國家強制仲裁，取代工會代表勞工談判協商的功能，使得工會淪為政令

宣導、選舉動員的「國家發動型工會」與服務生產目的的「生產型工會」。在總體層次，

則藉由《工會法》第四十九條的限制，排除工會自發性水平連結的可能，使基層工

會被「原子化」──即便發生勞資爭議，也可以限制在個別廠場，不至於擴大為聯

合性或區域性工潮，一元化的工會系統就更能為國家機關所利用。

　　最後在工會的功能方面，由於工會係由國家機關由上而下扶植而成，使得工

會在面對勞資爭議時，多採「和事佬」心態；工會會員也普遍認為工會無助於處理

勞資爭議，工會功能僅侷限在服務性質與文康性質。工會幹部也多與基層脫節，

把工會當成政治跳板，無法反映會員利益且自我設限。

　　總結而論，李允傑認為民主化前國家機關與勞工部門間的關係，不符合「國

家統合主義」的定義。這是因為在國家統合主義裡，勞工團體雖受國家強制約束，

但仍可經由決策過程反映利益，相反地「雖然台灣工會組織形式上受到國家機關

的扶植協控，但實質上國家機關並未透過工會將勞工的利益整合進來(甚至在制

度形式上，過去執政黨中常會亦未曾納入工會代表)，因此以國家統合主義的概

念來解釋台灣的國家機關與工會的連結關係，似乎並不恰當。(李允傑 1999：12)」

　　相對也有許多學者、研究者則持不同的看法，分述如下：

　　楊通軒(1998)關注工會聯合組織與勞工政策等兩個面向。他認為台灣的勞工政

策是以國家統合主義為理論，由上而下扶植工會成立，使工會喪失了原應有之團

體協商功能，淪為政治工具。楊文內的勞工政策，泛指政府對勞動者有關事務，

所採取的施政原則與方針，而台灣過往的勞工政策是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以

國家統合主義為理論，並且偏重對勞工勞動力的萃取。因此，在國家統合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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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下，國家一方面制定個別勞動保護法規，藉由提高勞動條件與福利，降低勞

工的議價需求；另一方面則壓抑工會組織的發展。對工會組織的壓抑，在聯合組

織方面具體的呈現有三：第一，藉由《工會法》限制聯合組織多元化；第二，行政

機關以行政解釋不當干預聯合組織的成立；最後，不承認未依《工會法》成立的體

制外勞工組織。

　　國家統合主義裡，可以再區出不同的次類型。Stepan 依據拉美國家在政策形式

(policy poles)10的差異，再區分為包容型(inclusionary)與排除型(exclusionary)國家

統合主義。包容型國家統合主義，通常發生在現代化早期，政治動員還不劇烈時，

新的統治菁英為了對抗舊有的地主階層，和勞工階級聯盟；並且在政策裡整合進

勞工階級，勞工階級在政策過程裡雖受到限制，但仍有少許影響力。排斥型國家

統合主義，則是通常發生在政治動員和意識型態分歧較高，統治菁英為了建立新

的政治秩序，或為了經濟發展，藉由國家機器推行壓制政策，排除工人階級，將

其去動員化(Stepan，1978：73-81、金相淳，1994：16-9)。

　　本土研究中，也有學者將台灣的國家統合主義歸於排除型。如王振寰、方孝鼎

(1991：1-14)從實在主義(realist)的角度，分析解嚴前後台灣國家機器在勞資關係

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指出，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對勞資關係採干預主義，手段有二：

首先，在勞工法令體系方面，採國家統合主義，在扶植工會成立之餘，賦予行政

機關介入勞資關係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戒嚴法，嚴格限制勞工的結社、

爭議權。在勞工法令體系方面，該文指出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由法令，從外部設定

工業公民權(industrial citizenship)，嚴格限制結社、爭議權，但也在形式上保障部

分勞工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透過黨務體系，滲入工會體系，以達監視、壓抑公

民權之實。在內外干預之下，解嚴前的工人並無實質的工業公民權。王振寰、方孝

10  Stepan 對包容與排斥型的分類，是政策形式或趨勢(tendencies)的分類，而非「政體」(regime)的
分類。這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期，同一政體有可能會有不同的政策形式；甚至在同一時期同一政
體下，也可能存在著包容、排斥並存的現象。詳請見 Stepan, Alfred. 1978.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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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將台灣這種壓抑勞工的國家統合主義，定義為「排斥型統合主義」。

　　另外，有些學者指出，國家統合主義僅僅是解嚴前，黨國政府控制工會的其

一個相貌，在國家統合主義之外，存在著一些其他的控制形式，如列寧式

(Leninist)政黨、恩庇侍從主義等，與國家統合主義並行。

　　何明修(2006：107-13)認為台灣的國家統合主義，只是控制工會的其中一個

面向，另一個面向則是在各主要工廠裡的列寧式政黨組織11。1987 年之前，國家統

合主義有國家、廠場兩個層次。在國家層次，由於下級工會都必須加入上級工會，

國民黨政府可以藉由《工會法》的限制、政府補助及是否能受邀參加官方會議等，

確保全國總工會的單一法定代表性。再者，在廠場的層次，則是藉由組織產業工

會的人數下限、產職業分類與勞保誘因，使得大量職業工會取代真正能代表工人

利益的產業工會；此外，除了國公營事業外，私營企業工會被限制在廠場的規模，

更加剝奪了工會集體議價的能力。國家統合主義從這兩個層次框架工會，導致全

國總工會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附庸，削弱工人階級間水平連結，使工會零碎化

(fragmentation)。

　　沈宗瑞(1994)的博士論文《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

角度的分析》，也是採類似觀點12。他認為台灣的國家組合主義，是個獨特的個案，

雖然意識形態上趨近統合主義，但在實際運作上，則是由國民黨以「黨國」掌握工

會，越是早期，就越接近黨國一元主義(party state monism)，仿列寧主義的色彩越

重。沈文是從歷史結構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藉由觀察國家的工會政策之差

異為主，其他如工會內部的變化及勞資政關係為輔，將台灣國家與社會間互動關

11 何明修所謂的「在主要工廠內的列寧式政黨組織」(extensive Leninist system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major factories)，意指國民黨自 50 年代開始積極地徵募精英，並將這些精英送入各廠場中的
人事、福利或安全等部門。這使得各層級的工會，直接服務於國民黨的政治組織。詳見Ho, Ming-
sho. 2006, “Challenging State Corporatism: Politics of Labor Federation Movement in Taiwan,” 
China Journal. 56: 107-8.

12  沈宗瑞所指的「組合主義」，就是在 Schmitter 定義下的「統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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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變遷分為三期──1950 至 65 年的仿列寧主義國家組合主義、1965 至 87 年的

實踐中(deepening)與 1987 至 90 年代弱化中(loosening)的國家組合主義。三個時期

的移轉，是因黨國體制為了鞏固政權與發展經濟，主動地推動、維持與削弱國家

統合主義。

　　另外，在 1999 年出版的《威權統合主義》這本專書裡，丁仁方則認為台灣的勞

資組織，除了受國家統合主義、具列寧式政黨傾向的國民黨等因素影響之外，還

必須再結合「恩庇－侍從」(patron-client)的交換機制。針對國家統合主義，丁文內指

出，台灣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一方面呈現了「低統低合」，也呈現了「只統不合」，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一元主義的色彩。首先在低統低合方面，丁仁方(1999:75)指

出「所謂低『統』是指台灣威權統合雖然透過法令規範了包括強制入會、單一壟斷組

織、層級組織等控制原則，但實際上這些原則並未真正發生作用；所謂低『合』是

指經濟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偏低、偏少」。在只統不合方面，則是因為缺乏

有效的勞資協商機制，「使得勞資合作的機制在台灣並沒有真正透過強制性統合

制度具體落實」(丁仁方 1999:78)。最後，由於國民黨具列寧式政黨的傾向，是以在

分類上，也無法完全自外於一元主義13。

　　即便與統合主義的定義間有許多差異，丁仁方仍認為 80 年代中期以前，台灣

的勞資制度是統合主義的一種次類型。原因有二，一來就統合主義的基本運作特

性而言，國民黨政府是以統合化的制度安排，來控制社經部門，其國家與社會關

係和一元主義、多元主義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二來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的

經驗和墨西哥類似，採納統合制度的組織原則，提供有限誘因強制社經組織合作。

　　最後，國民黨亦透過「恩庇－侍從」(patron-client)的交換機制支配勞資組織，

13 如前文所示，丁仁方所謂的「統」與「合」，前者意謂著國家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後者則是指勞資
政三邊的合作。然而，「統合主義」係一翻譯的專有名詞，若按 Schmitter 對統合主義的定義，其
是一種利益中介的模式，而是否可以直接地按中文語境將統合主義分成「統」與「合」這兩個面向
實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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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黨政關係良好者幾乎不可能擔任公／工會理事長，侍從主義與統合主義間呈

高度互補。丁仁方對比於拉丁美洲，認為 80 年代中期前台灣的統合主義，是藉由

政黨機制作為控制工具，且較多限制、較少誘因。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無論都是支持國家統合主義，或不支持的，其分析

的主軸都是將國家機器的工會、勞工政策、法令當作依變項，觀察工會組織的改變

或勞工部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動。相反地，上述研究對工會縱向組織是否具備

統合主義下利益中介的功能，內容相對較少。即便丁仁方(1999：57)特別強調自身

的研究，是聚焦在勞資組織，但內容又因強調黨國對勞資組織的宰制，使其分析

的主軸仍是在國黨與勞資組織互動。而沈宗瑞(1994：25、182-202)雖將台灣的國家

統合主義實踐分為三個不同時期，但他亦指出縱貫三期工會上下層間聯繫僅徒具

條文，實際的運作薄弱──全國總工會主要的功能是對外聯繫國際勞工組織，收

入以政府補助為主，會員工會會費只佔了很小部分；省總工會除了零星個案外14，

無法代表下級工會且在 80 年代前「增進會員福利互助服務事項及締結團體協約則

仍屬點綴性的功能而已(沈宗瑞 1994：188)」。

　　對於工會縱向組織功能不足這點，黃長玲(1999：Cp3)指出，在 50 年代台灣

還沒有具組織的工人階級，產業政策也非出口導向，因此國家主動建構統合主義

工會組織架構，僅是為了事先佔據(pre-empt)工會組織；國家並沒有意願讓這個具

統合架構的工會體制，發揮利益匯集和約束會員的功能，更遑論與官、資集體議

價。相反地，相較南韓，台灣的威權政府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裡，分別藉由地方

選舉與勞工福利政策、以及國營黨營等兩種模式，將出口導向的中小型企業(競爭

部門)、及資本密集的重工業(保護部門)的工人去動員化(黃長玲 1999：38-9、60-

73)。

14  如 1976 年美資飛歌電子工廠女工集體中毒案，事前省總工會曾應飛歌公司的產業工會之請，
向主管機關提請複檢。請見沈宗瑞，1994，《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
度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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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上述討論，針對台灣解嚴前的工會體制，是否可被歸類為國家統合主義，

本文建議在討論這個差異前，須回到 Schmitter對統合主義的定義──統合團體不

僅具備「單一、強制性、非競爭性、階層化」的架構，更重要的是，統合主義也是一

個「利益中介的系統」，涉及到利益匯集與政策形塑等功能。是以從功能面的角度

來看，無論正反兩方皆指出解嚴前的台灣工會體制，上下階層間聯繫十分有限，

仍不足以論證台灣的工會體制屬於國家統合主義。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從靜態的

制度設計與組織架構等層面來看，解嚴前的工會體制也具備了統合主義的形貌。

因此本文建議，對於解嚴前工會體制與國家統合主義之間的關聯，應該區分為靜

態的結構面與功能面等兩個不同的層面分別檢視，方得更全面地描繪出解嚴前台

灣工會體制的全貌。而從區分功能與結構的視角，本文認為在上述文獻中，黃長

玲認為國家為先佔據工會組織，建構一具統合主義架構的工會體制，國家卻從未

推動過統合主義式的勞工政策，最符合經驗現象，也能兼顧正反兩種論述。

　　再者，由對國家統合主義的討論可以發現，若只專注於結構面的分析，而忽

略了縱向組織互動裡功能面的分析，恐導致過度套用「統合主義」這個概念，且也

導致經驗現象被選擇性地詮釋。上述缺失，即便是在解讀解嚴前國家高度干預時

的工會體制時，就已有發生之虞，更何況隨著解嚴，自主工會創立與過去受控制

的工會相繼地自主化，工會已不再受國家直接控制的情況下。因此，藉由上述國

家統合主義與台灣工會體制異同的整理，本文主張未來在理解工會體制與統合主

義的關聯性時，不能只侷限在結構面的變動與描述，必須更注重工會體制內縱向

組織，在利益匯集與政策形塑等功能面的互動關係。如此一來，方能避免概念之

過度運用與描述經驗現象時的偏頗。

叁、總工會運動的脈絡背景

　　在處理總工會運動與社會統合主義的關聯之前，得先了解總工會運動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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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鑲嵌的脈絡背景，以及現有研究裡，如何理解對於總工會運動的起因，與為

何選擇了建構層峰組織。目前對台灣勞工運動興起的解釋，主要都歸因於政治運

動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如王振寰 1989；徐正光 1989、李建昌 1991)，同樣地，總

工會運動既然是勞工運動的一環，也有學者將其視為民主化的外溢。

　　黃長玲(2003：78)便將總工會運動視為民主化的結果。黃文內指出，台灣勞工

運動在 90 年代面對兩個重要的趨勢──全球化與民主化。首先，由於全球化的影

響，生產過程不再侷限在單一國家或企業的產能上，而是逐漸被切割、再置於生

產網絡上。並且全球化也導致金融資本在國際間快速流動，這也讓許多國家的福

利制度無法維持。根據管制理論，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生產體制的改變，必須伴隨

著資本積累與社會體制的改變，否則恐發生存續危機。而從 80 年代開始，許多國

家也企圖以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再管制(re-regulation)勞動體制，回應全球化對

生產體制的改變(黃長玲 2003：70-75)。

　　台灣勞工也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面臨產業外移、關場失業等困境。然而，台灣

勞工卻也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裡，逐漸擁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間。黃長玲從工會組

織的調整和工時案等兩個個案，分析台灣勞工在全球化的壓力，以及先天組織力、

動員力不良的情況下，如何藉由民主化所帶來的政治空間，利用政黨矛盾達到訴

求。

　　何明修(2006：113-23)也持相同的觀點。何文內指出，1987 至 1994 年間，台

灣的工運有兩個趨勢──首先是順法抗爭興起，接著是工運的著力點逐漸從組織

工會移轉到政治遊說。90 年代以降的工運，面臨著官資打壓，與製造業外移和產

業轉型之下，新興電子業難以組織等危機；而在另一方面，則是民主化使得民進

黨掌握了更多政治資源，也希望能藉由和工運結盟，挑戰全總，進而破壞國民黨

的選票動員機制。在這一推一拉之下，勞工運動和民進黨逐漸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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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工會運動便是在工運與民進黨逐漸結盟的背景下逐漸發酵。一開始工運人

士企圖改革既有總工會，然而在國民黨政府大幅催生職業工會的情況下，終告失

敗。但隨著民主化的程度加深，部分地方政府被民進黨所掌握，或著是在地方議

會內出現許多民進黨籍議員。何明修認為，縣市產業總工會便是在工運與民進黨

互相結盟的背景下，隨著民進黨在民主化後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資源，才得以創立。

全國產業總工會也同樣是在民進黨執政後，才獲得官方承認。

　　相對於民主化，有研究者則從勞工運動的體制化，看待總工會運動。資深工

運人士郭國文(2003)的碩士論文《民主化時期的國家與工運》核心的問題，就是處

理工運的體制化。他將工運分為個案服務期(1984-1987)、勞資對抗期(1988-1992)與

工會聯盟期(1993-2000)等三期，藉由比較自由化時期與 90 年代後民主化時期在政

治機會結構上的差異，探討工運「為何」與「如何」在 90 年代體制化，並討論民主化

時期工運動員要素的變遷，試圖論證民主化時期的動員能量並未因體制化而下降。

然而，郭國文並未提出體制化的概念，僅列出民主化時期工運人士藉由體制內參

與和工會聯盟體制化、合法化等兩項。

　　工會聯盟的體制化，可分為同業和異業兩種，同業為銀行員工會聯合會，異

業則是指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聯合組織，與由下而上籌組的產業總工會系統。由於

論及工會聯盟的體制化，郭文詳細地記錄了全產總的籌組過程。郭國文將全產總

的籌組區分為兩條軸線，一條是各縣市基層產業工會成立縣市產總，產、職業分

家；另一條則為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自主化與反民營化。

　　在第一條軸線，郭國文(2003：53)指出，在「各縣市產業總工會紛紛成立，加

上工運團體的推波助瀾，開始醞釀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呼聲逐漸高漲。」而各縣市產

業工會為何要籌組產總？主要因素有三：首先，由於主管機關為防止總工會被產

業工會掌控，放任職業工會成立，與勞健保制度等因素，造成產、職業工會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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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殊，權力不均；再者，產、職業工會關注的議題不同，職業工會較關注的是勞

健保議題，產業工會則在勞健保議題之外，關注《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

攸關勞工權益的議題；最後，產、職業工會間對於組織定位的想像不同，這是因

為一來職業工會所掌握的縣市總工會不願意得罪官方，較習慣以協調方式爭取資

源，二來職業工會無須面對勞資爭議，都和產業工會向官、資抗爭的需求不同。

　　在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自主化與反民營化方面，底定於 80 年代，於 90 年代開

始民營化政策，「加重了國公營事業工會的危機感，在面對民營化政策的壓力下，

工會自主化與聯盟行動興起。」(郭國文 2003：53)國公營事業工會所形成的力量，

「也與縣市產總進一步聯盟。」(郭國文 2003：54)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總工會運動出現的背景脈絡，一方面是民主化後，政治

空間的擴大；在另一方面，則是自主化後的勞工運動，不滿舊有的國家統合主義

組織架構，自發性地籌組產業總工會，從郭國文的觀點，這也就是工運自發性地

體制化。另外，從上述研究也可以看出，既有對總工會運動起因的解釋，都坐落

在自主工會對原有總工會不滿，這未能解釋為何在總工會運動裡，行動者為何仍

舊選擇了近似統合主義制度設計的組織架構。雖然郭國文(2003：54)引用 Porta和

Diani 的觀點，認為「社會運動傾向仿效敵對的有力團體，並建造類似的正式組織

架構」，但卻未有進一步實證資料提供佐證。 換言之，從上述討論的文獻中，尚無

法看出究竟總工會運動，尤其是推籌全國產業總工會與統合主義之間的關聯。

肆、總工會運動與社會統合主義

　　在這個部分，本文將先處理在理論上，演進到社會統合主義的途徑為何，以

及國家統合主義是否能直接過渡到社會統合主義，還是需要經過多元主義作為中

介？最後討論目前既有總工會運動與社會統合主義間關聯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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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mitter(1979：22-42)假設，統合主義在利益匯集的制度設計，是因應資本

主義再生產與積累的需求所產生的。不同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需求，

導致了不同的階級衝突模式，也催生了不同類型的利益中介模式。社會統合主義

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歷經漫長制度與文化的變遷，與工會及勞工運動的發展，國

家逐漸地將下層階級和地位團體整合進政策過程裡，最終取代了多元主義15。相反

地國家統合主義則是在資本主義較為落後的國家，國家為了因應突發的危機，壓

抑且排除下層階級，強制導入「社會和平」，最終扼殺了初生的多元主義。對

Schmitter 而言，採行國家統合主義的國家，不太可能直接演進至社會統合主義的

利益中介模式，這是因為國家統合主義的國家，市民社會通常相對缺乏組織，因

此國家統合主義的下一階段，應該先是多元主義。

　　從統合主義在歐洲的歷史沿革來看，在 19世紀中葉之前，歐洲雖然存在著依

據身分(status)的自然統合主義，但隨後由於法國大革命的衝擊與工業化、現代化

等因素，逐漸被更現代的統合主義所取代。尤其工業化導致工人階級出現，隨著

工會、勞工運動的壯大，國家為了將勞工階級「社會問題」整合進政治秩序，漸漸

地從壓抑，轉向棒子與胡蘿蔔並濟的收編，催生了現代的統合主義。一次世界大

戰過後，中產階級興起，戰後的恐慌與戰時的特別生產制度，促使大多數的歐洲

國家將統合主義擴張至更大規模；在一些國家如義大利、德國，結合了極權統治，

以統合主義作為工具宰制社會，也就是國家統合主義。到了二戰後，尤其 60、70 年

代以降，歐洲各國進入後工業時代，採行福利國家體制，催生出社會統合主義

(Wiarda1997：94-127)。是以研究拉美起家的學者 Wiarda(1997：118)，甚至認為不

同國家裡，雖然有文化、地緣與現代化程度等差異，但隨著工業化，自然統合主

義會逐漸地演進至國家統合主義，國家統合主義也會漸漸演進到社會統合主義。

15  在後續的文章裡，Schmitter 分別從結構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政治經濟(political 
ecnomy)、歷史物質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三個模式，論證多元主義朝統合主義變遷的理論
依據。詳請見 Schmitter, phillippe C.1979. “Modes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Models of Social 
Chang in Western Europe.” In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ed.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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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解嚴之後台灣國家統合主義的出路，90 年代以降，陸續有學者注意到由

於國內外政治、經濟的變遷，間接地讓資本家的影響力上升，不再如威權時期完

全受國家所控制，政商之間有了新的結盟關係，甚至較解嚴前更為緊密(朱雲漢

1992、王振寰 1993)。丁仁方(1999：96-107)則根據少量的問卷調查與統計數字指

出16，台灣的國家統合主義在經歷了威權轉型，未來是朝多元主義、社會統合主義、

亦或特定的統合主義形式，仍未有定論。

　　在基層工會逐漸自主化後，一但全國產業總工會獲得官方承認，全國總工會

不再佔據工人唯一的法定代表性，就表示工會體制裡的國家統合主義組織架構，

正式走入歷史(何明修 2006：122-3)。然而新的自主工會體制的出現，卻也未能帶

來社會統合主義。這是因為全產總在利益考量之下，選擇了政策遊說，而非組織

基層作為主要策略；也因為上述的策略選擇，使得全產總的核心關懷上升到國家

層級，與基層勞工的直接利益漸行漸遠；再者也因和民進黨的關係而分裂。在上

述因素下，全產總未能增加會員工會的數量，反而還減少，使得全產總財務困難，

需要依賴國家的補助。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後國家統合主義時代，除非總工會擴

大會員基礎，否則難以邁入社會統合主義(何明修 2006：123-7)。

　　整合上述的討論，首先，即便在 Schmitter 一開始的定義裡，國家統合主義不

太可能直接過渡到社會統合主義，然而就歐洲、拉丁美洲等國的歷史沿革來看，

實證研究上尚無法確定國家統合主義後續的發展。針對台灣工會體制的研究，則

指出總工會運動，雖然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之後，終結了國家統合主義，卻未能

邁進社會統合主義。然而，上述何文內僅靜態地描述組織與財務狀況，若以此評

斷恐稍嫌不足。本文認為，應該深入現存的工會體制縱向組織間，有無實際執行

統合主義定義裡利益匯集與政策形塑等功能，才能建立一個更動態且更全面的描

16  其問卷調查，係根據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 1992 年編印的〈民眾團體名錄〉，分別向資方
和勞工團體郵寄問卷；資方團體回收 54份，回收率 41%，勞方團體回收 18份，回收率 32%。
詳見丁仁方，1999，《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台北：時英，頁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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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藉由更深入了解台灣工會體制在民主化後，縱向組織實際運作的情況，更進

一步釐清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工會體制的走向。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設計

　　在研究設計方面，本文採歷史制度論的角度。這是因為本研究所討論的問題

涉及在總體(macro)層次上，延續(sequence)一段時間的制度變革，符合歷史制度

論路徑因循的理論視角。此外，由於台灣的工會體制在 2000 年之前，雖然僅具形

式而無實際功能，但是仍受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設計所侷限。因此，本文也會在

討論後續制度的變遷軌跡時，將統合主義的理論框架，尤其是社會統合主義中對

於組織架構與利益中介等定義，作為與經驗現象對話的基準，以此標定後國家統

合主義時期的工會體制的形貌，以及其在擺脫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設計之後，變

遷的軌跡。接下來，將分別論述在本研究如何操作歷史制度論與社會統合主義這

兩個理論框架。

　　首先，在與社會統合主義比較方面，本文將一方面檢驗台灣工會的組織架構

是否符合「單一、強制性、非競爭性、階層化」等特質，另一方面也將檢驗組織架構

是否具有利益中介的功能。也就是說分別從組織架構與功能等兩個面向著手，比

較台灣工會體制與社欸統合主義。誠如 Lehmbruch(1983：164)指出，由於先進工

業國家在文化與歷史上有許多差異，因此在進行利益中介模式跨國比較時，結構

面因素難以操作，也無法全整地涵括不同國家的利益中介模式；所以建議應先從

功能面著手比較。而對本文而言，雖然僅關注台灣的工會體制而非跨國比較研究，

但有鑒於過去許多學者、研究者在討論解嚴前台灣工會體制時，因為過於侷限在

結構面，如組織率、《工會法》等靜態且斷面的描述，而誤將解嚴前的工會體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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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歸類為國家統合主義的一種；為避免再發生上述概念的誤用，本文將一併討論

組織架構與其實際發揮了多少利益中介的功能。

　　再者，歷史制度論關注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主張制度是漸變的

(incremental)，是在一連串事件影響下才逐漸積累而成。從這個角度衍伸，有些在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所形塑的制度，具有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與自我

增強(self-reinforcing)的動力(Pierson and Skocpol 2002:699 )。但是，這並非意謂行

動者的行動完全被制度所決定，無法改變制度；而是指出行動者不可能自外於所

處的社會脈絡，任何政治結果並非行動者單一理性抉擇下的短期均衡，而是受先

前制度的影響與限縮後續發展可能性的前提下，行動者與制度之間不斷地互動，

修正下的結果(Thelen1999、Mahoney2001)。簡而言之，任何制度都是路徑依循下的

產物。

　　因此若欲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釐清因果關係，就必須進入個案所處的社會脈

絡，在社會過程中尋找並檢驗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聯(Pierson and 

Skocpol2002:698-9)。也就是藉由逐一上溯制度變遷的歷史軌跡，查看有哪些關鍵

時刻所形塑的制度，對後續制度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以及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方

式發生影響。

　　回到本文的討論，台灣在解嚴後的工會體制，深受 90 年代以降總工會運動所

創建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在總工會運動所創建的組織架構框囿下匍匐前進。是

以在歷史制度論的視角下，無疑總工會運動，尤其是推動籌組全國產業總工會進

而建構了階層化的組織架構，實為影響後續制度變遷甚鉅的關鍵時刻。因此，本

文將以總工會運動為起始點，藉由個案探究後續工會體制內組織架構的變遷，以

及在變遷之間的路徑因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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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歷史制度論和經驗現象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比較，本文將先討論為何

「集結」全國產業總工會，企圖建構一個階層化的組織架構，並藉此釐清籌組全國

產業總工會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接著，討論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之後，

組織架構的變遷，也就是為何會有若干工會選擇退出或遠離全產總，其中將焦點

鎖定是什麼樣的內部「差異」導致「衝突」以及差異、衝突與先前組織架構創建之間

的因循關係；此外，也將一併探討在衝突的過程中，全國產業總工會這個組織架

構利益中介實作的程度。最後循著時間推演，本文將藉由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

議作為個案，來釐清衝突之後組織架構的「離散」與分疏，也就是在全國層級「分

立」為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兩個動員系統。

 　　以下簡介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17。自 2008 年起，行政院勞委會陸續修訂

勞動三法，《團體協約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都已通過三讀，唯《工會法》修正草

案在 09 年 5月一讀後，各產業工會高度不滿草案內部分條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在 5月 22日召開「大人，您管太多了吧！？」公聽會，就草案內會員資格認定與第

33、34、43條提出質疑，認為此法一旦通過，無疑讓行政機關有過多的裁量權。10

月 23、30 與 11月 6日，《工會法》三度二讀闖關，各工會動員前往抗議或表達不滿，

然而工會卻分成兩個系統。一者是全國產業總工會、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全國

教師會、台灣鐵路工會、台塑企業工會聯合會、桃園縣產業總工會、高雄縣產業總工

會等；另一者則是由地方產總為主的團結工聯18。兩邊不僅動員的系統不同，各自

也提出自己的訴求，雖內容大同小異，但著重的焦點卻不同19。

17 詳細爭議緣由與過程請見本文第四章的討論。
18  團結工聯的會員工會目前的結盟工會有高縣、南縣、苗縣、竹縣、桃縣、北市產總、電信工會、台塑

工會聯合會、自主工聯等。
19  甚至有工運人士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派」──「喊價派」和「自主派」。他認為「喊價派正如其名
對修法的態度就是「各取所需」，其訴求與五一遊行一樣，充滿拼貼痕跡。教師會提出教師可組
「企業工會」、教師工會適用雇主代扣會費條款；總工會頭人提「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受會務假保
障」；各廠場、企業工會擔心「自由入會」引發工會崩盤，都主張堅持原工會法「強制入會」，最後，
追加一個非典型僱用勞工「有權」加入要派公司工會。自主派其實也主張強制入會，但更進一步
地提出減少勞政主管機關干預工會運作的權限，維持工會自主運作，工會會員資格認定與工會
組織由工會自主決定。」轉引自倪世傑，2009/10/29，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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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上述，本文希望藉由探討 90 年代以降，台灣工會體制在組織架構與利益

中介功能的變遷過程，以及比較變遷過程中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釐清在

一開始所提出的四個問題：第一，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

設計之後，是否曾趨近社會統合主義？再來，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與社會統合主

義之間的關係為何？第三，台灣現今(2010)的工會體制為何，尤其是組織架構與

利益中介的形式為何？最後，到底在關鍵時刻哪些制度抉擇，成為動因，進而形

塑了台灣後國家統合主義工會體制變遷的軌跡，刻劃了現下的制度。

贰、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的資料來源將結合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而在一手資

料的收集，本文主要有三個方式：第一是深度訪談當時的行動者，包括工會幹部、

會務人員與工運團體內的組織工作者；第二，是收集在各個事件發生前與發生當

下，工會或工運團體所發表的文宣、採訪通知，以及在事後所發表的新聞稿與回

應；第三個方式，則是希望在可行的範圍之內，收集工會內的會議紀錄，與工會

上下階層間內部往來的公文、信件與文件。

　　在二手資料方面，本文採取四個方式：第一，深度訪談雖非當事人，但曾公

開發表過評論，或與受該事件牽連的工會幹部，和工運團體的組織工作者，這是

因為任何事件都不可能自外於其所鑲嵌的社會脈絡，所以希望能夠藉由訪談上述

工運人士，對照當事人所述，企以建立更全面且客觀的經驗現象；第二，回顧報

章雜誌與電子媒體對各個事件的相關報導；第三，爬梳相關的學術研究；第四，

相關的政府公開資料。

　　所有的訪談，都是由研究者電話、電子郵件約訪後，前往受訪者所在處進行

訪談。在訪談之前，筆者會先郵寄一份訪談大綱給受訪者，大綱內容會因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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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分與歷程不同，而有些許調整。全部的訪談，都歷時一個小時以上，有部

分訪談甚至超過三個小時。詳細名單請見附錄十四。

　　最後不可迴避的是，在《工會法》修法爭議發生期間，本文作者也在廠場規模

的產業工會裡擔任兼職會務人員，自然也或多或少親身參與了數場抗爭與討論會、

公聽會等等。因此，作者本身的參與觀察，也會是該個案裡的一個資料來源，然

未避免主觀或偏頗，將仍以其他一手、二手資料為主。

　　本文的研究設計是將台灣工會體制在 90 年代以降變遷的過程，以歷史制度論

的視角，檢視行動者是在哪些限制與考量下進行體制選擇，以及這些抉擇又形構

了什麼樣的產業工會組織架構與功能。此外，本文也欲藉由這些討論，釐清台灣

工會體制在擺脫後國家統合主義框囿之後，後續可能的走向。然而，這也導致以

下的研究限制，就是本文的論證係針對台灣的經驗現象，該結論不能貿然推衍到

其他個案，而必須先經過個案之間的比較。這是因為本文在研究設計上採歷史制

度論，歷史制度論關注個案所處的脈絡，這使得其研究結果所發現的因果關係，

在不同個案間是否適用須考量所處的脈絡是否相近(Pierson and Skocpol 2002:710-

3)。台灣的工會體制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脈絡20，是以這也導致雖然本研究進一

步釐清了後國家統合主義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關連，但在推衍為其他個案之前，

仍須比較個案之間不同的脈絡。

第五節  論文架構安排

　　在歷史制度論的視角下，制度是路徑依循下的產物，因此為預先確保事件與

事件的先後關係，以及避免陳述與閱讀的困難度，本文自第二章至第四章的內容，

係按事件發生之先後安排。本文接下來論證順序如下：

20 請見本章第三節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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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則討論「集結」。藉由實證資料，重現行動者是如何地認知，以及如何

行動，尤其是將著重是哪些因素，促使行動者在國家統合主義架構瓦解之後，仍

抉擇建構一「產業總工會」的階層化組織架構。以此對比社會統合主義定義中「由下

而上」的整合過程，釐清是否台灣的工會體制曾邁向社會統合主義。最後，該章也

會討論在全產總籌組過程中有哪些事件，進一步導致了後續組織架構的變遷。

　　第三章延續前一章對關鍵時刻的討論，探討在全產總成立之後，由於當時一

些制度上的設計，使得組織架構內逐漸出現「差異」、不得不面臨「衝突」與「離散」，

最終導致全國產業總工會解組。在第二章的最後，則會進一步核對組織架構是否

具有利益中介的功能。以此推論功能與組織架構變遷之間的關聯。

　　第四章則就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釐清現階段台灣工會體制的組織架構

為何。由於在修法期間台灣的工會體制「分立」為兩個不同的動員系統，是以在第

四章，本文將討論到底兩造之間有著什麼樣的差異，差異所鑲嵌的背景脈絡，以

及與先前組織架構變遷之間的關聯為何，路徑依循的軌跡又為何。

　　本文的第五章為結論，將總結前三章的討論，從歷史制度論路徑因循的視角，

回答一開始所提出的四個問題，即總工會運動之後台灣工會體制的過去、變遷與

現在，以此回答是什麼原因成就了現下(2010 年)的工會組織架構。最後，並就本文

內容未能涉及的地方，以及未來工會組織研究可能的方向，提出作者一些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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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由下而上地集結過程：催生全

國產業總工會

　　Schmitter(1979:20-22)認為，相對於國家統合主義，社會統合主義是經由長期

勞工運動的發展與社會整合，由下而上地自發性地集結而成的一種利益中介系統。

Schmitter 對統合主義的定義，係建構一理想型。就實證研究來看，

Panitch(1979:137-7)對西北歐社會統合主義國家的歷史研究所指出，社會統合主義

的出現，部分原因是二戰後國家為了有效促使資本積累，干預市場經濟，推動全

面就業與相應的貨幣政策。然而，就誠如 Streeck(1982:34)對德國的個案研究所示，

任何一個政府如果想要藉由社會統合主義的模式執行政策，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存

在著數量有限、相對集中且具統合利益分歧能力的工會運動。這也是本章的焦點，

台灣工會運動集中的過程，特別是總工會運動裡的全產總籌組。

　　再者，對照過去對總工會運動的討論，多集中在自主工會不滿於既有的工會

體系產職業不分，以及各產業總工會在民主化的背景脈絡下紛紛成立。承前所述21，

上述觀點，雖能解釋產業總工會的出現，但卻無法有效地涵括為什麼自主工會與

工運團體，在 90 年代中期，各地方產業總工會紛紛成立之後，緊接著開始推動籌

組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建立了一個至少形式上具有上、下層級隸屬關係的工會

組織22。也就是說，民主化和產職業分家，無法解釋為何 2000 年之後，台灣的勞

工部門仍舊選擇了具統合主義組織架構的工會體制。

　　當然，相較於其他國家社會統合主義的發展歷程，整個總工會運動歷時尚不

及十載，遠遠不及其他國家的經驗。但是唯有先從全產總的籌組著手，進入當時

21 見本文第一章第三節文獻回顧的第三個部分。
22 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章程》第九條即規定會員工會的義務，其中包括「會員工會有遵守本會一

切規章、執行本會決議、按時繳納各項會費」；會址、會員人數異動時「每年至少含報本會一次」；
另外當會員工會發生重大事故時，或召開代表大會、理事會時，也有告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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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動者的思考脈絡，與整個籌組的過程，才有可能更進一步釐清總工會運動與

「由下而上」，也就是社會統合主義定義之間的異同。因此，本章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節討論當時各行動者的對籌組全產總的態度，其中會聚焦在各行動者是在什

麼考量下欲進一步籌組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第二節處理籌組的過程，不同的行

動者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四節，則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討論在籌組過

程中的一些制度抉擇，與其後續所造成的路逕依循。第五節則總結本章論述，比

較推籌全產總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

第一節  籌組全產總的動機 

　　傳統的政治學或經濟學都假設，人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以理性的方式追求

利益。然而對於何謂利益與理性的方式，政治學與經濟學則因場域不同而有形式

上的差異。政治學者認為理性的方式極大化利益，而利益主要是指涉權力、財富等

涉及政府活動的社會價值分配；經濟學者則認為利益係指利潤與效用，理性的方

式則是透過市場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上述的觀點都將行為者，無論是集體或方

法論上的個體，抽離了其所鑲嵌的靜態社會結構與動態的歷史變遷。相反地，若

是將行為者重新放置回社會、歷史的整體之中，則可以發現無論是政治或經濟的

場域裡所謂的「理性自利」－－其實是行為者依其立場(standpoint)，也就是其自身

所佔據的客觀結構化身份與主觀意識、價值取向相互影響下所認知到的利害判斷；

並在該立場的導引下，依其所面臨的各種機會與限制，從事政治或經濟活動時，

運用其自身特質與其他有形、無形的資源，也就是稟賦(endowments)，汲取更多資

源的行為(蕭全政 2006:37-54)。

　　本節的重點是要探究在籌組全產總期間，不同的行動者對籌組的看法，而這

些意見上的差異，便是反映不同行動者在立場與稟賦上的差異。因此，接下來本

節將會詳列出不同的看法，並且依據之間的差異，區分出不同的行動者，探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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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立基的結構化身分與所面臨的機會與限制。

壹、工會幹部的立場

　　首先陳述反對的意見。台灣的產業結構自 80 年代中期逐漸轉型－－工業部門

佔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從 50 年代 32.15%，持續成長到 1986 年達最

高點 44.81%，最後便一路下滑；相反地服務業自 1987 年開始大幅增加，台灣轉

趨向以服務業為主的時代(游麗君 2009:8-9)。同樣地，在各縣市也經歷產業結構的

變遷。台北縣一方面由於國際分工體系的改變，另外一方面也由於土地資本的炒

作，生產所得往往比不上土地買賣的利益，導致工業南移或外移，產業結構急遽

變遷23。是以，作為總工會運動的濫觴－－台北縣產業總工會，1994 年甫一成立，

就因產業結構變遷便面臨許多勞資爭議24。

 　　一旦在廠場發生勞資爭議，無論是依據《工會法》25籌組工會，推舉勞資會議

勞工代表進行勞資會議，和資方簽訂團體協約；亦或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26進

行調解、仲裁，甚至在調解不成立後辦理罷工投票，合法罷工；其主管機關都是

當地縣市政府。因此，雖然台北縣產業總工會貴為第一個由產業工會所籌組的縣

市產總，但是面臨產業結構轉變過程中時而發生勞資爭議的壓力下，台北縣產業

總工會裡便出現了反對籌組全產總的聲音。

如果說你能凝聚區域的力量，來做一個戰鬥力量的話，而且你要知道通常

23 節錄自台北縣政府，1993，《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報告書》，
http://gisapsrv01.cpami.gov.tw/cpis/cprpts/taipei_county/total/total.html ，查詢時間 2010/6/12。

24「其實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待 94年、95年那個整個，差不多 90年代的時候，其實在北縣，就說那
個遷場的狀況，就一直湧現出來了。那在關廠抗爭最激烈的是從 95年開始，那其實那前面就已
經有很多小型的工廠到大陸去設廠了。...我們也看到很多大型的廠，包括像歌林、松下，很多
廠都往觀音啊、就是那個竹圍那邊遷廠嘛！...相對這種情況，那北縣產總，我們成立上來就好
幾場仗在打了。」(訪談紀錄，林子文，2010/3/4)

25 按民國 64 年 5月 21日公佈實施的《工會法》第三條：「工會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監督
 」

26 按民國 77 年 6月 27日公佈實施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三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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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地區，基層的單位發生事情的話，縣政府，就跟台北市一樣，最直接

的，因為主管機關就是縣市政府。所以那個對口單位跟力量集中只要在縣

市單位其實就夠了。你跨到全國性的不見得有用啦！

(訪談紀錄，林子文，2010/3/4)

　　除了上述認為籌組全產總，無法解決現階段台北縣所面臨的產業結構變遷壓

力之外，林子文也認為，在資源不足的前提下，光是經營幅員在一個縣內的廠場

工會，就必須花費許多時間、精力27，更遑論要經營一個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所

以，他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其實以工會的運作或組織規模來講，一個縣作為組

織範圍，以一個行政區、縣作為一個組合來講是最適合的。因為我們從自主工聯一

個全國性的，過去南北這樣跑的過程當中，我發覺說確實有些時候(是)鞭長不及

的。」(訪談紀錄，林子文，2010/3/4)回溯林子文在 1993 年籌組台北縣產業總工會

所述：「成立一個組織不能只擁有空殼子的名份，真正要的是那股來自基層的堅

實力量」28，反過來說，一個組織的成立，也必須是立基在基層堅實的力量之上。

是以，既然「鞭長莫及」難以經營，也就是資源有限且組織能力尚且不足的前提之

下，更加深了林子文對籌組全產總的負面態度，甚至質疑貿然地籌組，可能只是

為了滿足工會頭人對權力的競逐。

如果從大的環境來看的話，我是覺得說北縣的狀況很清楚地看到，就是說

在剛成立或新成立的都是泡沫型的，那另外一個部分是你看到是產業工會，

27 到底在草創期間，經營一個縣市產總，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呢？下面這段對林子文的訪談
紀錄雖然僅是特例，反映了該受訪者個人經營產業總工會的方式，但仍可以從中約略窺知ㄧ二：
「就我們自己本身組織運作的能力來講，你知道光一個區域這樣跑，因為我自己跑過...因為台
北縣這個幅員你這樣子看，就是說它放射性的，以板橋這邊來看，放射性的，東北的這邊到瑞
芳嘛，這邊到金山嘛，那這邊林口嘛，往西南這邊過來，樹林、鶯歌，鶯歌還國賓陶瓷，對不
對！那都已經到要跟桃園交界了。中永和這邊都還算近的，都沒問題。就是你這個區域劃下來，
不用多，30、40的工會，你算下來，一年就算開3次會、4次會就好，你說一年就 52周，再扣
掉一些過年期間不會有的，平均你跟它攤到，好吧就算說你算下來，一年算 365天，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通常產業工會不會排在禮拜六、禮拜天，除非是有些沒辦法的。所以你幾乎，甚至一
天有兩場、三場的，而且再加上大會，一年開四次的理監事會，大會還一次，就等於五次嘛！
所以兩百次的話，幾乎你天天要跑耶！」(訪談紀錄，林子文，2010/3/4)

28 引自林子文自語，1993 年 9月，台灣工運雜誌第二期，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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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工會是在消退和削減的。啊這種情況你怎麼想說往上去弄。你往上去弄

是要幹什麼，你的實力不會增強嘛！基層不會增強，你(就)只是在想要一

個更好的位置或者是階梯往上嘛！

(訪談紀錄，林子文，2010/3/4)

　　由上述來看，反對的原因主要有二，一者是面臨產業結構變遷的現實壓力，

二者則是在資源不足又須發展內部組織的限制。相反地，有些工會幹部，則對籌

組持相對正面的態度。首先，如前面所討論的，反對籌組全產總的其中一個因素，

是認為各縣市政府才是影響勞資爭議的主管機關，因此籌組全產總「不見得有用」。

但是，有些工會幹部則認為，勞工政策是全國勞工一體適用的，是以產業勞工需

要一個管道能向國家發聲，影響勞工政策制定。回到在 90年代中期，雖然各地方

縣市內已紛紛成立產業的總工會，然而在全國層級仍只有一個「全國總工會」，壟

斷了全國勞工的法定代表性，並且由於產職業不分家，故無法有效地代表產業勞

工的利益29。因此在對國家發聲的需求，與殘留的國家統合主義一元化工會組織架

構限縮等推拉之下，有些工會幹部希望能繼續推動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

最主要是我們要對國家可以發聲，而不是只對地方政府發聲而已。是基於

代表另一個勞工團體，比較產業的勞工團體，因為全總的訴求一般都比較

偏向職業工會，對於產業勞工的一些勞資關係，基本上被打壓的很慘，全

總從來沒有任何的一種，除非是國公營的利益受損，到全總談考績，他們

才會動作。可是一些比較小的像民間的企業，從來也沒有看到全總出來有

任何動作。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29 「由於現行各級總工會體系長期未能代表基層勞工聲音，各地乃陸續成立產業總工會，以區別
於由職業工會把持的總工會體系，進行勞工權益與政策法令的鬥爭，並於去年籌組『全國產業
總工會』。」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籌備委員會新聞稿，199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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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行各級總工會體系長期未能代表基層勞工聲音，各地乃陸續成立產

業總工會，以區別於由職業工會把持的總工會體系，進行勞工權益與政策

法令的鬥爭，並於去年籌組「全國產業總工會」。

(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籌備委員會新聞稿，1998/10/19)

　　再者，另外一個導致後來籌組全產總的因素，是在各縣市產總一個接一個成

立之後，各產總的工會幹部們自發性地開始互相聯誼，希望能藉由聯誼增進彼此

之間的了解。在一開始，各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們，對於聯誼是否一定是要推動

成立一個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並沒有一致的意見，而是在聯誼的過程中，逐漸

地朝向籌組全產總的方向30。

那時候都很單純，要組全產總是從各地的產總開始聯誼，透過聯誼的方式

不斷地，那時候是我跟劉庸，不斷地去各地做這種促成，促成整個全產總。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其實當時倒不是說要組全產總，因為台北縣是最早成立產總的，後來到北

市產總成立的時候，全台總共有七個縣市成立產總，那時候我的想法是說，

怎麼樣讓大家有一點聯繫...然後大家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什麼事呢？勞工的

簡報，今天就是說我們的報紙，都被切割，北基宜的就看不到桃竹苗的，

我在台北我永遠都不知道說花東啦、北基啦、雲嘉南啦、高高屏啦，勞工發

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訪談紀錄，劉庸，2010/4/8)

30 從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籌組過程(見附錄一，頁 146)來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成立於 1997 年 3月，
直至 7月才確定了推動「全國性工會聯合」的想法，但是甚至到那個時候工會幹部對籌組全產總
都還有齟齬。如「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誰想到第二次見面到了台南，那有心人就要把它弄成全
產總。來進仔背後的一些團體，最大的一些團體，都是比較偏綠的啦！有兩個團體，那兩個團
體是當時的一個變兩個，那我是看到這一塊。」(訪談紀錄，劉庸，2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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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也有部分的工會幹部是希望能藉由籌組全國產業總工會，化解台灣勞

工運動長期以來因不同的工運團體而分立的現象，整合不同派系的工運團體與工

會。誠如當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理事長，楊俊華講道：「可是大家都知道，那個

時候動機是想說透過全產總的成立，把這種工運團體的分裂，要把它整合起來。 」

(訪談紀錄，2010/3/24)甚至，中華電信產業工會的前理事長，張緒中更直言：「我

那個時候，我跟你講，直到現在我都還認為我當初是對的。我是孟嘗君，養天下

之士，為勞工打拼，所以當初我就都進來31！那個是台灣有史以來，你現在可以

再回頭來看，各派系在運動上做一個整體合作，所以小細節都有，你看看從那個

以後有沒有再那樣子？」當筆者進一步追問，是否在當時是有意地企圖藉此整合

各工運派系時，張緒中答道：「我覺得沒有那麼偉大，就是說那時候不見得還搞

得那麼清楚喔！知道，像我知道，可是我為什麼那麼做？只要你們願意做共同的

事。」(訪談紀錄，2010/5/7)

　　總結這個部分的討論，當時支持籌組全產總的工會幹部，是在聯誼互動的過

程中，逐漸地趨向籌組一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而在聯誼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

勞工運動因派系而分立，另一方面更迫於國家統合主義組織架構的殘餘，產業工

會需要一個能向國家發聲的管道，鑒於這兩個因素，逐漸地使聯誼轉為正式的組

織聯盟，進而催生全國產業總工會。當然不管是在籌組間或成立後32，都有工會幹

部質疑籌組全產總只是為了競逐權力。但無論如何，這都不能否定在 90 年代中期，

有一群工會幹部有目的地追求一個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有意識地重構新的上下

層級關係，一個新的「產業」工會體制。

31 意指讓各派系都參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籌組。
32 籌組間的質疑如前所述，而在訪談過程中也時常聽到工會幹部提出類似的批評。如「現在全產總
就是在全總搞不到位子的，都來全產總搞位子啦！就這樣子啦，沒什麼好，我覺得不必花這麼
多力氣在全產總，浪費體力、生命...」(訪談紀錄，劉庸，2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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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工運團體的立場

　　在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歷史裡，工運團體一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工運

團體的緣起，主要是由於台灣在戰後的工業化軌跡。東亞新興工業國家(NICs)的工

業化，一開始在 60 年代時是藉由剝削勞動力，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輕工業，當時

勞動市場不但流動性高，且有大量短暫就業的女工，也使得國家可以輕而易舉地

壓制勞工部門，創造穩定的生產環境；到了 70 年代中後期，隨著國內工資的提高，

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面臨產業轉型的壓力，改以統合主義式的勞工政策，如在職訓

練等提升生產力與勞動力價值；而無論是一開始的壓制，或 70 年代的統合主義式

勞工政策，其目的都是控制勞工部門，阻絕勞工運動，並且有效地將勞工部門的

聲音排除在政治與經濟決策過程之外(Deyo1987、1989，徐正光 1989:104-5)。台灣

在上述的工業化軌跡的框架之下，到 80 年代，雖然民主化開啟了新的政治機會結

構，但因勞工部門長期被國家箝制，無論在對法令的了解、組織的能力、動員的知

識都嫌不足，因此開始有一群知識份子以法律服務的方式協助勞資爭議。

解嚴初期呢，基本上勞工對勞動法令的熟晰度不夠，靠的是當時勞支會有

一些律師，比如說郭吉仁等等，汪立俠，他是軍法官等等，那還有一些知

識份子，當時對於勞動法令的研習，那三個勞工團體對勞動法令是比較熟

悉的，那透過，而且當時也在解嚴初期工會自主化，工會自主化跟年終獎

金的爭取，跟這個加班費爭取，這幾個運動，跟勞工法令都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那當時就要靠運動團體的協助，來讓勞工了解那些法令。所以剛

開始是工會團體不懂法令，所以動輒得咎，所以工運團體就給了一個這樣

子的作用。

(訪談紀錄，2010/5/13，王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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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民主化，在 80 年中期開始，以結合知識份子與活躍的工會幹部為基礎

的各「工運團體」33紛紛成立或分立，而在抗爭過程中，這些工運團體扮演了「提供

抗爭行動的正當性論述、於抗爭過程中協助文宣製作和士氣鼓舞、引介或募集外來

資源協助抗爭、充任勞資談判諮詢的角色、協助自主工會組織的建立和經營」的功

能(李建昌 1991:103-6)。資深工會幹部林子文(2004:45-57)也指出，80 年代台灣產

業結構的變遷之下，工運團體也扮演了部分啟蒙個別工人的功能。以上再再都顯

示，80 年代勞工運動的興起，工運團體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面對 1988、1989兩年勞工運動對資本家所造成的壓力，資本家開始向國家施

壓，甚至要脅不惜「資本罷工」，遂使國家與資本家之間形成新的同盟，藉由修法

與治安手段，或市場化(maketize)反制勞工運動，進一步使工運在 90年逐漸陷入

低潮(李建昌 1991:51-55、朱雲漢 1992、王振寰 1992、1993、Chu 1996)。雖然，早期如

1988年「二法一案大遊行」34與 1992年「三法一案大遊行」35，工運團體已經有過許

多的合作，但到了 1993年勞工陣線退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後，工運團體乃走上

分化一途。然而官資合縱所造成的低潮下，90年代中期開始，工運團體間開始新

的一波合作關係：

一直到 1995年之後，大家發現說解嚴之後到 95、96年之後，大家發現這

個工運，大家分開搞，力量都很小，你雖然有你的政治主張，大家這樣子

搞，搞了之後，力量都分散，96、97，後來開始就有了 96年、97年大家就

想說，合著辦。...即便勞陣、勞權裡面都很不同，但我們經常在五一的時

候一起合辦的。

33 對工運團體最著名的分類，是勞動人權協會在《1997-1998台灣勞動人權報告 》，所提出來的
「三派一支」，也就是勞工陣線、勞動人權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與從勞陣分立的紅燈左轉。
三派一支的說法雖然響亮，但最大的問題是未能窮盡所有當時已有的和後發的工運團體，如全
國自主勞工聯盟、工人民主協會等等；再者，囿於時光荏苒，三派一支的說法也隨著三派一支
內部性質的轉變而逐漸失去意義。

34 二法係抗議勞委會所提出的《勞動基準法》與《工會法》修正草案，一案係聲援苗栗客運罷工案。
35 三法係抗議勞委會所提出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基準法》與《工會法》修正草案，一案係聲
援基隆客運罷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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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

　　查 90年代中期以降至 1998年為止，工運團體們在重大集體行動間的合作，

計有 1994 年「51團結鬥陣大遊行」，發起團體為勞工陣線與勞動人權協會；1996

年「51顧飯碗大遊行」，勞陣、勞動黨與勞權會分別在台北、高雄舉辦活動；1996 年

工運團體組成「台灣反金權聯盟」，發起「1010勞工大閱兵」；1997 年「51工運反司

法迫害大遊行」，勞陣與勞權會皆為發起團體36。雖然，郭國文(2003:42-46)認為，

工運團體在 90年代的合作，僅是因為個別議題具獨特性，與在「大團結」之名下不

敢背負「分裂」工運的罪名等因素下，所出現的短暫性合作。

　　然而，也有工運團體指出，就是在這些短暫性的合作積累之下，才有後續共

同推動籌組全產總的契機。如「勞工團體已經聯合了好幾年，從 96年，95、96、97

年才到 98年，因為有前幾年的合作經驗，才會有到了所謂新社會之夢的聯合。所

以它是有延續性的。」(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因此，從 90 年代整體趨勢來

看，工運團體在 90年代初期受限於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再結盟與對工運的打壓，

促使工運團體在議題上短暫性地合作，並進一步積累促成共同推動全產總的籌組。

　　本節從不同行動者所面臨的稟賦著手，探討各行動者在立場上的差異，對籌

組全產總的態度。這些態度中或有支持，或有反對，但都是立基於其所被結構的

社會身分與歷史軌跡之上，這也表示這些意見都是自發性地根源於各行動者，符

合社會統合主義由下而上發生的定義。在探討過對籌組全產總的意見後，接下來

本文將進入推動成立全國級產業總工會的過程。

36 節錄自郭國文，2003，《民主化時期的國家與工運，1993-2000》，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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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聯誼到正式成立

　　郭國文(2003:49-57)將全產總的成立，分為兩個軸線，一條是產業工會不滿產

職業權力不均而從既有的總工會出走，另一條則是國公營事業工會的反民營化與

自主化，在這兩條軸線交織之下促成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然而，這兩條軸線之

間在籌組過程中的互動關係為何，以及在全產總成立之後又有什麼樣的轉變呢？

承第一節所述，籌組全產總的濫觴，其中之一是各縣市產業總工會成立之後開始

聯誼。就王娟萍(1998:8)的說法，「自主成立了地方產總之後，北縣產總劉庸和北

市產總楊俊華，更積極的拜訪其他地方已經成立的產總。」

　　對於第二條軸線，台灣的民營化政策，雖然早在 1989年即修訂了「公營事業

移轉民營條例」，然而直至 1994年因六年國建所造成龐大預算赤字壓力之下，才

開始實行，在立院通過了第一件國營事業民營化計畫(台灣勞工陣線 1999)。由於

「國營事業加緊了民營化的腳步，警醒了作著憑恃鐵飯碗大夢的國營事業勞工」，

因此，中華電信工會在 1997年 7月各縣市產總第一次聚會時，便出席了該次會議，

到了 8月第二次聚會時，包括了中華電信、電力、石油、鐵路、台汽、菸酒公賣局聯合

會等國公營事業工會都參與了討論，對往後積極催生「全國產業總工會」有了大致

上的共識(王娟萍 1998:8)。

　　然而，對於兩條軸線參與籌組全產總的程度，有工會幹部指出：「當時籌組

全產總的時候，香香37、劉庸38兩個是蠻誠懇的，蠻認真蠻用心的。國公營事業講實

在的沒啥大用。」(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對於當初一些投身籌組全產總的各縣市產總工會幹部而言，兩條軸線中的第

二條軸線「國公營事業工會反民營化與自主化」是較晚才出現的。更有當初的參與

37 即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創會理事長楊俊華之暱稱。
38 劉庸即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第二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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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指部分國公營事業工會，「除了中華電信之外，其他的講簡單一點，都是撿

酸仔的啦！」(訪談紀錄，劉庸，2010/4/8)嚴峻地批判國公營事業工會，只是來收

割籌組的成果。甚至，對於一開始即投身籌組全產總的一些縣市產總工會幹部，

所謂的「全國產業總工會」，應該是只限於各縣市產總的集結39。

整個全產總成立後，快到了成立的時候，才出現兩條軸線。其實一開始的

時候，全產總的成立是希望由各地方產總去做組織，為對象。...那當時是

因為各地產總都很弱，那唯一條件比較好的就屬於台北市啊、高雄，再來

台北縣，這些都是屬於條件比較優厚的，其他各地產總的狀況、資源都比

較差，所以那就在籌組的時候，就到處去走啊，比如說我們到宜蘭啊！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到底為什麼這些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要堅持全產總必須是各縣市產總的集

結，而不能是讓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加入全產總呢？持反對意見的縣市產總工會

幹部楊俊華表示 ，這是因為國公營事業工會與各縣市產總之間在資源上差距極大，

因此一但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加入全產總，將直接壓縮到各縣市產總在全產總裡

的代表性。

那時候覺得產總就是產總，那國公營到底應不應該開放？這個是要討論的。

那走到最後，國公營一進來之後，那就相對的民間的產總就跟人家沒什麼

對比，沒有對比的情況下，那你說全產總成立之後誰去抓那個主導權？當

然是國公營。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在彼此之間資源上的差異考量之下，部分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反對完全無設

39 「後來什麼叫全產總，全產總就各地產總啊 ！」，引自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41



防地讓國公營事業工會加入。在當時籌組全產總期間，國公營事業工會與縣市產

總之間的資源差距到底有多大？由下表可見一番：

表格 一：全國產業總工會各籌備委員會會務運作情形一覽表(a)

中華電信工會 台灣電力工會 台灣石油工會 大同公司工會 台汽工會

辦公室會
所坪數 250坪 300坪 150坪 20坪 15坪

專職會務
人員

20人 8人 20人 3人 3人

會務人員
薪資(每/月) 350,000 320,000 無 66,000 90,000

會費收取
辦法(人/月)

薪資千分
之三

本薪千分
之二

本薪千分
之三

每人 30 元 每人 55 元

每月會費
總收入 580萬 327萬 317萬 21萬 26萬

政府補助
項目及補
助金額

每人每年
200 元

勞委會 20萬
台電 300萬 無

勞工教育講
師費 32,340
元

公司 130萬

出版刊物 月刊 月刊 月刊及快訊 半年刊 無

勞工教育
辦理情形 平均每月

一次
約每月二
次

小組長及
幹部每年
兩梯次

一年一次
每年
總會一次
分會一次

與民意代
表互動關係 差不多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與當地主
管機關關係 不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備註 會費收取
70%撥分會

資料來源：轉載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備會 1998 年 6月 12日各籌委會會務交流座
談會會議紀錄。

表格 一：全國產業總工會各籌備委員會會務運作情形一覽表(b)

高雄縣產總 苗栗縣產總 高雄市產總 新竹縣產總 台北市產總 台南縣產總

辦公室會所
坪數 26坪 14坪 150坪 6坪 36坪 15坪

專職會務人
員

1人 1人 2人 暫缺 2人 1人

會務人員
薪資(每/月) 21,000 18,000 49,000 無 57,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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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收取
辦法(人/月) 每人 3 元 每人 3 元 每人 3 元 每人 5 元 全員制 2 元

代表制 500 元
每人 2 元

每月會費總
收入 3萬 2萬 2千 9萬 3萬 2千 6 至 7萬 2萬

政府補助項
目及補助金
額

勞工教育 15
萬、業務補
助費 20萬、
各種會議費
15萬

無

業務補助費
24萬、郵電
費 28萬 6千
、勞工教育
50萬

無
勞工教育經
費

業務費 40萬

出版刊物 無 無 無 無 季刊 季刊

勞工教育辦
理情形 不定期 不定期 二個月一次 約每月兩次

不定期
約每年 4次

每年數次

與民意代
表互動關係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普通 差不多

與當地主
管機關關係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普通 良好

備註 辦公室水電
費及租金由
政府補助

資料來源：轉載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備會 1998 年 6月 12日各籌委會會務交流座談會會議紀錄。

　　由上表可以看出，國公營事業工會無論在專職會務人員和會費收入的數量，

都遠較各縣市產總優渥。因應資源上的差距，推籌會一方面希望各縣市產總可以

提高會員工會的會費，另一方面也在第六次會議時，曾有一決議，希望藉由發函

各國公營事業工會，鼓勵其會員工會或分會加入所屬縣市產總，以期「增加各地

產總經費收入及發揮應有功能」40。

　　除了資源上的差距，國公營事業工會可以直接加入全產總，也直接影響了後

國家統合主義工會體制裡的組織架構。若全產總的會員工會只限於各縣市產總，

這種圖像下的組織架構，是由廠場工會／縣市產總／全國產業總工會所組成的三

級制組織，各國公營事業工會或其分會必須先加入各縣市產總，再藉由縣市產總

作為平台參與全產總。然而，歷史無法逆轉，在現行的組織架構之下，各國公營

事業工會只要人數過一定門檻，就可以直接加入全產總。是什麼原因導致當時工

會幹部即便對國公營事業工會戒慎恐懼，卻還是讓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參與了全

40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備會各籌委會會務交流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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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總的推籌呢？其原因還是在於資源問題：

在整個催生的過程裡面，很有趣的就是因為，各地的產總在它整個資源上

的因素，而沒有辦法不去面對，去拉攏，跟國公營進來。 

所以現在劉庸我只要講到這個事，他就會很對不起。那時候就一直在講全

產總的成立當然是以地方產總為主，我們再怎麼窮，我們不必像全總那樣，

一定要有那麼大的 power，一定要有那種體制內的假象，我們既然是一種

體制外的，雖然在體制內但是要有體制外的精神，我們應該要有那種不要

太在意人家，對全產總，它到底是不是一種多資源的團體。可是那時候他，

是沒辦法，就覺得說資源不足啊，一定要是，這種國公營它的資源足，它

可以讓全產總的體質更好。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資源少，我跟你講，就是今天給你當全國產總的理事長，你沒有財務上的

資源，你養活不了它。那我問你，租房子好了，一個月固定多少租金啊！

你哪裡來的錢。所以你要怎麼自主，你工會不能自主，你就沒有辦法。...

只有他們可以接。只有國公營事業的可以接。民營企業沒有辦法接，真的。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Frances Fox Piven和 Richard A. Cloward(1977)對美國社會中底層階級的社會運

動研究中發現，在議會民主的制度下，底層階級可以藉由騷亂(disrupt)體制達成政

治或經濟上的目的，但到了動員的後期，組織者和領袖轉而希望藉由選舉制度來

發揮影響力，將運動延續下去，於是建立正式(formal)的群眾會員制官僚(mass-

membership bureaucracy)組織；然而一但建立了具官僚特色的組織，一方面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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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寡頭(oligachy)與收編(co-optation )，另一方面也面臨了需要許多資源來維持組

織的窘境，這些資源包括金錢、社會正當性、開會的技巧等等，而這通常都是底層

階級所欠缺的。

　　從時間上來看，推動籌組全國產業總工會是在工運最積極動員的 88、89年之

後，從上述訪談可以看到，在各縣市產業總工會無論會費收入、會務人員等資源

都極度欠缺的背景下，籌組過程中一些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逐漸地將期望寄託在

國公營事業工會身上，希望可以藉由資源豐富的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地加入籌組，

甚至直接成為未來全產總成立後的會員工會，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

　　綜合第一節與本節的討論，90年代中期以降全產總籌組的運動，是在各種多

元的支持與反對意見交互辯證之下，與各縣市新發的縣市產總，尤其是台北縣市

產總工會幹部勤走基層地聯誼之下，逐漸地積累將目標設定在成立一全國級的產

業總工會。但是，也由於各縣市產總普遍面臨資源不足的窘境，因而一方面希冀

汲取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豐富資源，另一方面卻也對國公營事業工會龐大的資源戒

慎恐懼，深怕自己在全產總的代表性被國公營事業工會所稀釋。於此，推動全產

總成立的兩條軸線於焉降生，互為主體且互相辯證，並在辯證的過程中，形塑並

影響了全產總後續 10年的發展41。

　　為更進一步釐清籌組期間若干決策的重要性與後續影響，本文接下來在第三

節，將再以歷史制度論的角度探討籌組期間兩個重要的抉擇，一是對於會員工會

是否納入體制外工運團體，二是曾有過決議要在各地催生新的縣市產總成立。兩

個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分別展示了工會幹部們在籌組期間，逐漸形塑而成的組織

策略，進一步框囿了全產總未來的會員圖像。

41 另外，全產總詳細的籌組過程，本文匯整各項資料表列於附錄一，請見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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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事件與關鍵時刻

壹、體制外團體是否可以加入全產總？

　　王娟萍在 1998 年的一篇文章〈全產總籌備過程－工運的新展望〉曾寫道，在全

產總籌備過程中的三件大事，一是由北縣產總、勞權會、工委會、勞陣組成「全產總

修法小組」，提出全產總版工會法；另一件則是 1998 年「新社會之夢－五一受雇者

圓夢行動」大遊行，以實際的行動展現了產業工會組織及動員實力。最後，在這三

件大事中，其中之一是在第三次籌備會議(1997 年 10月 3日)邀請勞陣、工委會、勞

權會等三個工運團體擔任諮詢團體。王娟萍在該文中並指出，各縣市產總的成立

「即得力於這三個工運組織的策劃與協助」，而這個決議，也意謂著台灣的自主工

運將走向韓國模式，「團結所有自主工人、工運團體結合起來進而成立全台勞總」。

　　各縣市產總是在工運團體的推波助瀾之下紛紛成立，而全產總亦是在工運團

體與工會合作之下所促成，但為何一開始在 1997 年 10月、11月期間就將工運團

體聘為諮詢顧問，而非籌備會或之後的推籌會正式成員？當時主張將工運團體聘

為諮詢顧問的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表示：

這個是我的建議，把勞工陣線、工委會、勞動人權協會跟中華勞資促進會聘

為諮詢顧問，有沒有看到這個？我說你們應該要退位了，當工會獨立自主

之後你不要再介入了，才叫做諮詢顧問，我的用意就是這樣。後來他們也

都沒有話講。

(訪談紀錄，張緒中，2010/5/7)

　　由此看來，將工運團體僅聘為諮詢顧問，顯示了解嚴後工會與工運團體之間

關係改變。林子文(2004:56、61、80-86)的碩士論文即指出，在 80 年代工運團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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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是啟蒙工人，促使工會自主化；到了 90 年代，各工運團體則是領導及教戰

議題，動員自主工會企圖要求國家修訂法律；但到了 90 年代末期，隨著工會自主

性提升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出現，工運團體與工會之間的關係逐漸地有了根本性

的改變，工運團體尤其是勞工陣線，不但不再居於領導的地位，甚至反被工會所

動員或直接被全產總所取代42。

到最後你會發現，工會他已經了解工會這般運作的之後，法令也一定程度

了解之後，它就認為工運團體是什麼東西啊！工會才是最重要的，勞工的

組織。那在這裡面，就會發生說有些人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希望說，工會

團體盡量不要去跟工運團體結合。

(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

　　到了 1998 年 12月推籌會的第十一次會議，由於推籌會已經運作一年餘，因

此提案討論正式成立的時機。因為在當次會議中，決議將成立日期預訂於 1999 年

5月 1日，故請章程小組儘快召開會議，討論全產總相關組織架構。歷經章程小組

第三、四、五次的討論，章程小組在 1999 年 2月推籌會第十三次會議就會員資格、

會員代表的產生辦法、理事長選舉辦法、會費收取的標準等四項提出規劃。其中在

會員資格認定上，章程小組主張仍應限縮在現有的產業工會與聯合會，對於是否

擴大結盟非工會組織，則主張延至全產總正式成立之後再另行討論。此外，在第

十三次推籌會會議上，曾有提案建議由推籌會發起一全國性勞工社團，結合諮詢

顧問推動勞工教育、政策研究與立院遊說等事務，然而結論亦是「暫不議決，下次

42 就如林子文在其碩士論文中節錄了一勞工陣線幹部的訪談內容所示：「勞陣 97年 98年之後，
就辦一些比較政策性，包括每年的一些政策性的探討，98年之前也辦一些集體性的遊行跟儀
式性活動，我在看待我自己覺得說，坦白講，工運團體必須承認，您現在是被動員的，為什麼？
這不是過去我們十幾年來在創造的嗎？我們不是覺得說，一股工會自主的力量，工會自主的生
命他要存在嗎？工會自主的生命已經存在了，他存在了以後，很多能力都比您好了，至少整個
集體性的遊行他做的比您好....我覺得我看待我是用這樣的角度去看，我想其他團體也辦不起
來了，勞權會這幾年也辦不起來，勞權會更早就沒辦了，已經辦不起來了，工委會今年也大概
碰到同樣的問題。」節錄自林子文，2004，《秋鬥—台灣勞工運動的儀式性集體行動》，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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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再詳細討論」43。

　　就結果面來看，全產總在成立之後既沒將非工會組織納為會員工會，也沒有

成立一包含工運團體，也就是當初諮詢顧問的全國性勞工社團。到底是什麼原因，

促使當初籌組全產總的工會幹部或行動者們，將組織範圍限縮在體制內的產業工

會？其原因就在於成立產業總工會，即是體制化的一環。體制化一方面表示產業

工會可以享受國家的補助，接受國家的資源分配；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示其必須接

受國家法律限制與制度的規約，進一步框囿了行動者對於組織範圍的想像。

運動走到一個階段，就會走到體制內，這是運動的一個輪迴嘛！走到體制

內，你要不要跟政府立案？如果要跟政府立案，這些人一定資格不符嘛！

沒有會員資格！這就是你的選擇，要不要走入體制？如果不走入體制，也

就不用去管它，只要我們把名字定好，就開幹了嘛！那就是另外一個勞陣，

另外一個工委會而已啊！可是這些工會幹部，多數，尤其是國營事業，都

設那種順法抗爭，沒有體制，他就不能補助你經費，任何團體成立都是在

要求補助經費，這是台灣人民團體的通病嘛！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抉擇了

啊！

(訪談紀錄，張緒中，2010/5/7)

　　2000 年公佈實施的《工會法》第 50條規定：「各省總工會、院轄市總工會及各

業工會全國聯合會，經二十一個單位以上之發起，得申請登記，組織全國總工會 

。」表示說，全國級的總工會，其發起成員必須也是「工會」，也就是說全國產業總

工會的組織範疇僅限於已被國家所承認的工會。在法規的限制之下，全產總不太

可能納入體制外的勞工組織或工運團體，甚至即便容納了，也恐會導致內部爭議。

43 引自 1999 年 2月 26日，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籌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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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產總要去立案啊，要去核發証書啊！你中間跑一個沒有立案的，平常沒

有問題，只要到選舉，他有沒有投票權？又來了，又在輪迴在那邊爭議嘛！

(訪談紀錄，張緒中，2010/5/7)

　　總工會運動意謂著勞工運動逐漸進入體制內的過程，但是進入體制內不等同

於勞工運動的失敗。誠如Oberschall(1993:291-2)指出，評量一個運動是成功或失敗

有許多的面向，如果公部門認可了(recognize)運動的訴求，雖然這並不表示運動

的目標就完全達到了，但仍可算是部分地成功。因為一但被公部門所認可，就表

示其已經將運動訴求視為政治過程中的常規性輸入(rountinized input)，該運動不

但可以在決策過程中有被公部門承認的參與位置，甚至還可以獲得部分資源分配。

贰、讓縣市產總遍地開花

　　在 1998 年 12月推籌會第十一次會議時，曾因擔憂全國總工會可能搶奪產總

籌組的主導權，建議推籌會宜積極輔導各地產總之籌組。並在會中建議，以台中

市和桃園縣作為重點輔導地區，並且派專人輔導，推籌會秘書處負責協助台中市，

資深工運幹部曾茂興負責協助桃園縣。最後決議除了委由曾茂興協助桃園縣外，

也決議下次會議直接到台中市召開，邀請基層工會與會，希望因此能催化台中地

區產總的成立。台中市產業總工會在 1999 年成立，但直至全產總成立 5 年之後，

桃園縣產總才成立。而在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的總幹事姚光祖(2009:48-52)的碩士論

文裡，談及桃縣產總籌組過程時，雖然提到資深工會幹部曾茂興的協助，但卻沒

有提到全產總，也將籌組時間從 2003 年起算。

　　全產總在 2000 年成立之後，一度曾想催生還未籌組產總的縣市，籌組該縣市

的產業總工會。在 2000 年 6月全產總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討論提案中

第二案即為「為因應中部縣市籌組產總，本會預計於中部舉辦兩梯次勞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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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草案提請討論。」其說明「為促使中部縣市產總發展更為健全，並提升會員及幹部對

工會、工運及勞動法令之認識，秘書處規劃針對中投三縣市及彰雲嘉各舉辦一梯次勞工教

育課程，企劃草案提請討論。」44決議照案執行，由秘書處視狀況規畫執行。然而，從

結果來看，10 年過去了，除了桃園縣產總之外，無任何一新的縣市產業總工會成

立。對此，當初一位參與推動催生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批評：

那我們有在組訓組，我也有提出要怎麼去弄，可是那個時候就是白正憲也

跟我同組訓組，他的認為是說自己全產總現有的東西都還沒有健全，不要

那麼快去擴張。這個我同意一半，就是說前面的還沒健全，那你去擴張跟

你有沒有健全是兩回事，可以同時併行啊。而我們在組訓組的想法，有開

源嘛！也不是只有守成，那他選擇的是守成。大家也覺得說，其實大家都

認為說其實我們全產總，要有那個招牌，對國家只要能講話，其實其他後

面都是虛的，他們的觀念是這樣。這不會從嘴巴裡講出來，這是我跟他們

的相處，我認為是這樣。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上述批評，實將全產總未能有效地催生新的縣市產總，歸咎於一些工會幹部

在面臨全產總草創時期尚未穩固的前提下，無力擴充組織範疇，退而求其次，僅

想以全產總作為向國家利益表達的管道。在草創的時期尚未穩固，然而即便穩固，

全產總對於催生新的縣市產總也力有未逮。例如，在訪談過程中，對於全產總成

立之後為何未能催生出新的縣市產總，受訪者也表示，全產總的秘書處人力不足，

從現實來考量根本不可能有餘力在各地催生新的縣市產總(訪談目錄，EU0015、訪

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對於工會運動在 90 年代後為何不再繼續擴展組織，亦有研究者企圖從歷史

44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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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論的角度詮釋。邱毓斌(2009)藉由香港與台灣的比較認為，工會運動發展過程

所鑲嵌的歷史情境，會影響工會的內部權力結構，進而影響工會的組織策略。邱

文內進而指出，台灣的工會運動面臨工會組織率持續下滑，其組織策略卻相對地

消極－－限於鞏固固有會員且接受既有的廠場工會限制，所鑲嵌的歷史情境有二，

一是 1989 年官資聯合打壓工運，對工會幹部起了一定嚇阻作用，進而讓工會運動

歸於保守；二則由於各工運團體之間的競爭關係，導致工運團體無法投入更多資

源去挑戰工會幹部的工會管區(union jurisdiction)圖像。

　　姑且不論工會幹部是否願意被工運團體挑戰，也姑且不論工運團體是否有足

夠的能力和資源可以去挑戰，承本章第一節所述，工運團體欲催生全產總的背景

因素，即是在 90 年代勞工運動面臨困境之下，各工運團體之間一些短暫地合作，

逐步地積累為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籌組。因此對照之下，邱文內過於關注各工運團

體之間的競爭，而忽略了在 90 年中期以降工運團體之間的合作，而從這個角度看

來，雖然不能夠完全排除工運團體的影響，但至少指出工運團體之間的分立未必

是影響工會幹部組織策略趨於保守的關鍵因素。

　　相較於歷史制度面的解釋，對於全產總為何未能積極催生新的縣市產總，有

受訪者從當時各縣市客觀的條件，也就是結構面的因素來解釋：

確實是怕地方產總有的成立起來是虛的，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意義。...到後

來就是民進黨一定程度地就是說給它們組起來，就組起來了，那這樣子的

工會就沒有用啦！當然啦，那些地方本來就是工運的沙漠了，本來就是很

少了啦，那有的話也是透過政治的力量，去組織的有可能，那是無可厚非

啊，本來就是那樣，台灣本來就是沒有勞工意識啊的地方！那你也不能說

它確實就是這樣子，那我們也不能說它成立了它沒有勞工意識我們就不讓

它參與，所以說當時說不要成立太快，話說回來也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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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

　　2000年全產總成立之後，總工會運動幾乎停滯。在 2000年之後，除了桃縣產

總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新的縣市產總成立。為何總工會運動會在 2000年戛然而止？

當然可以從比較各縣市客觀的條件，認為未籌組產總的縣市是勞工意識不足或工

運沙漠。然而，這樣的說法卻無法解釋為何行動者在主觀上意願的退卻。而從歷史

制度論的角度，或可以解決上述行動者主觀能動性的問題。90 年代面臨官方與資

本家之間形成新的聯盟，打壓工運，使工會限縮自身的組織策略。綜合訪談的資

料，無論是草創之初尚未穩固，或成立後資源、人力的不足，都回應了邱文內歷

史制度論的論點，也就是的確在全產總成立之後，工會幹部在組織策略相對地轉

趨保守，進一步使得總工會運動面臨停滯的窘境。

第四節  路徑依循下的後果

　　在前面本章已追溯了各行動者為何催生全國級產業總工會的動機、籌組過程

裡兩條軸線的互動、與籌組過程中發生的若干重要事件，接下來在第四節將討論

這些事件對全產總後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壹、代表不同利益的全產總與縣市產總

　　首先討論全產總籌組過程中的兩條軸線。從第二節的討論，催生全產總的契

機，是源自於各縣市產總之間的聯誼，偶後一些工會幹部因資源不足而主張與國

公營事業工會的反民營化與自主化匯合，兩條軸線於焉降生。國公營事業工會加

入全產總，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從全產總 10 年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其

理事會一直有越來越趨向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趨勢。倪世傑(2010:10-12)指出 ，到了

2010 年，全產總共有 14 家企業工會、2 家工會聯合會與 6 家縣市產總，然而其第

四屆理事會中光官營、泛官股的企業工會與聯合會就佔了七成，若將代表縣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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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理事中屬官營、泛官營併入計算，全產總第四屆理事會中僅一成為民營企業

代表。

　　在國公營事業工會逐漸在理事會取得多數的情況下，全產總的歷任理事長與

副理事長，第一屆的黃清賢、第二屆的盧天麟與鐘孔紹、第三屆的施朝賢與廖文瑞

第四屆的施朝賢與王明輝，除了第三屆的副理事長廖文瑞之外，無一不具國公營

事業工會的身分。

　　對於國公營事業工會幾乎壟斷了全產總的權力核心，當初積極參與籌組全產

總的一位國公營事業工會幹部張緒中表示：「這個是歷史的必然。...所以我說為

什麼是歷史的必然？表示這個團體影響力有出來了。可是問題是剛開始你那個結

構制度沒有建立好，定位沒有清楚好，你想想看，一定會發生這樣的分贓。小到

人民團體，大到政府不是這樣子嗎！」而當初積極參與籌組全產總的一位縣市產

總幹部則憤憤不平地道：

我是覺得當初最主要，我是覺得全產總最後都是國公營把持，也背離了當

初籌組各地產總和全產總那種體制外的精神，不想要有這種，被國公營這

種。國公營要進來，可以，但不是成為國公營來帶的。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從前文中可以看到，如果按其理事會的成員屬性，全國產業總工會越發傾向

代表國公營事業工會。然而在另一方面，就下表四來看，相較於全產總，縣市產

業總工會理事會成員多屬民營企業工會。下表就筆者所有的資料，列舉五個縣市

的產業總工會的理事會成員屬性，區分其理事會中有多少比例屬公部門、國公營、

半國公營或由國公營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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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縣市產總理事會成員屬性

北市產總 竹縣產總 桃縣產總 南縣產總 高縣產總

屆次 第五屆理事會 第四屆理事會 第一屆理事會 第五屆理事會 第五屆理事會

總人數
(國公營
人數)

39(17) 14(1) 20(5)* 15(2) 15(1)

44% 0% 25% 13% 0%

備註 *包含理事及監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高縣產總 2010 年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竹縣產總 2008 年第四　 
　　　　　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與詢問南縣產總、北市產總、桃縣產總工作人員45。

　　從上表可以看到，相較於全產總的理事會多為國公營事業工會執掌，各縣市

產總工會的理事會則較多民營企業工會。結合上述討論，可以看到在籌組全產總

期間，兩條軸線的匯合，部分原因係因一些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在資源不足的考

量下，主動地希望國公營事業工會加入。而當初這個決定，無疑是個在關鍵時刻，

影響後續制度發展的重要事件－－也就是導致了上述國公營事業工會壟斷全產總

領導核心，以及相形之下各縣市產總則代表民營企業工會的情形。

贰、與工運團體漸行漸遠

　　為了要進入體制內，當初在籌組全產總時，並未將體制外工會與工運團體納

為會員，而將工委會、勞陣、勞權會與勞資會等四個工運團體列為諮詢顧問。然而

查全產總的《組織章程》並無任何一條提到與「諮詢團體」之間的關係為何，在第六

條的組織任務中，也未規定全產總需向工運團體「諮詢」的任務。這使得雖然在一

開始，「以前有一段時間還形式上的有開會啊，比如說什麼東西啊，爾後慢慢，

慢慢也就沒有了。」(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回到 90年代末期，工運團體與

工會之間關係主／被動之間關係的轉換這個脈絡，全產總成立之後，鬆散的諮詢

關係，更進一步地使工會走入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工運團體和工會分離46。而體制

45 請見附錄十一。
46 如訪談資料所示：「這個當然是說會發生說一個工會團體和工運團體之間一個奧妙的轉變，也
就是說後來沒有辦法成為產業總工會裡面的成員，而成為諮詢顧問，後來諮詢顧問就久而久之
也就不問了。」(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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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的分離，可能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有工運團體指出，這可能導致工會組織

在論述上的貧乏：

不管藍執政或綠執政，都不希望工會團體跟運動團體太密集地接觸，因為

你知識份子知道說那個沒嘎(台語)在哪裡。我一個勞工政策一下去，那個新

自由主義的核心，要怎麼樣切，你讓這些工運團體來參加，我很麻煩。所

以在開會的時候，我就讓你工會團體來講，越來越弱啊！所以你看很多工

會組織，就是沒有辦法講出一些新的東西，或者是癥結點在哪裡。那政府

就很喜歡啊！不管藍或綠都很喜歡啊！有利於我政策的推動。那假如說有

工運團體進來的話，它的推動就慢，因為工運團體會說這個沒嘎可能會是

在這裡，這個重要點是在這裡。

(訪談紀錄，王娟萍，2010/5/13)

叁、上下階層間隱含的衝突

　　最後，全產總在成立之後，無論是在主觀或客觀上採取一相對保守的組織策

略，因而未能催生新的縣市產總，這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倪世傑(2010:10-

11)指出在部分縣市產總退會，導致組織基盤滑落與會費收入大幅減少的情況下，

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相應策略是更寬鬆的會員資格。下表三整理了全產總《組織章

程》第七條有關會員資格的歷次變遷：

表格 三：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章程》會員資格變遷

原始條文

2004 年 6月 24日

第二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修正

2007年 6月 21日

第三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修正 

2008年 6月 24日

第三屆第三次會

員代表大會修正 

第

七

條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

下列性質之工會均得

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

下列性質之工會均得

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

下列性質之工會均得

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

下列性質之工會均得

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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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資

格

︼

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

總工會及全國性產業

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

且組織區域跨七縣市

以上之產業(企業)工

會或工會聯合會。

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

總工會及全國性產業

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

且組織區域跨七縣市

以上之產業(企業)工

會或工會聯合會。

3、會員人數三千人，

且該縣市尚未組織產

業總工會者。

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

總工會及全國性產業

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

且組織區域跨縣市以

上之產業(企業)工會

或工會聯合會。

3、會員人數三千人，

且該縣市尚未組織產

業總工會者。

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

總工會及全國性產業

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

且組織區域跨縣市以

上之產業(企業)工會

或工會聯合會。

3、會員人數達一千人

以上之產業  (  企業  )  工  

會，且該縣市尚未組

織產業總工會或已組

織產業總工會而該會

未加入本會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歷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由歷次《組織章程》第七條會員資格的修改，可以發現全產總的會員資格朝兩

個方向漸趨寬鬆，一是降低須跨七縣市的限制，二是企圖吸納更多僅隸轄單一縣

市內的廠場工會直接加入全產總。查 2007、2008 年兩年的修法說明，都分別指明上

述修改的目的，是為了「擴大本會組織對象，廣納全國較具規模之工會參與，增

加本會全國勞工之代表性，並增加本會之會費收入、健全財務。」47然而，這種擴大

組織對象的方式，並沒有創造新的組織對象，而是企圖吸納已有工會，已被組織

好的產業勞工。甚至，無論是取消跨七縣市的限制，或將尚未組織產業總工會修

改為「已組織產業總工會而該會未加入本會者」，都直接導致全產總瓜分各縣市的

會員工會，甚至是鼓勵其退出縣市產總，逕自加入全產總。對此，前台北市產業

總工會理事長楊俊華提出嚴正的批判：

所以全產總更可惡的是，到了後期的時候，它為了要讓全產總不要人數少，

收入的來源更多，所以它就用很多的包裝，用進步說，說全產總為什麼侷

限於跨縣市、各地方的總工會才可以加入，而各地方的基層工會不能加入？

47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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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就開一個門，給各地方的工會加入，你看大同工會進去了，各銀行進

去啦，然後台灣銀行一進去，退出北市產總，大同進去，退出北市產總，

所以你說全產總，如果你說它是一個真的比較有運動的一個工會，照理講

它應該去想怎麼強化各地方產總的實力，而不是去搶各地方產總的資源。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承前所述，90 年的官資打壓，進一步造成工會幹部採取一相對保守的組織策

略，進而轉向鞏固既有的組織基盤，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導致了不再催生新的縣

市產總。從路徑因循的角度來看，這使得全產總在面臨部分縣市產總退會的壓力

下，逐步放寬會員資格，企圖蠶食縣市產總的會員基礎。最終也造成了各縣市產

總與全國產業總工會之間的關係，存在著內在矛盾，進而導致兩者之間關係的改

變，從總工會／會員轉變為隱而未張的競爭關係。

第五節  小結：與統合主義之間的關聯

　　本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第一、二節討論籌組全產總的動機，與籌組

全產總的過程。在動機方面，本文指出，不同的行動者是鑲嵌在各自所被結構的

社會身分與歷史軌跡之上，因而有著不同的稟賦。在不同的稟賦的框架之下，不

同的行動者對於是否推籌一全國級產業總工會，與基於什麼原因而欲推籌一全國

級的產總，有著不同甚至分歧的立場。或有工會幹部鑑於產業結構的變遷，認為

應優先穩固縣市產總，而對推籌全產總不置可否；相反地，也有縣市產總的工會

幹部與工運團體，在工會幹部間聯誼與工運團體轉趨合作的醞釀下，本著欲建立

一能向國家表達產業勞工利益的管道、消弭各工運派系間歧異等動機，而終催生

一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

　　誠如一受訪者所言：「各方的詮釋都有，大家都有各自的詮釋。因為，我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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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進來參與籌備，一定有我自己的看法。那個時候我們是有很多個團體一起參與

來推動。那每個人都基於不同的理由而認為有必要(參與籌組全產總)。」(訪談紀錄，

黃吉伶，2010/5/11)然而，這種在意見上的異同，甚至基於不同理由贊成，不只

顯示了各行動者面臨了不同的社會身分與歷史脈絡，也展示了在 90年代末期的總

工會運動，係為各個行動者不同立場交互辯證之下的產物。

　　在籌組過程方面，本文指出，一開始係因各縣市產總在成立之後，基於訊息

流通等需求而開始聯誼，在聯誼的過程中，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開始思考要推動

成立一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第一條軸線於焉降生。在此時，已有若干國公營事

業工會加入一併推籌。雖然在一開始，一些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所設想的「全產

總」，是由各縣市產總組成，但是在資源不足的考量下，部分縣市產總的工會幹

部，乃希望借助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資源，催生並維持全產總。伴隨著國公營事業

工會的反民營化與自主化，第二條軸線於焉降生。兩條軸線進而交疊，直至 2000

年後全產總正式成立。

　　本章的第二個部分，是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討論籌組過程中發生的若干事

件，其所鑲嵌的背景，制度選擇的原因與路徑因循下的影響。除了籌組過程已在

第二節討論過之外，第三節分別討論了兩個事件－－為何將體制外的工會與工運

團體排除在會員工會之外，與催生新的縣市產總。前者係因工會幹部為了獲得國

家的承認，進入體制內，因而將會員身份限縮在體制內的工會；後者則是由於在

90年代勞工運動面臨官資聯手打壓，進而使得工會運動採取一相對保守的組織策

略。

　　而上述抉擇對全產總後續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鑒於資源不足，而讓

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加入全產總，卻也因此導致全產總的理事會、理事長等領導

核心為國公營事業工會壟斷。而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之間，無論在勞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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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勞資問題、行動邏輯都有著暫無法消弭的差異，這儼然成為全產總與其會員工

會，縣市產總之間其中一個內在矛盾。再者，保守的組織策略使得全產總無法負

荷部分縣市產總退會的困境，進而修改章程希望能蠶食縣市產總會員工會，更進

一步加劇兩造之間的緊張關係。

　　最後，比照統合主義的定義，社會統合主義係為勞工運動長期的發展，與社

會長期整合之下的結果。台灣在 90年代末的總工會，無論在籌組之初對於是否要

籌組的辨證，以及籌組過程中兩條軸線的交疊，都符合社會統合主義中關於由社

會團體「由下而上」的定義。然而在籌組過程與成立之初的一些制度抉擇，卻讓新

發的全國產業總工會，這個新的工會體制，能否在其上下階層之間發揮利益匯集

的功能，蒙上一層陰霾。

59



第三章 差異、衝突與離散：功能闕如的

組織架構

　　統合主義是一種利益中介的制度，統合團體一方面藉由層峰組織匯集成員利

益，另一方面也藉由層峰組織形塑成員對利益的認知圖像，或限制成員的行為。

本文已經在前面第二章討論了 90 年代的總工會運動與社會統合主義「由下而上」自

發地組織起來之間的異同，以及總工會運動過程中重要事件對後續組織架構的影

響。誠如本文在第一章第二節文獻回顧中的討論，判定 2000 年之前的工會體制是

否符合國家統合主義，或者是否為國家統合主義的一種次類型，不能僅只靠觀察

其組織架構，而必須回歸到到底這個組織架構是否具有統合主義利益中介的「功

能」。同理，後續制度的發展－－總工會運動所催生出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架構

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也必須回到這個組織架構是否具備了利益匯集與政

策執行等利益中介的功能。

　　從經驗現象來看，2005 年之後.，部分縣市產總陸續退出全國產業總工會，

或減少在全產總的代表數。先是台南縣產業總工會自 2005 年 2月起停繳會費，

2006 年 11月 8日收到全產總來文告知其視同出會48。高雄縣產業總工會自 2007 年

4月起亦停繳會費，2007 年底受停權處份49，現也早已視同出會。新竹縣產總自全

產總第四屆起，代表數由 4名減為 1名。而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也在 2010 年 3月 30

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決議退出全產總。此外，更遑論 2005 年成立的桃

園縣產業總工會，也選擇不加入全產總。

　　由此可見總工會運動在 2000 年所建構的工會體制，一個由全產總／縣市產總

48 按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規定：「會員工會連續三個月未繳清會費，經書面文件催告後仍

未繳納，且未敘明延遲繳納理由者，處以停權處分；如有提出書面理由者，提交理事會議決。」且「延遲
繳交會費超過一年六個月以上者，視同出會。」

49 全國產業總工會第三屆第九次理事會會議紀錄，2007 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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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工會，全產總／跨縣市或人數達一定下限的廠場工會等二、三級混合的階

層化組織架構，自 2005 年後逐漸面臨了離散的命運。

　　承前所述，除組織架構之外，功能亦是判斷其是否為統合主義的一個重要變

項。功能與組織架構，再結合至 2010 年為止全產總已逐漸離散等經驗現象，本章

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第一、二、三節，將討論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部分

縣市產總退出全產總，兩造之間存在那些差異，這些差異又為何導致衝突，進而

促使部分會員工會退出全產總。在第二部分，第四節將討論全產總是具備了社會

統合主義制度設計裡利益中介的功能，以及其利益中介功能的有無與組織架構離

散之間的關聯。

第一節  不同處境下的產業勞工　

　　承第二章第二、四節所述，全產總在籌組期間，部分縣市產總工會幹部在資

源考量下讓國公營事業工會可以直接加入全產總，促使兩條軸線匯合，進而漸漸

地導致國公營事業壟斷全產總的領導核心，而縣市產總則相對地代表了民營企業

工會。光就字面無法判定由國公營事業工會領導全產總的利弊得失，也無從判斷

究竟是什麼樣的差異促使民營企業工會為主的縣市產總，不願意再繼續待在全產

總這個組織架構下。因此首要的問題是，到底在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工會之間

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兩造之間最終無法並存於同一組織架構之下？

　　首先，國公營事業的勞工在勞動條件方面，優於一般的民營企業勞工。國公

營事業的人事制度，主要受其主管機關如經濟部、財政部等人事處所訂定的相關

規章所規範。就工資方面，國公營事業各自受其主管機關所訂定的相關規定限制，

如經濟部人事處所轄事業單位按《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官

股銀行則按《財政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 》辦理。以經濟部所屬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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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為例，其每年的用人費須受限於一定比例之內50，而個別員工的工資則在

每年度用人費的限制下調整51。但無論如何，國公營事業工會的工資普遍高於民營

企業。下表簡單地整理行政院主計處 1999 年至 2008 年十年間，每年經常性薪資最

高的前十個行業，可以看出幾乎都是國公營相關事業與具寡占性質的民營企業，

多數的民營企業難望其項背。

表格 四：1999 至 2008 年經常性薪資前十大行業表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電力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

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港埠業 電信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信業　　 電信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電信業 港埠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用水供應業 港埠業 港埠業 電信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用水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

港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用水供應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銀行業 銀行業 海洋水運業 海洋水運業 航空運輸業

其他金融中介業 郵政業 銀行業 郵政業 郵政業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石油及天然氣礦

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

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

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電力供應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基金輔助業

電力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其他保險及退休 電力供應業 電力供應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 石油及天然氣礦

50 以 2007 年實施的《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為例，第二條即規定「各事業機構
年度用人費﹝不包括資本支出﹞應依據事業機構營運目標、預算盈餘、營業收入等，以不超過最近
三年﹝前二、三年度決算及前一年度預算﹞用人費占營業收入之平均比率為原則，並參酌事業機
構特性及政策因素等，編列年度用人費預算，報本部核辦。」

51《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第九條規定「各事業機構至年終審定決算時，除政策
因素外，不得減少年度法定預算盈餘及繳庫盈餘或增加預算虧損。其年度營業收入及盈餘確屬所
屬人員努力而超過法定預算者，得按當年度核定用人費比率，計算其實際用人費支付限額；年度
營業收入及盈餘未達法定預算者，其實際用人費不得超過法定預算。」且「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
獎金及加給等年度實際用人費支出總額，應在依前項規定核計之實際用人費支付限額內撙節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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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輔助業 業 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港埠業 港埠業 港埠業 航空運輸業

用水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港埠業 用水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 港埠業

電信業 電信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航空運輸業 海洋水運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航空運輸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用水供應業

航空運輸業 航空運輸業 電信業 電信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郵政業 郵政業 海洋水運業 海洋水運業 電信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在退休方面，就以經濟部人事處現行的《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

遣辦法》與《勞動基準法》間比較來看52，國公營事業，除了在該辦法的第十條設有

高齡與不適任員工提前申請退休的獎勵條款之外，其餘在自請退休、強制退休、退

休金計算標準上，和《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大同小異且互有利弊。然而，必須謹

記的是，早在 1975 年即有該辦法保障國公營事業勞工的退休、資遣與撫恤；相對

地民營企業的勞工遲自 1984 年才開始逐漸地受《勞基法》保障。此外，縱使在 1984

年後，也因為台灣的企業規模超過八成為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約

13 年，再加上台灣勞工平均約 8.3 年更換一次工作，兩相驅使之下根本不可能達

到《勞基法》規定的 55歲年資滿 15 年或年資滿 25 年等自請退休條件，造成民營企

業勞工的退休金「看得到，領不到」(林芸 2005)。

　　由上述看來，對照民營企業，國公營事業的勞工有著較優渥且較具保障的勞

動條件。對此，或有民營企業工會幹部將國公營事業的勞動條件，當作未來的目

標53，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作為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也深刻地認知到兩造之間

在勞動條件上的差異：

52 比較表請見本文附錄二。
53 如「我們曾經安慰自己說，把國營事業的一些他的勞動條件、他的薪資結構、他的薪水的幅度，
一個薪水的標準，他的相關福利這些，作為我們一個理想的期望。」(訪談紀錄，陳國樑，
20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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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營的，第一他們比較沒有勞資爭議的問題存在，他們可能只有一個管

理上的問題。他們不會有所謂的資遣、解雇、工廠倒閉、關門的這個問題，那

我們看到縣市產總面對的都是一些中小企業的工人，他們面對的就是我剛

才講的問題。當然思考的模式就會不一樣啦！他們要的是說，我加班費可

以多領一點，我們要的是說我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職場，差別就是在這裡。

他們想的是說，我年終獎金可以多拿一點，縣市產總的勞工朋友是說，我

可以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差別就在這裡，那當然所想的議題就會不一

樣。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國營事業長期以來在台灣，屬於貴族勞工的一種，他有保障。他的福利都

是優於民營企業。...中華電信當時緒中講一句話，我自己的工會宣佈，我

自己的工會過去不管優於勞基法的福利，我要保持住，保持住就比我們好

了嘛！所以你們怕民營化嘛！...國公營事業裡面，他們做久了，他們自

然會調動工作，適合你這個年齡，國公營事業絕對是這樣子。可以問。這我

問很多都是這樣子。民營企業不是這個樣子，逼你走(笑)。耶！兩個是很極

端的，相反的方向。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再者，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的勞工，也面對著不同的勞資關係。而勞資關

係的差異，是根源於兩者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資方屬性與管理機制。民營企業的「資

方」是若干私人資本所組合而成的資本家，資本家再委由經營代表維持公司的營

運。相反地，由於國公營事業係由政府獨資或與民間合資，故其「資方」，至少有

一部分是國家，也因此國公營事業在管理方面自然受到國家的監控與管制。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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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 1969 年以來，經濟部所屬的國公營事業，即受經濟部下轄的行政機關「國營

事業委員會」管理，其職權可以干預國公營事業的預算、投資案與經營計畫，也可

以考核國公營事業的人事與經營績效，甚至可以「透過與國營事業經理人直接協

商，來下達經營決策，以加強對國營事業的內部監控」(台灣勞工陣線 1999:13-4)。

　　在國有資方與管理機制影響下，黃吉伶(2002:41) 指出，國公營事業可謂沒有

真正的管理階層，因為管理階層也只是代政府行使管理的職權，一切的勞動條件

都必須符合相關法規；此外，當發生勞資爭議的時候，管理階層「常無權處理或

迴避答覆」，結果便是逐層地向上請示。

　　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在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上的差異，進一步導致

兩造之間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誠如全產總副秘書長黃吉伶所言：

確實有一些民營企業很重視的東西，拿到我們的正式會議來討論，對於國

營事業的工會幹部他們會沒有辦法理解。...我會感到他們其實有很大的落

差。因為他們國營事業有一套習慣的運作模式。那這個模式在民營企業是不

存在的，那他們會覺得說就是要照這樣來，那民營企業就覺得說我就是不

能照這樣來啊！照這樣來就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就不要玩了。可是當這

兩個東西在一起討論的時候，最後可能就變成一個折衷的方案，那可能是

提案人-民營企業-沒辦法接受的。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在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工會之間，不同的運作模式為何？從上述爬梳兩造

間的差異可以發現，由於國公營事業的勞工的資方，至少有部分是國家，這使得

國公營事業勞工的勞動條件，也直接是受其所屬主管機關訂定的相關條例規範。

因此，當國公營事業工會欲維護或調整勞動條件時，在策略上可以選擇藉由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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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國家。相反地，民營企業工會所面臨的勞動條件與勞資爭議，不僅更為嚴峻，

且因為其資方多是私人資本，因此除修改《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外，大抵上無

法藉由向國家施壓得到改善。這是因為民營企業的勞工，即使面臨資方大量解僱

或資遣，只要資方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下的最低標準，如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

約的條件，第十六條終止勞動契約的預告期間，第十七條資遣費的計算等，官方

通常也無法可管。在這樣的差異之下，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工會有著不同的行

動邏輯，一者相對上可以藉由影響政治人物或政府部門獲取所需。誠如訪談中兩

位縣市產總的總幹事所言：

通常我覺得那種國公營事業工會的問題，是比較好處理的。因為它可能透

過立委啊，去施壓，這種方式它就可以拿到想要的東西，因為都是政府部

門啊！可是一般民間的就很難，因為它可能就真的要透過修法，或者說更

大程度的東西，所以你需要的能量就更大。那就變成說全產總就沒辦法做。

(訪談紀錄，EU0015)

因為他們(指國公營事業工會)要的到，而且很多管道。可是民營企業從政治

關係來講，政治關係不一定有用。或者是說你去找跟資方交頭或跟你交頭

的人，他不一定對資方會產生壓力。甚至是反過來對你產生壓力。有時候我

就覺得我們幹部的想法很好笑，找那一個議員啊！後來發現說，耶！他跟

你頭家很好耶！你去找他幹麻！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因此，由於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間面臨著不同的處境，使得國公營事

業工會更有機會，也更有條件可以利用體制內的溝通管道，達成無論是政治或經

濟上的目的。除非上述溝通管道用罄，萬分不得以，才會改以上街頭等體制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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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方式。誠如一位受訪者所言，這就是國公營事業工會的策略運用，結合前文

的討論，也就是在不同行動邏輯下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行動策略。

不代表我們就放棄動員或社運這條路。因為那就好像工會罷工一樣，你不

能每個月每天都喊說你要罷工。它就是一個尚方寶劍嘛！最後關頭的時候

你就是有一個必殺技出來。你的資方就要有一個心理預期說，我要不要跟

你玉石俱焚。但是那不可以每年都玉石俱焚一次。我覺得那是怎麼去選擇跟

策略運用的問題。甚至國營事業工會很會操作這個，就是說，政府對於國

營事業的動員是特別敏感嘛！那他們要動員之前，它一定會留有一個談判

的期間！那我如果要到了或要到更多的時候，那我後面的動員就不動啦！

這個動員其實是一個威脅，如果你不理我，我什麼都要不到我當然要給你

難看。但是你在這之前，你可以利用其他的手段已經獲得很多的時候，後

面這個可能你就會看不到了。這並不代表它沒有做這個，有些是在檯面下

看不到的。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本節的內容鎖定在探討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之間的差異。首先從表面上來

看，無疑地國公營事業勞工坐擁了相對民營企業優渥的勞動條件。然而，另一方

面也因為國公營事業獨特的勞資關係，其資方至少有一部分是國家，進而導致兩

造之間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國公營事業工會較能藉由體制內管道，也較有意

願先試圖從體制內的管道，影響政府部門或政治人物來達成目的。

　　承第二章第四節所述，相對於全產總與國公營事業工會，縣市產總代表了民

營企業；而本節的結論，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工會在行動邏輯上存有差異，是

否也同樣存在在全國／縣市產業總工會之間呢？在本章的下兩節，將藉由整理一

67



些縣市產總退出全產總，或不滿全產總的原因，論述在兩造之間同樣反映了成員

屬性，因而在行動邏輯上存有落差；並且接著討論這些差異又如何導致總工會運

動所建構的階層化組織架構，進一步解組。

　　是以，接下來的主軸將是「衝突」與「離散」。

第二節  行動邏輯上的差異與衝突

　　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討論縣市產總和全產總間，因行動邏輯上的不同，所導

致的衝突，以及衝突又如何導致部分縣市產總退出全產總。第一個部分將聚焦在

兩造間在處理勞資爭議上，行動邏輯的差異。主要引證的個案，為新竹縣產業總

工會與台南縣產業總工會會員工會所發生的勞資爭議。第二個部分，係藉由台北

市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發生的第五屆理事長選舉爭議，探討究竟縣市產總與全產

總之間在行動邏輯上究竟有多大的落差，希望能藉此引證行動邏輯差異對於全產

總的組織架構的影響。

壹、當廠場工會發生勞資爭議

　　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組織章程》第六條，係規範其「組織任務」，除第一項宣示

性表示「主張全體受雇者權益」外，可將組織任務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二至

五項條列具體的權益事項，六至十一項則為其他相關事項54。其中，在權益事項內，

第二項為「推動與全體受雇者權益相關之政策、法令之制訂與修改」，第三項則是

「重大勞資爭議事件之調解、仲裁、抗爭」。由此看來，全產總的組織任務中，主張

全體受雇者的權益，應該是同時包含了中央層級的修法、政策推動，與會員工會

的勞資爭議等兩個內涵。

　　全產總的《組織章程》十年來雖歷經數次修正，然第六條一直以來都是維持著

54 詳細條文請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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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但是實作至今，無論在全產總，或在基層廠場工會，都有聲音認為全產總

的主要功能或首要的任務，僅限於第六條第二項在中央層級的修法與政策推動，

而非協助會員工會的勞資爭議。

就我個人的理解，全產總它的功能，是代表全國勞工可以進入立法院，表

達勞工的需求和意見，把勞工的意見帶進立法院。

(訪談紀錄，莊朝雄，2010/5/4)

立法的程序是比較在中央層級的。...地方它通常是跟地方的勞工局或縣市政

府比較有接觸。那中央的部分我們直屬單位是勞委會的時候，跟勞委會它

整個的修法，會先經過它內部的法規會等等的程序嘛！那這個部分我們會

比較有機會去接觸，那接下來進到立法院的那個程序，也很難是地方或單

一的基層工會它可以去處理的。所以政策的部分，變成是我們跟會員工會

有個分工。比如說基層的勞資爭議，各別勞工的勞資爭議，這些我們都不

會處理。這會是在基層跟勞工局去處理的。但是政策的部分，我們就一定要

處理。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無論是否與縣市產總彼此在分工上達成默契，從結果看來，全國產業總工會

逐漸地忽略組織任務中關於處理勞資爭議的部分，卻也先導致了若干縣市產總的

不滿。

那時候我們主要幹部對於全產總不是很滿意。一個是他們當然會說那個國

公營事業越來越把持，另外一個就是說全產總沒有什麼作用。...全產總應

該負擔三個作用，一個是說如果你有勞資爭議的時候，你是不是要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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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產總做一個協助。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再者，即便全產總介入縣市產總會員工會的勞資爭議，也因兩造之間行動邏

輯上的差異，讓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無法理解，甚至有些許不滿。新竹縣產業總

工會在 2001 年起發生一起勞資爭議，第二屆理事長陳國樑，因會務假問題遭其資

方台灣富美家公司，以「熱衷工會，請假太多；無適當工作可供安排」55為由資遣，

爾後竹縣產總陸續發文勞工局、勞委會，全產總也先後以各種方法協助竹縣產總56。

然而在全產總協助的過程中，同樣也可以看到就如前一節所述國公營事業與民營

企業工會一般，縣市產總與全產總之間也存在著行動邏輯上的不同。首先，在

2002 年 5月 30日全產總第一屆理事長黃清賢，「陪同產總拜訪縣勞工局及富美家

公司廠長談陳國樑公假問題」57，卻由於行動邏輯上的差異與策略不同，反造成當

事人些有微詞。

我是他的基層工會，情何以堪。我怎麼去每個月繳好幾萬給你，上繳上級

工會的會費啊！我繳給你，你怎麼幫我啊！那時候黃清賢當理事長的時候，

他告訴我一個，他去跟我總經理談，談然後他說他要帶我去找我總經理，

跟他道歉。我說，我又沒有做錯。我說你，你全產總一個理事長就像一個大

家長，我孩子給人家打，還要帶著我兒子去跟人家道歉，那有這回事，我

說我不幹，我絕對不肯。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55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5月 22日工會法修法「大人，您管太多了吧？！」公聽會會議
資料。

56 整個勞資爭議的過程，請見陳政亮，2008，〈陳菊打壓工會：陳國樑會務假爭議的歷史記錄〉，
《2004.06-2005.05 工運年鑑》，陳政亮等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苦勞網/台灣勞工資訊教
育協會出版。

57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全產總協助或聲援之勞資爭議事件整理(2000~2005)〉，網址：
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achieve009&Category=173835，查詢時間：
20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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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黃吉伶(2002:41)指出，由於國公營事業獨特的資方性質，可謂「沒有真

正的資方」，使得國公營事業工會和管理階層的關係，並非全然地對立，而是處

於時而合作，又時而競爭的狀態。然而，台灣富美家公司屬於私營企業，有一定

的資方，因此其工會與管理階層之間的關係，無法套用國公營事業工會與其資方

的關係。這也使得以國公營事業工會為主的全產總，和相對上代表民營企業的縣

市產總，因為成員性質上的差異，而對於和資方的關係有著不同的想像。不同的

想像落實為不同的行動邏輯，體現為兩種不同的行動策略，一者相對地傾向藉由

體制內與資方和談，對資方施壓來爭取、維護所需，而另一方則鑒於面臨的勞資

關係不同，相對地無法接受這樣的處理方式。

　　縣市產總除了無法在廠場層次適用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行動邏輯外，在對政府

部門的行動邏輯上亦存有落差。承本章第一節所述，由於國公營事業獨特的資方

性質，使得其工會相對上可以藉由體制內管道影響政府機關、政治人物達成訴求。

在竹縣產總這個個案裡，也曾因此發生許些衝突。2003 年 9月由於新竹縣政府對

資方台灣富美家公司提出處份，資方乃向縣政府提出訴願，10月 22日縣政府駁

回資方「會務假，資方有核准與拒絕之權」58的訴願主張，資方轉而向勞委會提出

訴願。然而，勞委會在 2004 年 3月 8日卻以「基層產業工會會員當選為上級工會理

事長，於處理上級工會會務之時間，非屬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保護之事項，

僱主並無給予公假之義務…得由勞資雙方協商或於締結協約中訂定之 」59為由，要

求縣政府撤銷對資方的處分。勞委會訴願會的決議，引發全台各地的工會、工運團

體高度不滿，先是在 3月 16日共三、四百人蛋洗勞委會，接著在 4月 6日組成「搶

救工會大聯盟」，「並揚言近日內將拉高抗爭層次，絕食抗議 」60，4月 27日至勞

委會前抗議當時主委陳菊打壓工會。

58 引自陳政亮，ibid。
59 引自陳政亮，ibid。
60 引自陳政亮，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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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竹縣產總藉由蛋洗、發起聯盟等體制外抗爭方式對勞委會施壓，當時

全產總的行動邏輯則較傾向藉由體制內溝通管道，具體的行動策略就是直接與主

管機關對話。首先，在 2003 年 10月 15日全產總第二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理事

長盧天麟提案「本會邀請陳菊主委與全產總幹部餐敘，建請常務理事針對勞委會

的訴求提出具體建議，於餐敘時提出」，其中一併向主委陳菊提及「陳國樑常務理

事會務假爭議問題」61。甚至，在 2004 年搶救工會大聯盟成立後，理事長盧天麟還

在 4月 16日要求聯盟暫緩行動，「並表示勞委會正在安排法規會，並邀請勞工代

表參與」62，在 4月 21日並「發函各會員工會暫停 421之動員，視 4/23之勞委會法

規委員會議之結論，再採取行動。」63而到了 23日，當事人陳國樑也的確受邀進入

勞委會法規會說明。

　　從上述的事件可以看到，兩造間在對政府部門行動邏輯上的差異，雖有合作，

但也造成了兩者之間的衝突。比方說就因當時全產總理事長盧天麟認為應進入法

規會說明，使得搶救工會大聯盟延遲了前去勞委會抗議當時主委陳菊的日期。此

外，更有甚者，在台南縣產業總工會的個案裡，因為兩造間行動邏輯的不同，發

生了「具體的衝突」。2004 年，南縣產總的會員工會，信立化學工業(股)公司產業工

會，因欲向資方爭取年終獎金，而決議在該年 1月 13日發起罷工，並在 16日北

上前至勞委會陳情。然而，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對於是否北上陳情，有著完全

不同的態度。

勞資爭議的部分我們有一些具體的衝突。譬如說信立是不是罷工，我還寫

進手冊裡面，信立 93年 1月 15：「信立化工罷工第三天，所有會員...鐘

孔炤私下致電本會理事長。」就是罷工那件事情，就是他(編按：指鐘孔炤)

61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2003 年 10月 15日，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62 引自陳政亮，ibid。
63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第二屆推動之重要工作摘要（2003～2006）〉，網址：

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artprint.phtml?Part=achieve012&Category=0&Style=1 ，查詢時間：
20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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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們不要去勞委會。可是工會已經計畫好了，隔天就要去勞委會，勞委

會透過他傳消息過來，然後包括王厚偉都打電話過來。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在此先小結本節第一部分的討論。首先，全產總逐漸在組織任務上忽略勞資

爭議的處理，實造成縣市產總的不滿。另外，在縣市產總與全產總間對於「如何」

處理勞資爭議，無論在廠場內的勞資談判或更進一步到上訴政府部門的層級，都

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不同的行動邏輯形塑出不同的行動策略，卻也因此直接造

成兩造間發生許多衝突。衝突不但造成彼此間產生嫌隙，也導致彼此之間更直接

的裂痕。就好比說，當全產總藉由其所偏好的體制內協商行動，卻未能達成有利

於縣市產總的結果時：

為了陳國樑前理事長被公司，被他富美家公司資遣了，我們到勞委會抗議。

我們在那邊丟雞蛋，最後我跟我總幹事高偉凱，兩個都被判刑。那時候盧

天麟跟鐘孔炤(跟我)說，我來跟上面講，我來跟上面講，結果到最後面我

還是被判刑。...那警察跟我講的，是勞委會硬要辦你的。像盧天麟，那時

候的全產總理事長，你跟勞委會關係多好多好，可以講可以講(編按：可

以幫你去和勞委會談)，那時候鐘孔炤也講，我來去跟你講，結果還是一

樣啊！

(訪談紀錄，黃維權，2010/4/29)

　　甚至，由於全產總行動策略的無效，也導致了若干縣市產總對於「全國產業

總工會」這個組織架構失去信心，進而讓尚未加入的縣市產總選擇不加入全產總，

或已加入者萌生退意。

73



我覺得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都是非常靠實力的。政府也會觀察，會帶一群

人來跟你搞的，是地方產總。那種新聞真的會給政府有殺傷力的，是地方

產總。所以我覺得各地方產總，那個地方產總沒有勞委會的王厚誠、王厚偉

的電話，哪個人不可以直通他們？每個都可以啊！我哪有透過全產總處理

勞資爭議的需求。 

(訪談紀錄，YK0013)

竹縣產總總幹事彭桂枝表示，這件事情對於竹縣產總來說影響很大，因為

這代表了全國性工會已經不在乎會務假問題，也不在意會員工會的爭議及

相關議題。

(苦勞報導，2007/8/2)

贰、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選舉爭議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長期反對台北市政府的外包政策。「市府從2001年開始，就

有將業務委外的想法，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因此在 2002年台北市市長選舉前夕舉辦

了一場『搶救勞工權益大遊行』，當時的國民黨台北 市長候選人馬英九當場簽署

同意書，承諾市府業務『原則上不委外』，如有試辦委外業務之必要，『將經由產、

官、學、勞四方共同定立檢驗試辦成敗指標』，過程 將『邀請工會全程參與』。」64到

了 2006 年台北市長期間，北市產總同樣再次發起「勞動公民嗆聲大遊行」，要求各

市長候選人簽署承諾書，而當時的候選人、現任的台北市市長郝龍斌，即在集會

現場當面承諾「對於市府業務轉外包，我在這裡具體承諾，原則上我們是保護我

們市政府的員工、市政府的勞工為主，只要我們市政府的員工、市政府的勞工反對

64 引自苦勞網，2010 年 4月 22日，〈清算蘇盈貴三年勞工惡政 工會反外包 北市府打壓 蘇盈貴再
補刀〉，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1731，查詢日期：2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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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外包！你們說好不好！」65在當天郝龍斌也承諾「工會幹部你只要依照工

會法第 35條處理工會事情，我一定給你們公假，你們說好不好！」66然而自 2007

年開始，台北市市政府便將路邊停車業務委外辦理，這使得北市產總與其會員工

會停車管理處產業工會，展開一波波行動要求市長履行競選承諾。但到了該年年

底，停管處即以會務假為由，解僱了停管工會的四名工會幹部－－ 洪連佐、朱嘉

英、韋秀蓮、黃淑美。

　　相關爭議一路延伸到 2009 年，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在 3月 31日舉辦第五屆正

副理事長、上級工會代表與監事選舉，在正副理事長選舉方面，由蔣萬金與鄭雅

慧以 81票比 11票的差距，當選北市產總第五屆正副理事長67。雖然在事前 3月 24

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曾發文北市產總，指於 3月 18、20日接獲民眾來電，有部

分會員代表不具備下級工會之會員資格，應依相關法規審定68，然而在 31日當日

台北市官員仍派員在場指導，過程中該官員並無發言打斷選舉進行。直至 4月 6日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發文北市產總，指依勞委會 95 年 11月 13日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號函69的解釋，洪連佐、朱嘉英、韋秀蓮、黃淑美、賴吳明等 5人因不具

備所屬工會之公司的僱傭關係，故不具工會之會員代表資格；因此爰依《工會法》

第 30條70，撤銷選舉階段由洪連佐擔任主席的選舉結果，「自始無效，當然無

效」71。該文內並要求北市產總在 14天內提出開會申請，重新選舉，在重選之前，

由原任第四屆理事長、理事、監事行使職權。

65 節錄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勞動公民嗆聲大遊行」的影像紀錄，部分片段可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9u8VHTzSpI。

66 節錄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勞動公民嗆聲大遊行」的影像紀錄部分片段可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9u8VHTzSpI。。

67 在上級工會代表方面，由羅煥禎(82票)、秦台生(73)、蔣萬金(73)、翁啟能(71)、連文慶(68)、賴吳明
(68)、劉慧玲(66)、鄧有明(64)、葉枝清(62)、洪秀龍(62)、張庚龍(62)、林萬富(61)、高明耀(60)、林耀
墩(53)、姚江臨(46)等人當選。在監事方面，則由朱嘉英(76)、邱文燕(76)、黃鋒政(75)、黃雲春(74)、
許鎮強(69）、高珮(67)、曾煥忠(64)、黃茂家(60)、羅煥禎(52)等人當選。

68 見北市勞一字第 09831739500號函。
69 請見本文附錄四。
70 《工會法》第 30條規定「工會之選舉或決議，有違背法令或章程時，主管機關得撤銷之。」
71 見本文附錄五，府勞一字第 098317425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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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4月 8日，北市產總召開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共 35名理事簽到。第四

屆理事長廖文瑞表示「遵照勞工局指示繼續擔任理事長」72，拒不交接後，即逕行

宣告散會離開。廖員離開後，現場清點人數仍有 30位理事續留，表示承認第五屆

選舉結果，繼續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會中通過幾個因應方案：「理事會中針對

廖前理事長拒不交接及勞工局函文，提出以下幾個因應方案：「前往勞工局抗議

行政濫權」、「譴責廖文瑞破壞產總團結，撤回產總推薦廖文瑞參選全國模範工會

領袖，3.雖廖未交接，但往後產總行文以蔣萬金具名發文」、「成立專案小組規劃

後續法律或其他因應行動，因有時效問題，授權專案小組決定」73等。

　　爾後北市產總數次至台北市政府與勞委會前抗議，主張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號函常淪為資方打壓工會的工具－－「越來越多資方以解雇工會幹部

為手段，打壓工會幹部之後，進一步援引勞委會這項函釋，要求工會不得承認被

解僱工會幹部的會員身份」74。因此，北市產總主張「會員資格之認定，得由工會章

程訂定之。」75並且認為「98年 3月 31日之選舉，其結果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形，元行政處分機關撤銷之理由亦僅針對選舉程序主持人之資格，而非選舉結

果。」76因此，在程序主持人並無影響選舉結果，且選舉現場並無人表示異議，選

後三天也無代表以書面表示異議的情況下，「此一資格問題，並不足以影響選舉

結果而致全部選舉無效。」77

　　北市產總也在 5月 6日向勞委會提出訴願，至 8月 11日勞委會訴願審議委員

會做出決定，認為北市產總第五屆第一次代表大會理事長、上級工會代表、監事選

72 引自北市產總，2009 年 4月 15日，〈譴責北市產總第四屆理事長廖文瑞先生－戕害工會自主、
背棄會員權益〉公開聲明。

73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4月 16日，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會議資料。
74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7月 31日，〈工會幹部接二連三遭打壓！勞委會為虎作倀－王
如玄、潘世偉勿當縮頭烏龜〉新聞稿。

75 引用處同上。
76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5月 14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會議資料。
77 引用處同上。

76



舉過程無論形式上或實質上都「遵守相關法令及章程，亦未違反內部民主原則」78；

且在票數如此懸殊之下，喪失會員資格者亦不影響選舉結果；最後，按照《工會

法》第 30條，主管機關「得」撤銷，而非「應」撤銷等三個理由下，判定台北市勞工

局「未考量比例原則與選舉成本」，故「原處分撤銷」79。

　　然而，台北市勞工局卻在 8月 17日再度發函北市產總80，以同樣的理由與法

據，再次撤銷第五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選舉結果81。面對台北市勞工局的第二次重

複處分，北市產總只得在 9月 16日向勞委會提出第二次訴願，直至隔年(2010

年)2月 12日勞委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又再次撤銷了北市勞工局的處分。至此，北市

產總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結果自始有效。而當時的勞工局局長蘇盈貴

則聲稱「願意負起行政責任」82，接著請辭勞工局局長獲准。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的選舉爭議，不僅再次掀起了工會與工運圈對

《工會法》中對會員資格、《工會法》修法後工會罰則83的討論，在過程中也直接地促

使北市產總退出全產總。在 2009 年 4月 14日全產總第三屆第十八次理事會，北市

產總第五屆理事長蔣萬金與總幹事周佳君，要求全產總依工會自主原則，承認第

五屆理事長選舉結果。在全產總當天的會議裡，一方面在討論提案第十案做出決

議：「依照慣例，出缺之常務理事由原工會之新任理事長遞補」，另一方面也在臨

時動議第四案討論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撤銷北市產總選舉結果乙案，後決議「由理

事長居中協調，並與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84自此，全產總也開始介入了北市產

總的選舉結果爭議。

78 引自 2009 年 8月 11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訴字第 0980012861號訴願決定書。
79 引用處同上。
80 見本文附錄六，府勞一字第 09803783200號函。
81 台北市勞工局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做出二次處分，恐違反訴願法相關規定。訴願法第 95條「訴
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其拘束各機關之效力。」此外，勞委會訴願委員會訴願決定書主
文僅「原處分撤銷。」而 2009 年 8月 11日勞訴字第 0980012861號訴願決定書裁定「原處份撤銷」，
並未給予勞工局另作適法之處分的空間，故不適用訴願法第 96條「原行政處分撤銷後，原行政
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82 引自 2010 年 2月 27日，聯合報報導。
83 見第四章第一節的討論。
84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2009 年 4月 14日，第三屆第十八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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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 5月 12日，在全產總理事長施朝賢、秘書長謝創智的居中撮合下，

北市產總第四屆理事長廖文瑞與第五屆正副理事長蔣萬金、鄭雅惠第三次見面協

商85。全產總理事長施朝賢表示，「如果兩人願意交接，勞工局撤銷選舉函他願意

去處理。」86後因廖文瑞表示交接會有法律問題，而不願意直接將產總大印交予第

五屆理事長，協商因而破局。

　　相較於北市產總不斷地前往台北市勞工局、行政院勞委會前抗議87；全產總則

接受北市勞工局的處份，也就是不承認北市產總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結果。在 2009 年 5月 18日，全國產業總工會發函北市產總，告知「經 5月 18日會

員代表資格審查小組審查後」，其出席全產總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的代表

資格須按「台北市政府98年 4月 6日府勞一字第098317425號函規定辦理。」88也就

是「儘速重行選舉，並於選舉完畢後辦理交接事宜。依法交接前，由原任理事長、

理事、監事行使職權。」89並在 6月 23日全產總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選舉

尚在爭議期間的第四屆理事長廖文瑞當選第四屆理事。

　　由上述北市產總在 2009 年的選舉爭議，更可以清楚地釐清看出全產總與縣市

產總之間在行動邏輯上的差異。一如本節第一部分兩造間處理勞資爭議時的落差，

全產總較傾向藉由體制內的協商管道解決會員工會所發生的爭議。而在北市產總

這個個案裡可以看到，全產總也因上述的行動邏輯，進一步要求會員工會遵照政

府部門的行政處分，循體制內的行動策略「重新選舉」來解決爭議。相反地，北市

產總則較傾向藉由體制外的管道，藉由街頭抗議、議會施壓向政府部門施壓。誠如

北市產總的理事長蔣萬金所言：

85 前兩次分別在 4月 27日由資深工運人士王耀梓居中協調、4月 29日由北市產總工會幹部高令國
羅煥禎居中協調，然都結果都因缺乏共識而破局。請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5月 14日，
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會議資料。

86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5月 14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會議資料。
87 除了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與勞委會外，甚至在 2009 年 8月 27日前往監察院檢舉，在 9月 5日前
往聽障奧運會場外抗議。詳細爭議過程請見附錄七。

88 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9 年 5月 18日九八全產總字第 103號函，全文請見本文附錄八。
89 引自府勞一字第 09831742500號函，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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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工會，好像出來就很嚇人，但不一定是這樣。北市產總在去年跟台北

市勞工局的這個爭議，我們還是主張我們的立場，我們把我們的態度講的

很清楚，我們好幾次都到勞委會去抗議，去市政府那邊抗議，最後我們也

得到我們要的，我們的主張。...我是覺得說，我們不管是跟資方、跟勞委

會、或是跟政府，這個都還是取決工會的路線有關係。...就單我們看到所

謂四大國公營的工會，他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用橋耶(台語)，用關係。那

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怎麼去橋？我們沒辦法橋，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就要

用鬥爭的，用戰鬥的方式，我們用抗爭的方式。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從差異，進而不滿，最後則演變為衝突。北市產總在接獲全產總要求其須按

照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規定「儘速重行選舉」，否則僅承認北市產總第四屆工會幹

部之後，在 6月 23日前往全產總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抗議。北市產總認為

「全產總喪失自主精神」，當初一同突破相關法令限制，催生全國產業總工會的

「戰友，今天竟然附和官府論調。」90

　　最後，行動邏輯上的差異，更進一步導致北市產總退出全產總。台北市產業

總工會在 5月 14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時，提案討論第二案就「全國產業總

工會第四屆理、監事改選，本會推薦參選案提請討論。」91會中並決議除非全產總承

認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結果，否則一律退出全產總92。在 5月 18日接獲

全產總要求北市產總盡速重選，且在重選前僅承認第四屆理事長、理事、監事的函

文後，北市產總在 6月 17日第五屆第二次理事會，提案討論是否退出全產總。後

決議「(1)依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決議退出全產總，並預訂於下次代表大會提

90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6月 23日，〈哀悼全產總喪失自主精神〉新聞稿。全文詳見附錄
九。

91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5月 14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會議資料。
92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6月 17日，第五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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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確認；(2)停止繳交全產總會費。(3)本會不參加全產總於 6月 23日、24日舉行

的會員代表大會，並於 6月 23日全產總大會開幕之日前往抗議。」93北市產總自

2009 年 5月起停止繳交上級工會會費。即便在第二次訴願成功，官方承認第五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結果，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北市產總依舊按照理事會

決議，在隔年(2010 年)3月 30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由會員代表以多

數再次確認退出全產總94。

　　總結本章的內容，本節分成兩個部分，分別從全產總如何介入會員工會的勞

資爭議，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選舉爭議等兩個個案，論證全產總與縣市產總在行

動邏輯上的差異，如何導致兩造間產生嫌隙，進而不滿、批判、衝突。從上述討論

中可以區分出兩者不同的行動邏輯。全產總相對傾向藉由體制內管道來解決爭議

或獲取所需，但在北市產總的個案中也進一步看到若循上述這種行動邏輯，恐限

縮了行動策略的選擇，甚至被迫犧牲工會自身的民主機制、利益。而在縣市產總方

面，則相對地傾向藉由結合體制內外的方式來解決爭議，如在北市產總個案裡結

合抗議與訴願等兩種策略。最後，在勞資爭議與北市產總的個案中都可以看到，

兩種不同的行動邏輯與策略恐發生衝突95，而這些衝突最終又直接或間接地促使

部分縣市產總退出全產總，或不加入全產總。

　　從社會統合主義的理論框架來看，行動邏輯的差異與衝突導致了組織架構的

離散，也意味著總工會運動所建構的統合主義式組織架構，終因無法有效地發揮

利益中介的功能，而逐漸偏離了社會統合主義定義下的層峰組織。因此，比照社

93 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9 年 8月 26日，第五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資料。
94 提案條文見附錄十。
95 有許多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對全產總的行動邏輯提出批判，誠如「我們要有體制內，(但)要有
體制外的精神。所謂體制外精神，就是我們不受約束，可以自由，可以更敢去爭的，沒有說因
為我們在體制內，所以我們一切都要按部就班，依法辦事。如果這樣就完蛋啦，因為所謂體制
外就是先有的法對我們不利，我們就是要挑戰，要他修法。如果要玩體制內，我們在體制內，
一定是一切都按程序啊！修法你就按程序走啊，去反應啊、去陳情啊、去幹麻啊。...我們要走入
體制內，但不能失去當時的那種動力。如果這個失去了，我們工人就完了。」(訪談紀錄，楊俊華，
20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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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統合主義的理論框架，剩下來的問題是到底這個組織架構是否曾發生過「利益

中介」的功能？以及其崩解與利益中介無法有效地出現之間的關聯。而本文也將在

本章第四節討論這個主題。

第三節  頭人與政治的關係 

　　除了第二節所討論的行動邏輯之外，另一個導致部分縣市產總退出「全國產

業總工會」這個組織架構的因素，則是全產總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以及全產總的工

會幹部出任黨公職。

　　勞工運動與政黨之間的關係源遠流長，向來都是爭議所在。早在總工會運動

發祥之前，工運團體就已對這個主題有許多的辯論，甚至也導致了若干工運團體

的分立，如解嚴後夏潮離開勞支會、以及工黨成立96、1995 年「紅燈」出走勞工陣線97

等。回到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有論者認為早在總工會運動期間，就已有政黨

介入。何學政(2002:115-8)即指出，新發的縣市產總多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成立，

但民進黨執政的各縣市政府並未較有利於反民營化與勞資爭議，足顯示民進黨並

非基於進步理念而開放產總，相反地各縣市產總的成立極有可能係「民進黨想透

過扶植產總來對抗全總」98。

　　無論在籌組期間政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從另外一個理論框架政治過程論來

看，台灣在解嚴後民主化的另一面，即意謂著社會運動或反對運動有了更多的政

治機會。如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在總工會運動時期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誠如黃

長玲(2003)所云，「工運界在成立各縣市的產業總工會時，充分的利用了中央與

地方政府的黨派差異。全國產業總工會合法地位的取得，是建立在政黨的競選諾

96 詳請見台灣工運雜誌，1994 年 8月 10日，〈台灣勞工陣線的前世今生〉，第 7 期，頁 57-70。
97 詳請見台灣工運雜誌，1996 年 3月 31日，〈「紅燈 v.s Jan」專題〉，第 13暨 14 期，頁 56-68。
98 引自何學政，2002，《我國工會與政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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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上，全國勞工總會與全國工業聯合會的出現，則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這也就

是說，「工會組織的變動，從產、職業工會分家到出現新的全國級工會，都是民主

化的結果。」99因此，若僅從政黨介入的角度來詮釋總工會運動，恐流於片面，忽

略了總工會運動是在民主化之下，工運團體與自主工會在策略上的選擇與運用。

　　但是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之後，其與政黨間的關係不但未能免於評判，反更

受工運團體與若干工會、論者所詬病。何學政(2002:Cp4)即以三個個案－－2000年

所發生的縮短工時案、勞動三法的修改與 2001年「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全產總與

政黨間的互動，試圖論證全產總一方面傾向議會遊說卻缺乏草根民主作為基礎，

另一方面也和民進黨之間關係曖昧不清，在民進黨執政下得到許多補助，因而呈

現「低度自主化，受政黨、國家機器操控的局面。」100此外，何學政(2002:220-1)認

為，兩相比較之下，全國產業總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與全總並無太大差異，

甚至有逐漸趨向保守的傾向，由「國家／政黨　補助型工會」逐漸傾向「國家／政

黨　掌控型工會」，成為政黨的附庸。

　　甚至有許多參與籌組全產總的工運人士，認為全產總和政黨之間的關係，、

使得全產總背離了當初籌組的初衷，也就是其成立大會宣言中所謂「在國民黨執

政時期，台灣從未有真正代表勞動者的全國總工會，一個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任

何既有政治勢力，堅持階級立場的工人運動是完成上述任務的最佳保證。」成立全

國產業總工會，即是要建立一個有別於過去全總附庸於國民黨，而是「一個真正

代表台灣產業工人的總工會」101。

當初我們說全總是一個閹雞，是國民黨掌控的，是一個沒有勞工主體意識

99 引自黃長玲，2003，〈重新管制的政治：全球化與民主化下的台灣勞工運動〉，收錄於張茂桂、
鄭永年合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台北：新自然主義，頁 81-3。

100引自何學政，2002，《我國工會與政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91。

101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2000 年 5月 1日，〈全國產業總工會　成立大會宣言〉，網址：
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history002&Category=173823 ，查詢日期：
20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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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工會，今天的全產總還不是淪落當時我們在批判全總的，今天我們全

部都做到了。...你看最後全產總走到現在，很清楚，全總是國民黨的，全

產總是民進黨的。這個都是我們當初在籌組全產總不希望看到的。 ...當年

第一次的宣言就講得很清楚了。我們要走出一個完全沒有政黨色彩，這個

是很諷刺的。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羅美文則強調工會運動也應明辨是非，當政府無法提昇勞工權益，照顧多

數特別是弱勢勞工，就稱不上是進步，看過去三年全產總的表現則是已喪

失推動籌備時的理想與目標，自甘受民進黨外圍團體新潮流的把持。

(勞動前線，第 40期，頁 18)

　　全產總與政黨之間的關係，除了上述屢遭批判為政黨附庸、背離籌組初衷之

外，另外一個也屢遭非議的即為其理事長，無一不受政黨徵招出任黨公職。其理

事長出任黨公職情況如下表：

表格 五：全產總歷屆理事長出任黨公職一覽表

第一屆理事長
黃清賢

2001 年 總統府無給職國策顧問

2002 年 總統府有給職國策顧問

第二屆理事長
盧天麟

2004 年 民進黨籍第六屆不分區立委

第二屆副理事長
代理理事長
鍾孔炤

2005 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第三屆理事長
施朝賢

2007 年 接受台聯黨團徵招第七屆不分
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未當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這種工會領導者、幹部接受政黨的徵招，出任黨公職的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各

縣市產總。黃育德(2000)以台南縣產業總工會為例，指出縣市產總的成立雖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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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威權時代地方層級統合工會體制解組，但卻未能翻轉既有派系政治「恩庇／侍

從」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台南縣工會幹部參與地方政治的方式，多是藉由在

政黨中掌握派系，再透過派系由上而下動員其他工會幹部支持。因此，即便參選

經過產總或通過工會幹部的推薦、認可，但基層工會會員在選舉過程中僅被視為

「選民」，工會會員的身分並未轉換為選票，因此參選的工會幹部也不能被視為工

會的政治代表。

　　黃育德(2000:84-6、92-3)認為，台南縣工會幹部會藉由政黨派系參與地方政治

的原因有二，一來係因台南縣自主工會運動與政黨之間長期保持密切關係，二來

則是因為民進黨特殊的提名制度。民進黨的提名制度係由黨員初選投票，因此導

致欲參選的工會幹部，可以藉由工會組織發展黨員，以爭取黨內提名；另一方面

也「藉由發展派系的力量壯大工會或工會出身幹部的政治力量」與「藉以在黨內影

響勞工政策。」102

　　南縣產總的個案，總結了許多經驗現象，提供了一個以實證資料為基礎的起

始點，探討台灣勞工運動在經歷總工會運動之後，為何工會幹部仍舊選擇透過政

黨從事政治活動，而非藉由自己所創建的工會組織。然而，南縣產總的歸因，卻

無法完全挪用解釋未何全產總歷任理事長皆接受政黨徵招，出任黨公職。畢竟在

全產總的案例裡，無論是國策顧問、不分區立法委員、縣市勞工局長，皆沒有經過

任何的初選提名過程。

　　另一方面，在自主工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其他學者也各自從不同的視

角對此提出詮釋。吳介民(2002)認為，在後美麗島時代的若干黨外行動者，將社會

運動視為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外延戰線，這些行動者雖然為了開闢新戰場而介

入勞工運動、反核等社會運動，但其核心的政治旨趣(political interest)仍是政治的自

102引自黃育德，2000，，《工人如何形成政治行動──台南縣自主工會運動的個案研究》，國立成
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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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與民主化，因此隨著民主化政治空間逐漸開放，這些介入社會的行動者終將

回歸政治場域，最終導致社會運動在人力上「空洞化」。這種將社會運動視為政治

鬥爭的替代手段、替代戰場的行動策略，吳文內稱之「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the 

logic of Clausewitzian action)。

　　范雲(2003)的研究也呼應了勞塞維茲行動邏輯。范雲藉由區分出不同行動者的

個別經驗，探討行動者面臨不同政治機會結構之下，對於「進出」社會運動會有什

麼樣不同的選擇。首先，教育程度較高及在威權轉型時期就參加社會運動的行動

者，較容易離開社會運動；這是因為學歷較高者參與社會運動的機會成本較高，

而對於解嚴前後參與運動的行動者來說，社會運動與政治改革更是一體兩面的互

補關係(范雲 2003:139、158-61)。再者，行動者對政治基會結構的理性判斷也影響了

其離開運動後是否投身政治場域，在意識形態理性方面，若行動者將社會運動視

為政治鬥爭的另一項工具，則隨著政治機會開放，這些行動者就可能會選擇回到

政治場域；另外，假若社會運動在發展上遭逢困境，而政治機會卻相反地開放，

行動者也恐生涯規劃因素的考量下，轉投身政治場域(范雲 2003:167-8)。

　　無論是從行動者自身的特質，如投身社會運動的時間點、和面臨政治機會結

構的轉變，如意識形態理性等等，都呼應了吳介民所謂的描述的「克勞塞維茲行

動邏輯」。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部分解釋了 80、90年代的勞工運動與政黨之間的互

動與連結，也解釋了在民主化逐漸開拓了政治空間之後，勞工運動內的若干行動

者回歸政黨的原因。然而，回到本節所欲討論的個案，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卻無

法對為何全國級工會組織幹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徵招出任黨公職提供有效的解

釋。這是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的解釋範圍，一方面受限於行動者進入的時間點，

另一方面也預設了行動者的政治旨趣首要是政治鬥爭。上述推論基礎皆與全產總

的個案不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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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地，前文裡范雲從行動者對政治機會結構的反應，尤其是個人生涯理性

判斷，或更能解釋全產總工會幹部出任黨公職的原因。在 90 年代以降，台灣勞工

運動一方面面臨官資打壓，另一方面則面臨著民主化帶來的政治空間擴展，這使

得勞工運動中的行動者在一推一拉下更有動因轉進政治場域。

　　另外，誠如文獻回顧中的討論，總工會運動亦是體制化的一環。體制化，建

構一階層化的工會組織，也意謂著工會幹部更有機會可以藉此轉進政治場域 。

Lipset(1994:269-275)在《政治人》裡，將工會中的領袖區分成兩種不同的類型－－

獻身型與生涯發展型(committed-careerist)。前者募力於工會發展，後者則是藉

由在工會中所擔任的職位，達成個人的利益。當然，Lipset也指出這種二分法，

只是概括性的抽繹，現實生活裡並沒有任何一個工會幹部或領袖完全符合某一類

型，但可藉此將工會領袖標定在獻身或生涯發展之間的光譜上。Lipset 並指出，

雖然時間並非絕對因素，但是通常生涯發展型的工會領袖較容易出現在成立較久，

具有較穩定官僚組織的工會，也就是體制化較深的工會中。這是因為一方面工會

領袖必須在體制內行動，受體制內結構所限制；二來則是官僚組織也較傾向推舉

符合組織目標，而非意識形態優先的人擔任工會領袖。

　　如果將個別的工會幹部接受政黨徵招，擔任黨公職，視為追求生涯發展的一

種行為，那就表示隨著勞工運動與工會的體制化，工會幹部轉進政治場域是必然

的後果。何明修(2007)在一篇評論即指出，體制化一方面為台灣的勞工運動帶來

若干斬獲，另一方面也導致工會幹部與基層會員漸行漸遠，原因即在於工會幹部

獲得了體制內晉升的管道103。

　　結合前文范雲所提出的生涯理性，也就是行動者面臨政治機會結構轉變與工

103何明修原文節錄如下：「隨著體制內的管道開啟，工會幹部獲得了更多的生涯機會，他們擔任
產業總工會的理監事、勞工董事、地方勞工自治委員、附屬勞委會的各種委員、乃至於各政黨所提
名的不分區立法委員。不難想見地，工會幹部與基層開始漸行漸遠。 」見何明修，2007 年 9月
26日，〈曾茂興之後的工運〉，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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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困境而選擇轉進政治場域，體制化亦如同政治機會結構、工運在 90年代面臨的

困境一般，不但提供了工會幹部在體制內晉升的管道，也更進一步促使工會幹部

更有誘因為了個人生涯的發展，接受政黨徵招擔任黨公職。如一位工會幹部所云：

因為人都有一種野心，那個野心是天性啊。我講正常人都會，他一定會想

說：我怎麼可能會只有在這個位子，我如果進入這個位子，我下個位子是

什麼。我跟你講，(連)我都會。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最後，回到本節的重點，究竟全產總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全產總歷任理事長

接受政黨徵招擔任黨公職，對全產總組織架構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據訪談資料所

示，這直接或間接地導致部分縣市產總選擇退出全產總，或對全產總保持距離，

或選擇不加入全產總。

之前我也是全產總，縣市產總的理事長就是那邊的當然理事，到最後面我

是不願意參加、出席全產總的會議。因為全產總那邊的理監事、工會幹部，

尤其是銀行員工會的，銀行員工會就是土銀的啦！還有合作金庫的啦！這

兩個工會，我是完全記得，是非常偏綠。你只要在理事會上提到民進黨，

你只要批判它，它絕對跟你翻臉。所以我們認為工會幹部完全是沒有是非，

只有藍跟綠。所以我就漸漸的、漸漸的，我就不願意去了。不願意參加全產

總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是盧天麟的關係。因為盧天麟，他的理念也是偏綠的。我們

當初要全產總，我們是希望你全產總要跟總工會不一樣！那我們成立全產

總才有意義啊！勞工才能獲得保障。如果今天成立一個總工會，性質又跟

全國總工會一模一樣，那只是說越來越多的山頭啦！領導人越來越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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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的完全不會有一點一絲的改善。所以說這個我們是說反對。就是這樣

我們就漸漸跟全產總脫離。

(訪談紀錄，黃維權，2010/4/29)

在 2005年，桃產總正籌組到一半的時候，有一件蠻重要的事，是勞退新

制的施行，94年 7月 1號開始施行。哪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在推勞退新

制之前全產總選舉，在全產總選舉的時候，是盧天麟和張緒中在競爭，那

時候謠傳說勞委會介入幫盧天麟買票，第一個是這個事情讓人無法接受。

因為我們覺得說全國總工會根本是國民黨的酬庸，那全產總馬上就要變民

進黨的附庸，當時也的確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當時在籌組的過程中，

就很明顯地知道說需要跟全產總劃清界線。

(訪談紀錄，YK0013)

05年的 2月就停繳全產總的會費。然後大概是，因為全產總的規定是十八

個月你沒有繳會費的話，就是視同出會。所以正式來文的時間，是在盧天

麟去當不分區(立委)之後。盧天麟那件事情是個導火線。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小結本節的討論，由於全產總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與歷任全產總理事長接受

政黨徵招出任黨公職，導致了部分縣市產總對全產總的不滿與批判，並進一步促

使部分縣市產總選擇退出、不加入全產總或即便不退出也對全產總保持距離。結合

本章第二節的討論，無論是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行動邏輯上的差異，或對於與

政黨之間關係、出任黨公職的不滿，都導致了縣市產總與全產總之間發生了許多

衝突，使得一些縣市產總選擇退出、不加入或與全產總保持距離，促使總工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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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建構的階層化組織架構逐漸離散。

第四節  徒具形式的統合主義 

　　本章的前三節分別討論了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的差異以及差異所帶來衝突，

最終導致組織架構的離散。本節的內容，則是要結合第二章與本章前幾節對差異、

衝突的討論，探討總工會運動所建構的階層化組織，是否具有社會統合主義制度

安派下利益中介的功能。此外本節在第二部分則討論全產總利益中介功能不彰，

對組織架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功能不彰和組織架構離散之間的關聯。

壹、制度安排與實質功能

　　誠如第一章第三節的討論，統合團體或功能性組織利益中介的功能，可分為

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個層面。統合團體藉由層峰組織，由下而上地匯集該部門

內成員的利益，對外代表成員的利益。另外，統合團體也由上而下地藉由層峰組

織影響、形塑其成員對自身利益的認知圖像，並且藉由層峰組織約束其成員，執

行政策。

　　首先，討論全產總利益代表的功能。雖然按全產總現行組織章程第九條，會

員工會有義務在發生重大事故時，可以通報全產總；然而在實際運作上，會員工

會多是透過例行的會議，如理事會反應自己的需求。

大概都是透過理事會比較多。然後全產總它內部有一些委員會。大概就透過

這種方式。其實大多還是透過理事會比較多啦！大概都是定期會議比較多。

所以它通常有些臨時性的東西會比較難。

(訪談紀錄，EU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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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2001 年 10月 3日公告的《工會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理事、監事會

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全產總目前會員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而每兩個月各

召開一次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然而，誠如第二章第四節所示，全產總的領導核心

大多為為國公營事業工會，而在縣市產總方面則相對上代表民營企業工會。這不

僅使得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因組成成員屬性不同，而在行動邏輯上存有落差，

更進一步使得縣市產總鑒於差異而不再仰賴全國產業總工會作為利益表達的管道。

我自己是做會務人員，也常常會有這種感概啊，有一次代表大會提案翻出

來，我就跟秘書長說，從第一案到最後一案全部都是國營事業勞工的提案。

難道我們全部都只處理國營事業勞工的問題嗎？那我們秘書長就告訴我，

可是民營的工會都不提案，那我們要怎麼辦？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隨著國公營事業工會逐漸掌握全產總的領導核心，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在

行動邏輯上的落差，更加深了相對代表民營企業的縣市產總不願意在全產總提案。

國公營事業工會掌握了全產總領導核心的多數與縣市產總不再願意透過全產總表

達利益，互為加強，誠如受訪者所言，這是「雞生蛋，蛋生雞」共構下的結果。

很難說是民營勞工的問題，我覺得那個有點雞生蛋，蛋生雞。他可能會覺

得他的問題在這邊提案也是沒有用之類的。...長久以來就是從成立到現在

一直都存在的問題。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來自於兩大區塊。國營事業佔一塊，

民營的縣市產總又佔一塊。那怎麼樣去兼顧這兩邊，對我們來講，這一直

都是最困難的課題。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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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上述結果可以得知，全國產業總工會雖具階層化的組織架構，但由

於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間處境與行動邏輯上的差異，這個階層化的組織架

構無法將自身轉化為「層峰組織」，也就是說無法有效地發揮社會統合主義制度設

計下，藉由層峰組織匯集利益，代表成員利益的功能。

　　另外，在由上而下方面，也因在相關法規與內部規章並無賦予全產總有效的

工具，以及全產總可供使用的資源不足等限制下，全產總根本無法節制會員工會

的行動。先從法規上來看，2000 年修正公告《工會法》全文共計六十一條，第四十

七至五十一條規範聯合組織相關事項，然而六十一條內無任何一條可供聯合組織

使用規範其會員工會，也無任何一條論及退出上級工會有什麼樣具體的罰則。再

者就內部規章來看，首先在全產總《組織章程》的第九條規範了會員的義務，會員

工會除須遵守章程，執行決議，按時繳納各項會費之外，還須至少每年回報一次

會員名冊與人數異動，應知會全產總「代表大會及理事會開會通知及會議紀錄」，並

且通報重大事故。第十一條則規範了徜若會員工會違反會紀的相關處份：「會員工

會或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如有違反本會規章、決議案、不正當言行等違紀情事，

致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經查證屬實者，本會應通知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者，本

會理事會應移送監事會議決予以警告、停權處分；情節重大者應提經會員代表大

會議決。」

　　從字面上來看，雖然缺乏法規上的支持，但依據其《組織章程》全產總似乎具

有約束會員工會行為，遵守決議的可能。但根據Olson(1989)的觀點，徜若一個團

體追求的利益屬公共財(public goods)，對成員沒有排他性，則隨著團體規模越大，

維持組織的成本就越高，個別行動者獲得的利益將隨著組織規模提高而遞減；並

且隨著組織的規模越大，個別行動者對結果的影響變小，行動者之間互相影響的

機會也越小，是以行動者參與的意願變小且相互節制的機會也下降。因此，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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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是理性且自利的前提下，除非能提供參與的選擇性(seperate and selective)誘因，

激勵參與或懲罰不參與，否則較大的團體將難以運作，更別說集體行動。

　　而就全產總實際的運作，誠如受訪者全產總副秘書長黃吉伶所言，在資源有

限的限制下，全產總沒有辦法對會員工會提供強而有力的選擇性誘因，因此上述

《組織章程》中對會員工會的若干箝制，在實作過程中僅徒具虛文，對會員工會並

無實際威嚇作用。

沒有一個很強而有力的中央控制機制。我們也沒有一個財務上的手段，比

如說我們通常都是基層工會比較有錢，一直上繳，上繳到最上面總工會最

沒有錢。我們的經費一年的預算甚至比地方的產總還要少。所以，我們沒有

這個手段可以分配資源，所以各地方的產總和基層工會就會認為說你有資

源，那你可以協助我們，那我們就聽從你的指揮。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全

產總)到現在屬於一種基於理念，然後大家認同然後大家就一起參與。這樣

一個很柔性的組織。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小結上述，首先在代表利益方面，全產總雖貴為全國唯一的「產業總工會」，

一個以階層化的組織架構涵納「會員二十五萬人，由二十二個會員工會組成，含

括各種大型產業工會及七個縣市產業總工會」104；但是因由於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

業工會之間的差異，以及國公營事業工會逐漸成為全產總的領導核心等兩個因素

交互共構之下，結果導致民營企業工會不選擇藉由全產總表達訴求和利益，無法

發揮統合主義制度安排裡利益代表的功能。再者在由上而下，執行決議與政策方

面，全產總也因法規上缺乏約束力，缺乏資源不足使得《組織章程》無法充分發揮

104此為 2009 年組織狀況。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網址：
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73823 ，查詢日期：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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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且無法吸引會員工會自願遵守，因此全產總這個組織架構也無法發生政策執

行的功能。因此，無論就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而言，全產總都不具利益中介的功

能，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總工會運動僅建構了一具階層化的工會組織，雖符合社

會統合主義在組織架構上的制度設計，但因種種原因未能發生實質功能，漸趨有

名而無實。

贰、功能不彰的影響

　　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0 年 5月獲得官方承認，正式成立，然而僅不到一年，就

有會員工會因為不滿全產總而欲退出全產總。在成立之前，全產總籌備會曾總統

大選前夕辦理「工辦政見會．總統大選勞工政見大檢閱」，會中要求各候選人接

受「反對變形工時，更要求實實在在的週休二日，也就是工時應逐步縮減為 40小

時」105。該年春鬥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也提出縮減工時的訴求。各組候選人

也都對縮減工時做出正面回應，承諾當選後修改《勞動基準法》。總統大選後，民

進黨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並開始著手修改工時，提出每週 44小時且以兩週為

基準的變形工時，以回覆競選承諾。然反對黨國民黨仍為國會多數黨，提出更優

惠的修法內容，將工時更下修為兩週 84小時。在 2000 年 6月 17日，立院通過國

民黨兩週 84小時的修法版本。

　　但隨後在資本家的壓力下，朝野兩黨皆傾向推翻原有的內容，提出折衷的版

本。11月 21日總統府九人小組再度提出每週 44小時的修正案，隔天工會與工運

團體組成「84 工時大聯盟」，力圖守住兩週 84小時的修法成果。

　　修法期間，除了國、民兩黨之間的競合外，亦有許多對全產總的臆測、質疑或

批判，這些不滿的意見都集中在全產總是否因為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而妥協於執

105引自何學政，2002，《我國工會與政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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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民進黨所提出的每週 44小時修正案。

八四工時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是民進黨的代言人。越走越明顯，而且越走

越讓我們不能接受。當時我是覺得，我的態度，跟珠珠106一樣，就唯有退

出，因為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期待了，跟當初想要的差距越來越大。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

　　到了 12月底，終於拍板定案，維持先前兩週 84小時的修法版本，且隔年 1

月 1日起開始實施107。隔年 2月 2日，全產總在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上議決退出

84 工時大聯盟，原因有二，一來認為基本上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聯盟已不再必

要；二來則不滿先前聯盟內成員對其與政黨的耳語108。承前所述部分會員工會就已

對全產總是否因政黨關係而犧牲了勞工利益而有所質疑，全產總此舉更加深了這

些會員工會對全產總的不滿與質疑，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即先後在 2001 年 1月 11

日、3月 13日等兩次理監事聯席會提案討論是否退出全產總，後議決暫緩繳交全

產總會費，邀請全產總理事長到會「說明與澄清全產總之政策」109，並委請北市產

總當時派任全產總的工會幹部表達北市產總的立場。

　　雖然後來北市產總並未在 2001 年退出全產總110，在 5月 24日第二屆第八次

理監事聯席會即議決恢復繳交全產總會費，但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由於全產總缺

乏利益中介的功能，對組織架構的影響。就好比當問及為何當初僅是提案要求全

產總澄清與說明，而最終沒有退出全產總，受訪者答道：「是當初他們八四有妥

106係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當時的總幹事郭明珠。
107因本文重點非工時案，故詳細過程請見何學政，2002，《我國工會與政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54-66 與黃長玲，2003，〈重新管制的政治：全球化與民主化下
的台灣勞工運動〉，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合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台北：新自然主義，頁
83-91。

108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2001 年 2月 2日，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
109引自台北市產業總工會，2001 年 1月 11日，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110誠如本章第二節所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最後還是在 2009 年 5月退出全產總，詳細過程請見

第二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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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訪談紀錄，楊俊華，2010/3/24)。這表示當會員工會與全產總意見相左，無法

藉由全產總表達自身的訴求和利益，而全產總又缺乏可供約束會員的工具或手段

時，會員工會便會在不得以的情況下，選擇藉由「退出」來要脅全產總接受他們的

意見。以退出充作手段和以退出為目的，僅一線之隔，差別在於是否有誘因或箝

制讓會員工會續留。結合本節前半部的討論，目前而論全產總缺乏這樣做的資源

和條件。這也顯示一旦組織架構缺乏了利益中介的功能，便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組

織架構的離散，與社會統合主義越行越遠。　　

第五節  小結：總工會運動的解組

　　本文第二章的內容，係討論行動者自發性地由下而上建構了一階層化工會組

織，即「全國產業總工會」，以及在當時行動者的一些抉擇和抉擇所釀成的後果。

本章接續第二章的討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探討成立之後，全產總與

其會員工會之間的差異、衝突和衝突所造成的離散。第二個部分，則接續第二章對

比總工會運動與社會統合主義「由下而上」的過程，進一步對比總工會運動所建構

的組織架構是否具有利益中介的功能。

　　首先，在「差異」方面，可以看到由於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面對了不同

的勞資關係與勞動條件，又尤其國公營事業獨特的資方屬性，導致兩者間有著不

同的行動邏輯。而相對上全產總與縣市產總，各自代表了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

工會，因此也由於不同的成員成份，同樣在行動邏輯上存有落差。一者相對上傾

向優先藉由體制內的溝通管道，影響資方、主管機關或國家；另一者則相對上採

取抗爭與體制內協商並進的行動方式。

　　接著在「衝突」方面，本章藉由縣市產總面臨勞資爭議，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等兩個個案，歸結出以下論點：行動邏輯上的差異進一步導致全產總與部分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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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總間或有矛盾，紛爭不斷，甚至還因此導致彼此間的行動策略互不相容，互有

箝制。最後，衝突也促使部分會員工會，如南縣產總、竹縣產總、桃縣產總、北市產

總等退出全產總，或保持距離，或選擇不加入全產總。因而導致全產總組織架構

的「離散」。

　　在第二部分，本章先從從利益匯集與政策執行等兩個面向，對比全產總組織

架構與社會統合主義制度下層峰組織之間的異同。而在全產總與縣市產總之間差

異與衝突之下，縣市產總通常不選擇藉由全產總表達自身利益，且在缺乏無論正

面、負面選擇性誘因的前提下，全產總也無法約束其會員工會。由此可見，缺乏利

益中介的功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全產總組織架構的解組。

　　此外，本章在第三節探討另外一個導致全產總解組的原因，即對全產總與政

黨之間關係的質疑，與對工會幹部接受政黨徵招出任黨公職的批判。歸納先前對

勞工運動行動者轉戰政治場域的討論，本文認為工會幹部轉任黨公職，一方面係

因民主化下政治機會結構轉變，另一方面也因工會組織的體制化，兩相激釀之下，

工會幹部回應結構面變遷下的個人選擇。然而也更進一步促使全產總解組。

　　最後，總和本章的論述，雖不捨但本文必須指出，總工會運動所建構的組織

架構，並未能有效地發揮利益中介的功能。誠如 2000 年之前有名而無實的國家統

合主義的組織架構－－全國總工會，雖獨佔法定代表性，但終因功能不彰，無法

有效地利用組織架構匯整勞工部門利益，因而在總工會運動的推擠下逐漸分立。

現階段全產總的「離散」不僅代表台灣尚未能在勞工部門走向社會統合主義，也象

徵著另一波的聚合正蓄勢待發。這也是本文接下來在第四章要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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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立：以2009年《工會法》修法

爭議為例

　　本文依序在前兩章描述了總工會運動的聚攏、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後所面臨

的差異、差異造成的衝突以及當組織架構缺乏利益中介功能後隨之而來的離散。然

而，離散後亦出現新的集結。在 2007 年，「部分原全產總會員工會這幾年陸續停繳

會費、遭開除會籍、主動退出後，開始在今年進行串連及結盟的動作，並且於今年 

7月 19日成立『團結工聯』籌備會。」111這些對全產總不滿的工會們認為，在民進黨

執政之後，一來全產總理事長的位置淪為「公職的跳板」112，二來「許多抗爭的場合

中，全產總不僅不是站在第一線對抗的力量，反而成為官方的傳話人。」113因此，

這些工會希望藉由籌組團結工聯，達到「擴大與堅持獨立自主群眾抗爭路線的工

會結盟，先推動台灣勞工運動的自主化為首要目標。」114

　　接下來，本章將藉由探討 2009 年《工會法》修法過程中，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

總工會所提出的訴求、彼此之間互動與差異、以及各自行動的方式，釐清在全產總

組織架構離散後，台灣工會組織的現況。由於是藉由討論一個爭議過程來釐清經

驗現象，本章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二節探討「訴求」，第三、四節則專注在「行

動」。在訴求方面，則分成兩個部分，第一節討論團結工聯與全產總彼此訴求趨近

的過程，第二節則討論在訴求趨近而雷同的前提下，兩造是否著重於不同的重點。

而在行動方面，第三節討論各自行動的過程以及動員的系統，第四節則探討在訴

求與成員都有部分雷同的情況下，是什麼原因導致彼此分別行動？最後，在第五

節總結本章論點。

111引自苦勞網，2007 年 8月 2日，〈追求工運自主　團結工聯籌備會成立〉，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83，查詢日期：2010/830。

112引自苦勞網，ibid。
113引自苦勞網，ibid。
114引自苦勞網，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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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趨近？相近的訴求？

　　隨著行政院版本的《工會法》修正草案，在 2009 年 4月 28日一讀通過後付委

無論是團結工聯、全國產業總工會或兩造的會員工會，都開始針對該版本的《工會

法》修正草案提出批判與修法意見，並陸續發起抗議行動。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 5月所辦的「大人，您管太多了吧？！」公聽會中，

強調對未來《工會法》修法的要求有二，首先係會員是否喪失會員資格應由工會認

定，再者則要求刪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在會員資格方面，雖然現行(2009 年)的

《工會法》僅規範會員須具雇傭關係才得加入工會，但並未規定一但喪失雇傭關係

即須出會，甚至在施行細則內第十一條規定「工會會員之除名，應經會員大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第二十八條規定一但失業會費應「酌量減免」；這表示再再

都顯示《工會法》母法並未主張一但喪失雇傭關係即喪失會員資格。然而，勞委會

在 2004 年、06 年的兩個個案函釋115，卻主張遭資遣的員工即因喪失雇傭關係而喪

失會員資格，必須先向法院申請假處份，定暫時狀態，才能在判決前暫時保留工

會會員身分；並且一但失去會員身份，就不得擔任上及工會代表與代表大會主席。

　　然而北市產總在公聽會中指出，就實務來看，徜若喪失雇傭關係即等同喪失

工會會員資格，則導致資方藉由「資遣」排除積極的工會幹部，藉機打壓工會。從

往例來看，已有許多工會幹部如中國時報工會的陳文賢、新海瓦斯工會的林子文

等等，遭資方以資遣或解僱等方式排除僱傭關係，進而打壓工會。因此要求勞委

會應撤銷上述函釋，並在未來修訂《工會法》時，將會員資格交由工會認定，而非

掌握資遣或解僱權力的資方。

　　在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方面，該條文規定：

115即 2004 年 8月 26日勞資一字第 0930041741號函與 2006 年 11月 13日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
號函，詳請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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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警告或令其限期改善。必

要時，並得於限期改期改善前，令其停止業務之一或全部。

工會違反法令或章程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撤免其

理事、監事、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對此北市產總認為，原《工會法》並未授與主管機關直接認定是否違反章程或

法令的權力，也未授與主管機關直接撤免工會幹部的權力，然而修正條文第四十

三條，不但新增了上述權力，且相較《民法》第三十三 、六十四條等相關規定更為

嚴峻。此外，諸如「情節重大」等辭彙亦定義不清。因此，北市產總就自身被北市勞

工局撤銷選舉結果的經驗，主張不應讓主管機關藉由《工會法》修法如此擴權，故

要求刪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此外，亦提出應由法院認定工會是否違反法令或

章程，而非主管機關。

　　在全產總方面，其對《工會法》的訴求則隨著時間有些許改變。在 2009 年 10月

23日，全產總在〈保障勞工團結權 強烈反對工會法修惡 〉新聞稿中，提出四點訴

求，如下：

一、堅持原工會法「強制入會」之精神（修正條文第 4條、第 7條） 

二、允許「非典型僱用」勞工可加入企業工會（修正條文第 6條） 

三、教師工會之類型與其他勞工之工會不應有不同規範（修正條文第 6條、

第28條） 

四、增列上級工會理事長於必要時得駐會辦理會務（修正條文第 36條、第

46條）116

116擷取自該新聞稿內文中的標題，詳細說明請見全國產業總工會，2009 年 10月 23日，〈保障勞
工團結權 強烈反對工會法修惡〉，網址：http://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
Part=20091023&Rcg=31457，查詢日期：20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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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行政院版本的《工會法》修正草案自 10月 23日起連續三週逕付二讀，修

法抗爭如火如荼地展開。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分別發起了抗議行動，以阻

擋《工會法》在未考量過勞工團體意見的情況下通過二讀，並分別在 10月底與 12

月 9日各自提出自己的修法說帖117。下表將兩造的修法說帖與《工會法》修正草案原

文並列對照，並隨表附上說帖內各項訴求首次被該團體公開提及的日期。

表格 六：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修法說帖比較

全國產業總工會 團結工聯

10      月      23      日  

　堅持原工會法「強制入會」之精神。(修正條文

第 4 條、第 7條)

12      月      9      日  

　仍應維持強制入會，刪除「經個人同意」文字。

(修正條文第七條)

10      月      23      日  

　允許「非典型僱用」勞工可加入企業工會。(修

正條文第 6條)

5      月      22      日  

　工會會員資格，由工會章程自行認定。(修正

條文第十四)*

10      月      23      日  

　教師工會之類型與其他勞工之工會不應有不

同規範。(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28 條)

10      月      23      日  

　增列上級工會理事長於必要時得駐會辦理會

務。

12      月      9      日  

　加強保障工會幹部會務假。(修正條文第卅六

條)

12      月  

　刪除第 43 條

5      月      22      日  

　避免主管機關干預，工會財務自主監督。(刪

除修正條文第卅一條【含第四十四條】)

　政府不得干預工會運作，停止工會戒嚴！(刪

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12月 9日

　資方不當勞動行為，勞工可向資方請求懲罰

性賠償。(修正條文第卅五條)

12月 9日

　工會理監事名額與理事長之設置由工會章程

自行訂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對團結工聯而言，會員資格由工會認定，即包含了派遣勞工可加入工會。如其說帖內針對該項

的說明所示：「資方為打壓工會，常以解雇工會幹部為手段，另資方更是雇用派遣勞工以降低用

人成本。」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全國產業總工會、苦勞網等網站。

117兩造的修法說帖全文請見附錄十二與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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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以發現，隨著《工會法》修法的進程，無論是全產總或團結工聯皆逐

漸地接納對方的訴求，將對方的訴求納入自己的修法說帖內。就上表看來，兩造

的修法說帖內都提到了強制入會、聯合組織或上級工會工會幹部的會務假、刪除修

正草案四十三條等訴求。是什麼原因導致全產總和團結工聯的修法說帖，最後在

若干條文上雷同？首先，團結工聯與全產總 ，甚至包含所有台灣的工會、勞工組

織，都是處在同一個時空環境之下，面臨相同的問題：

台灣的工會結構就是這個樣子，那啊大家訴求會差不多，那是有原因的嘛！

因為大家面對的都是這些問題，想像力也不會特別好到哪邊去。只是說策

略上要怎麼打的問題而已。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因此，從結構面的角度來看，既然全產總、團結工聯都無法自外於台灣過去

的歷史，共處於相同時空環境之下，有著相同的處境，自然在訴求上也就相異無

幾。另外，有受訪者同樣以結構面的角度指出，相異無幾係因現階段台灣的勞工

運動，一方面多是被動地回應政府部門，另一方面也無法有效地由下而上地匯整

成員利益，這使得兩造之間的差異無法被如實地反映，自然最終對《工會法》的修

法意見，沒有很「明顯」的差異。

台灣工運整體來說都是回應式的啦，回應國家法令，因為是回應國家法令

式的，所以在台灣各個工會系統裡面的組織，也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由下而

上回應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變成是會務人員、工會的領導者的思考。其實那

個差異性就不會真的很明顯。

(訪談紀錄，YK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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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的確結構面的因素，無論是面對相同的環境與問題，或都是被動

地回應政府部門的一舉一動，都可以解釋為何最終兩造之間有著若干雷同的訴求。

但是若僅關注結構面因素，則只能釐清為何最終出現雷同的訴求，卻無法解釋為

何一開始兩造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訴求，更無法有效地詮釋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彼此逐漸趨近的過程。誠如本文在第二章第一節開頭

所示，所有的行為者的利害判斷，都是在其主觀意識與所鑲嵌的社會身分及歷史

軌跡等時空脈絡下，主客體不斷互動下的產物118。因此本文認為，若要更全面地了

解究竟為何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修法意見趨

近的過程，勢必得更細緻地探討兩造各自所鑲嵌的脈絡、立基的背景，以及在修

法過程中彼此的互動。

　　本章將在第三節專章討論即便在趨同的前提下，全產總和團結工聯對《工會

法》的修法意見的差異為何，以及差異所鑲嵌的背景。本節接下來的討論，將專注

於兩造在 2009 年修法爭議期間，彼此的互動。首先，有受訪者針對四十三條，指

出全產總在其修法說帖內納入該條文，係因全產總曾受團結工聯影響所致。

對外呈現的時候，要求或訴求，其實很接近。你會發現兩邊差異不大的原

因是因為，其實彼此互相有點影響，應該說是影響到全產總。因為我們這

個部分一直沒有要跟全產總對話，就是條文內容的討論，都是團結工聯內

部自己在進行。...譬如說你去看全產總有一個階段的版本是會務假跟強制

入會，可是後面包括三十一條、四十三、四十四條的部分都是後面才列進去

的。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118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一開始的引述。或參見蕭全政，2006，《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
的基礎理論》，高雄：麗文文化，頁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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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團結工聯的工會幹部，據此批判全國產業總工會。

工會法他們當初為什麼只有那麼一條，強制入會，或者是會務假！那為什

麼團結工聯、北市產總提了八、九條，最後他們就慢慢地趨於說接受。那是

經過一個拉扯，經過一個辯論以後，他們知道自失自己的立場，精神都沒

有了。當然是會靠過來。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然而對全國產業總工會而言，其訴求的變動或擴張，主要不是為了回應團結

工聯的主張，而是回應修法過程中立法部門與主管機關對《工會法》條文內容的規

範與詮釋。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重點會著重在說，我們發出來的一些有關文獻會針對那

時候最困難的是什麼，大家最關注的，或者說卡在那一個上面。後來這個

新的版本119，其實它是完全新的。因為就是以現在的副主委，潘世偉，以他

當時提出來的國民黨版的草案作為架構下去修的。那個跟之前的又完全不

一樣。整個重來。整個程序又重跑一次。每次會卡在什麼地方，其實很難

講。...所以你看到(我們的訴求、說帖)120怎麼會一直變動，就是要看當時可

能在勞委會，在行政院在立法院的進度是什麼。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上述說法，呼應了本節前面的討論，即由於台灣現階段勞工運動多是回應政

府部門為主。然而，全國產業總工會也並未完全否認曾受到團結工聯與北市產總

的影響。尤其是關於《工會法》修正草案第四十三條－－主管機關得就審查工會是

119意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 2009 年 4月 17日所公告的《工會法》修法草案。
120括號內文為受訪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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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視程度停止其業務或撤免工會幹部，全產總在修法說帖內提

到應「刪除第 43條」，即是鑒於北市產總先前遭北市勞工局撤銷選舉結果的案例。

另外，若從時間上來看，北市產總在 5月即就修正草案第四十三條提出質疑，全

產總則是在最後提出的修法說帖中，才首次公開談論對於四十三條的修法意見。

有關四十三條，有關工會自主的那一塊。其實，之前也沒有人處理啊！每

次開會121也沒有人提到，是一直到後來北市產總發生這麼嚴重的爭議，大

家才發現說這一條可能會有問題，那需要修正。所以它是到很後面才加入

大家討論的。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此外，在團結工聯與全產總之間成員有部分重疊。一來若干工會不僅是全產

總的會員工會，亦加盟團結工聯；二來再考量全產總以「各業工會聯誼會」與其他

非全產總會員工會的工會、勞工團體串聯，則兩造間成員重疊的部分就更多。在彼

此會員工會，或結盟成員部分重疊的情況下，自然難以排除彼此影響的可能122。

會有影響是說，團結工聯是個很奇怪的架構，它不是只有包括退出全產總

的會員，真的有退出的是南縣、高縣、北市是比較後來的，桃園是自始自終

都沒有加入。然後你看苗栗，竹縣123比較特殊，它是因為策略選擇不退出。

電信是另外一個特殊的狀況。兩邊有一個重複的狀況。所以這邊有的訊息，

其實會帶過去。...那這邊比較強烈表示什麼意見的時候，全產總會接受。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小結，除卻結構面的侷限，促使團結工聯與全產總對《工會法》有著相近的修

121指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內部會議。
122本文會在本章的第三節比較團結工聯與全產總間會員工會是否重疊與有多少部分重疊。
123請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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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見之外；從訴求趨近的過程與兩造會員工會、結盟成員的重疊等因素來看，

實難排除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團結工聯與全產總有互相影響的可能。此外，

單就修正草案四十三條來看，的確全產總是在北市產總、團結工聯對該條提出異

議之後，才將刪除四十三條納入修法說帖。從訪談紀錄也可以看到，若非北市產

總的親身經歷，也不會發覺修正草案內第四十三條可能造成的後果。是以台北市

產業總工會或團結工聯，的確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影響了

全產總的修法意見。最後，無論是彼此都吸納了對方的訴求或是誰接受了誰，亦

或單純地因應政府部門；更重要的是，就兩造最後所提出的修法說帖中的「文字

內容」，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確實在字面上，有部分訴求重疊或雷同。

第二節  質異？相異的焦點？

　　承接上一節的討論，本節接下來將探討在趨近的訴求內容下，是否彼此存有

內在的差異，以及差異所鑲嵌的背景。首先本文已經在上一節指出，無論全國產

業總工會或團結工聯，在 2009 年間彼此的訴求都逐漸擴張，逐漸趨近，且最後

有若干訴求雷同。然而，即便在部分「文字內容」上雷同，兩造是否對於相近的訴

求，是否有著不同的比重？對於上述提問，本節接下來將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討論在修法說帖內眾多訴求中，全產總與團結工聯是否有著相異的焦點，以

及各自對於不同焦點所據的立場為何，以及彼此在立場上的差異又為何。在第二

部分，則將更後設地論證，在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到底是鑒於鑲嵌在什麼樣不

同的背景，導致兩造之間有著不同的焦點。

壹、相異的焦點？

　　就倪世傑(2009)的觀點，按照訴求著重重點不同可將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區分

為兩派，「喊價派」與「自主派」。倪文內指出，喊價派的訴求係因其成員而「各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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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拼湊而成，內容包括教師會主張教師可組企業工會、教師工會適用資方代扣

會費、總工會要求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受會務假保障、堅持廠場或企業工會維持強

制入會、最後一併主張非典型勞工有權加入要派公司工會。對於自主派，倪世傑則

指出，其訴求除了強制入會之外，「更進一步地提出減少勞政主管機關干預工會

運作的權限，維持工會自主運作，工會會員資格認定與工會組織由工會自主決

定」。

　　退去上述「喊價」、「自主」等幾近道德評判般的語彙，到底在團結工聯與全產

總之間，是否真如倪文內所謂兩造對於《工會法》修法有著相近的訴求，卻各自強

調不同的修法重點？

我不覺得團結工聯和全產總，兩邊有什麼太大的差異。當然議題上，它

focus的點有不一樣。一個可能是自由入會的事情，一個可能是工會解散的

問題。的確，有可能重心不一樣，但它的策略啦什麼的，我覺得兩邊都差

不多。...頂多只是關心的議題不太一樣，那種修法的重心不太一樣，那這

那有什麼自主，那有到這種高度啦！

(訪談紀錄，EU0015)

　　從上述可得知，在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雖然在修法說帖內有若干內容雷

同，但的確對於各個訴求有著不同的比重；也就是說即便兩造間都提出了如強制

入會、工會幹部的會務假、刪除修正草案四十三條等訴求，但各自著重的焦點不同

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之間，各自著重於那些訴求，

以及強調該訴求所持的立場為何。

　　首先，誠如倪世傑所言，相較強制入會與會務假，團結工聯的工會幹部更注

重《工會法》修正草案中關於工會自主與主管機關干預工會運作等條文。也就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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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說帖內第二、三部分，包括修正草案內第十四、十七條與四十三、四十四條。承

上《表六》，十四條規範了工會會員資格的認定、十七條規範了工會幹部的員額與

理事長制，此為團結工聯認為未來《工會法》應讓工會自主的部分。修正草案的第

四十三條則賦予主管機關停止工會業務與解任工會幹部的職權、三十一與四十四

條則賦予主管機關審查工會會務的權力，團結工聯認為上述修正條文讓主管機關

過度干預工會的運作。

　　然而，究竟這些條文的重要性為何，何以使得團結工聯相對重視這些條文，

並要求刪除之？首先，誠如受訪者所指出，四十三條恐授予主管機關，也就是各

縣市勞工局與中央主管機關勞委會過多的權力，進一步工會產生寒蟬效應，過度

服膺於官方，而失去批評官方作為的可能。

也有人在講，四十三條是在對付職業工會，那為什麼北市產總不相信？今

天有那一個人敢保證說，或是你弄一個但書，我四十三條只針對職業工會？

法令在那裡，它會分別說這個只有職業工會，那產業工會他不是用嗎？有

這樣寫嗎？沒有的話，那就是只要是工會它就一體適用。...那回過頭來，

有一天那個行政官員他要用這條處理產業工會的話，你能說我不適用嗎？

問題出在這裡。或者是說我們選擇，我就乖乖的，我什麼都不主張，當然

這個事情就 OK124。那你一個工會，你對勞資關係，對政府的政策，難道你

們提出我都接受？不可能嘛！如果說這種工會你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結果解釋的權力操在哪裡？操在政府主管機關。政府主管機關今天爽一點，

你沒有阻礙到我，給我歌功頌德的話，比如說每天給我講馬英九很好，那

124按受訪者的意思，這裡係指只要工會不忤逆政府與資方，服從政府與資方的指示，便可免受
《工會法》修正草案四十三條的處份；然而假若工會與政府、資方意見相左，則難免四十三條的
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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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釋就對你有利一點，因為那個解釋權在它手上。尤其這次工會法裡面，

你主管機關可以解散工會，這太離譜了吧！你回到過去戒嚴了嘛！工會戒

嚴了嘛！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把你工會解散掉啊！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同樣地，團結工聯的工會幹部也因而反對《工會法》修正草案內三十一、四十

四條。如同團結工聯的修法說帖內，建議刪除修正草案該二條文時所云：「工會日

常財務運作，因涉及工會幹部與會員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相關法律已有明確規範，

實不宜擴張勞政主管機關權力，使政府過度干涉工會自主運作！」

　　再者，在修正草案十四條方面，承本章第一節所述，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包

括團結工聯認為資方常藉此解雇工會幹部打壓工會，主張應在該條文內賦予「工

會應有於章程中訂定其會員資格的權利」。而對於修正草案十七條，該條文一方面

規範了工會理監事的員額，另一方面則規定「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

會，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應具理事身分」。按現行條文第

十四條則是「常務理事名額在五人以上時並得互選一名為理事長」，從現行條文的

「並得互選」到修正草案中的「應置」，修正草案與現行《工會法》在此有一點差異，

就是未來一但修正草案三讀通過，所有工會都必須選出一名理事長，由理事長對

外代表工會，而無法再按現行《工會法》可以選擇以常務理事合議的方式。

　　對此，團結工聯在修法說帖內指出《工會法》實無必要去規範，無論廠場或聯

合組織工會理監事的名額，也沒有必要硬性要求工會採理事長制，反之「應由工

會章程自行決定」。另外，對於十七條中硬性規範採理事長制，團結工聯的工會幹

部進一步指出：

你說改為理事長制，像我們這個工會，認為說絕對不好。三個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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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來講，開勞資會議，比方說我，我講話是比較偏資方的，另外兩個

常務理事來監督我125。他監督我之後，他可以直接去跟會員講，在勞資會議

的時候，黃維權他出賣你們。...如果說變成理事長制，如果說我在上面講

什麼東西，我講什麼這些人全部都要買單啊！整個一些福利，都被一個出

賣光光。

(訪談紀錄，黃維權，2010/4/29)

　　除了上述理事長制恐導致理事長專斷的憂慮外，就筆者自身在廠場工會擔任

會務人員的經驗，理事長制在一些小型、微型的工會126裡，則有著相反的問題－－

沒有會員願意擔任理事長，或理事長孤掌難鳴而無所作為。在這些小型或微型的

工會裡，由於工會組織僅侷限在單一廠場，在事業單位員工人數有限，會員人數

就更有限的情況下，勞、資方之間關係不僅是不對等，甚至高度向資方傾斜，工

會幾乎無法向資方爭取調整勞動條件，僅能被動地捍衛現有的勞動條件。因此，

就筆者的經驗，由於缺乏工會保護，每每遇到爭議時，這類小型、微型工會的工

會幹部們就必須直接面對前述高度不平衡的勞資關係，承受著極大的壓力。是以

在這類工會裡，並不擔憂工會幹部專權或濫權，相反地擔憂沒有會員願意出來擔

任工會幹部。而現行《工會法》讓廠場工會得以常務理事共識決的方式，代表工會

在實務上至少讓資方的壓力無法針對個別工會幹部發難，勞資關係壓力由三到五

位常務理事共同分擔。然而，一但修正條文第十七條三讀通過，未來這類型工會

也必須選出一名理事長對外代表工會，而這名理事長將單獨地面對資方的詰難與

不平衡的勞資關係。就筆者過去「還要拜託別人出來選」的經驗，未來這類小型、微

型工會的理事長恐成為燙手山芋，無人願意承接，或即便順利選出理事長，該理

125這裡的意思，係竹縣產總前理事長黃維權，用自己做一仿例，描述徜若未來工會只能選用理事
長制恐導致什麼樣不好的後果，絕非自陳自己較傾資方。

126筆者在此指的小型或微型工會，係指單一廠場下，即便入會率已達 5 成以上，會員人數依舊僅
百人上下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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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面對著龐大的資方壓力，孤掌難鳴，無計可施。

　　小結上述，可以發現團結工聯在其修法說帖中，相對地更重視修正草案中第

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和十四、十七條等主管機關是否能夠干預工會與工會自主

的條文。而在全國產業總工會方面，承前倪世傑文內所稱，在其「充滿拼貼痕跡」127

的修法說帖中相對強調強制入會與會務假，首先對於強制入會方面，全產總表示：

從倪世傑那篇文章來看好了。他的看法，他怎麼定義強制入會？128因為我

們確實對強制入會這點特別在意。就說以我們內部來講，強度最強的是這

一條，其他還沒有這個強。就是說其他還存在有協商的空間，但是強制入

會這一點是大家非常堅持的，就是說現在的版本是絕對不行的。...一開始

當然我們最重視的是強制入會，但是其實那些條文我們很早以前拿出來的

說帖，都包含在內。那後來經過各業工會聯誼會討論，就是覺得說，就列

出後來呈現的說帖就四點，還是五點。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如前文所示，對全產總來說，雖然不排斥團結工聯或北市產總所提出的訴求，

並且逐漸擴張其訴求的範圍，但究其根本仍較重視強制入會。這也符合前一節所

歸結，無論是全產總或團結工聯，都逐漸地擴大自己的訴求。

　　現行《工會法》第十二條規定「凡在工會組織區域內，年滿十六歲之男女工人

127引自倪世傑，2009，〈工會法修法的喊價派與自主派〉，台灣立報。
128按訪談紀錄，黃吉伶副秘書長接著表示，全產總所謂的強制入會，係指在廠場層次的員工，依
其受雇身分就直接成為工會會員，而在上級工會或總工會方面，則並非強制入會的範圍。如下：

「我們對強制入會的看法，我們是從歐洲、德國，他們工會組織結構去看的。他們廠場層級的，
所謂的經營協議會(或稱工廠會議)是沒有什麼入會、不入會的問題，你只要是這個工廠的員工，
你當然是他的成員拉！你沒有什麼要加入不加入的問題。所以我們的看法是在場廠的層級，企
業的層級，因為你是企業的員工你就是這個工會的成員，我們是在這個角度，並不是要強迫誰
來加入。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外面的工會，比如說像全產總，他在企業內有工會他當然是會員，
但是他要不要加入外面的上級的組織，或是其他的聯合會，那就不是在強制的範圍內啊！那本
來就是個人自由的結盟意願啊！這個是屬於組織自由化的範圍。」(訪談紀錄，黃吉伶，
2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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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加入其所從事產業或職業工會為會員之權利與義務。但已加入產業工會者，

得不加入職業工會。」表示凡是所從事事業單位，已有工會的勞工，均應加入工會，

也就是「強制入會」。就全產總的修法說帖，其認為修正草案一方面取消了現行條

文中關於強制入會的規定，另一方面又在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中將現行會上限提

高為下限，兩相綜合之下將導致「使工會既有會員快速流失，結果反而因不當的

修法造成工會的瓦解。」因此「自由入會顯然不利工會的經營及發展」。

　　就實務上來看，即便現行條文採強制入會，工會組織率也未能達到百分之百，

可見強制入會並未全面執行；此外，由於現行《工會法》中並未規範違反強制入會

的罰則，使得現行《工會法》中的「強制入會」僅具宣示意義，或讓工會可以在法理

上可以宣稱代表全廠場勞工(黃程貫 1992:35、55-6)。

　　已有研究指出，強制入會129對工會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該類研究也族繁不

及備載。如 Addison和 Siebert(1998)即以英國作為個案，指出保守派政府在 80

年代所推動的反工會法案，其中包含取消強制入會，進一步削弱了工會集體議價

的功能。此外，Taras和 Ponak(1998)也從加拿大與美國的比較研究發現，加拿大

無論在公、私部門中的工會組織率，都遠高於美國，是以一定形式的強制入會可

以提高工會的組織率。由這些研究可以看到，強制入會對工會正面的影響。然而，

台灣卻因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使得全產總與團結工聯針對是否堅持強制入會，態

度上有些許差異。本文將在本節第二部分討論其所鑲嵌的背景，而在這個部分將

專注於釐清兩造對強制入會，所持態度上的差異。

　　承上所述，對於全產總而言，即便宣示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效果，在《工會法》

129雖然在《工會法》修法期間與本文的行文中，使用「強制入會」來描述《工會法》中是否明訂事業單
位所聘用的勞工應該加入該事業單位的產業工會；然而，強制入會其實可按內容差異，分為封
閉工廠(closed shop)、工會工廠(union shop)和代理工廠(agency shop)等不同形式，統稱為工會保
障條款(union security agreement)。轉引自衛民，2010，〈新「團體協約法」重要修正內容與對勞資
關係影響之研究〉，社會（研）099-009號國政研究報告（9月 21日），台北：財團法人國家
政策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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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中也應當主張強制入會。這是因為一但在條文中明訂強制入會，工會可

以藉此招收會員，或與資方談判。

即使你是宣示性的規定，但你有一個規定說勞工有加入的權利及義務的時

候，他們要去跟雇主講說法律就有規定啊！勞工有加入的義務。有一個這

樣的依據，他就不能去打壓嘛！不能去阻止其他，利用其他的方法，比如

說不當勞動行為去阻止他們的員工加入工會。他有一個規定在哪裡，即使

沒有罰則，即使是宣示性，他也可以拿這個去招收他的會員。...並不是說

我強制入會我的工會就可以，去跟主管機關說你要去處罰這些不入會的人。

沒有人會這樣操作的。不過這個宣示性的規定，是有利於他的組織呀！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然而，即便團結工聯最後也在修法說帖內納入強制入會與會務假等訴求，但

是亦有工會幹部認為，強制入會違背了憲法中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強制入會，你說工會法修法強制入會，你可以說強制入會違憲。所以這條

法訂下去，有等於沒有。你用任何一個角度去解釋，我就認為不對。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此外，更有團結工聯的會員工會傾向不優先主張強制入會：

我那時候一直主張不要打強制入會，因為我看到在媒體上強制入會的效果

非常不好，而且是反效果。所以我那時候就會主張說應該從後面工會管制

的部分打回來才對。後來歸結那兩句口號，反對工會戒嚴，要求工會自主，

不要去打強制入會。強制入會其實要看地方，台南對會務假跟強制入會反

而一點感覺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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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誠如邱毓斌(2009)所述，台灣勞工運動在歷經 1989 年官資打壓後，工會幹部

的組織策略轉趨於保守。另外，張烽益(2010:59)在歸結台灣工會當前面臨的十大

危機時，便指出即便現行《工會法》強制入會的規定下，工會也「未能高度發展」，

因此推論自由入會或強制入會並非影響工會發展的關鍵，相反地「會員對工會的

疏離才是更大的影響因」。在團結工聯中，也有工會幹部持相同的意見，認為強制

入會並非重點，相反地則是要去思考，工會該如何和會員發生連繫，讓工會會員

認同工會，進而主動加入工會。

真的問題，我們這個工會到底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回過頭來講強制入

會有用嗎？只不過是讓這個工會有比較多的經費，我們講句不好聽的話啦！

講好聽的，它有比較多的空間要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這個是好啦！如果

說做的事都是那些狗屁倒灶的，那請問對工會發展有用嗎？還是回過頭來，

對工會的經營路線你到底踩什麼樣的態度？主張？你要不要去組織、去經

營你的會員，讓那些會員有所感動進而加入工會，一起打拼，這個比較重

要。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小結這個部分的討論，可以發現即便在修法說帖內有若干意見、訴求雷同，

然而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各自強調不同的焦點。在全產總方面，其相對在

意強制入會，並主張在《工會法》的條文內明列強制入會，可以讓工會在招收會員

與資方斡旋等事項上，有著更大的運作空間。相對地，團結工聯則相對地在乎修

正草案中第十四、十七條等「工會自主」，與修正草案中第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四

條等「工會戒嚴」條文，認為一但上述修正條文三讀通過，將導致主管機關過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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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工會。此外，在強制入會方面，團結工聯的會員工會和工會幹部，則因其他顧

慮如社會觀感、是否違反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相對地不重視強制入會。

　　綜觀前文裡，其他相關研究對於強制入會的討論，可以看到強制入會對於工

會的組織與議價能力，有其重要性130。即便是身處於台灣，也不可能自外於強制入

會對於工會正面的影響。因此接下來要問的是，在台灣的工會組織為何對於強制

入會有著不同的態度？也就是本節第二部所要討論的重點－－差異所鑲嵌的背景。

贰、差異所鑲嵌的背景

　　本章的第一節已陳述了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

期間，各自所提出的修法意見如何隨著時間逐漸演變、擴大，以及接納了部分對

方的訴求，進而到最後兩造之間的修法說帖有若干訴求雷同。接著亦處裡了在若

干訴求雷同的前提下，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各自強調著不同的焦點，以及強調所依

據的立場為何，相互之間的差異又為何。接下來本節的第二個部分，將試圖論證

到底在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係因什麼樣的背景差異，進而導致兩造之間對於

《工會法》修法的態度不同，也就是在第一部分所論證的訴求重點不同。　

　　承前所述，在第二章的第四節，本文已討論過全產總相對地代表國公營事業

工會，而各縣市產總則相對地代表民營企業；接著，第三章也討論了由於行動邏

輯上的差異，導致部分縣市產總退出全產總，或與全產總保持距離；再來賡續本

章在開頭也提到，因為上述對全產總的不滿，進而使部分縣市產總與其他自主工

會，在 2007 年籌組團結工聯。是以，回到本節所關注的問題，在 2009 年《工會法》

修法期間，是基於什麼樣的差異，使得團結工聯與全產總之間即便有若干訴求雷

同，卻各自著重不同的焦點？承接前幾章的論證，兩造之間關注不同的焦點，在

訴求間有著不同的比重，是否也和其會分別相對地代表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

130請見本文第 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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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關？

　　首先，亦有工會幹部指出，為何全產總相對地較不重視修正草案中第三十一、

四十三、四十四條等主管機關對工會的檢核與後續罰則，係因為全產總的會員多

以國公營事業工會為主：

我請問一下，以目前全國產總它的結構，都是國公營事業嘛，你看看，這

些對它有什麼影響？沒有，沒有感覺。他們工會不是今天剛成立喔！他們

成立起來有一定的時間了，有一定的力量，有一定的水準，這個對它不是

很重要。

(訪談紀錄，陳國樑，2010/4/29)

　　就筆者在廠場工會擔任會務人員的經驗，民營企業工會在會務運作上的確相

對困難。這是因為，除了向資方借調會務人員的工會以外，一般會員人數約略五

百人上下的廠場工會，若收入僅仰賴會員所繳交的會費，那多半僅能支付得起一

名會務人員的薪資。自然，這名會務人員便要負擔起行政庶務、組織工作、勞資關

係的處裡與主管機關之間的往來等龐大，且繁瑣的工作內容。也因此使得民營企

業工會在會務人員不足的前提下，相對地較難以面面俱到地兼顧所有主管機關的

要求131。

　　誠如上述討論所示，由於國公營事業工會無論在組織與會務運作上相對完善，

進而使得國公營事業工會相對地無須擔憂三十一條，工會須每年定期就工會幹部

名冊、會員名冊、財務報表、會務及事業經營狀況，向主管機關報請核備，當然也

131即便《工會法》修正草案還未通過，筆者就曾發生過遭主管機關要求盡快改善，但就實務上無法
達到主管機關要求的事例。筆者在某次會員大會後將會議結果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主管機關卻
認定工會歷年來貫行的選舉辦法違反現行法令，要求限期改善，盡快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修改修
改選舉辦法。然而，就筆者所服務的工會，由於會員人數不足百人，會務吃緊，因此根本就無
法再立即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最後是向主管機關溝通，保證會於下一年度修改章程，才得塵埃
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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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更無須擔憂一但違反前述三十一條後，後續第四十四條的罰則。同理，國

公營事業工會則因建制較久，在組織與會務運作上相對完善，因此較無須擔憂恐

違反法令及章程，遭到修正草案四十三條處份。

　　再者，是否全產總相對團結工聯，更強調強制入會，是否也是因為其相對地

代表國公營事業工會？對此，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受訪者則指出，其會員工會中不

僅國公營事業工會重視強制入會，另外民營企業或歷經民營化後國公營事業工會

也十分重視強制入會。

可是我們會員工會裡面，比如說大同工會，也很介意這個。他們也會認為

強制入會這個規定很重要。...所以說並不是只有國營事業工會才重視這個

其實講強制入會最強烈的，反而是民營的。是大同工會跟中鋼工會。他們現

在也是民營的，他們也是很在意這個。

(訪談紀錄，黃吉伶，2010/5/11)

　　由此可見，無法將全產總較重視強制入會，單單歸因於其成員屬性，也就是

其相對代表國公營事業工會。本文主張，必須將「強制入會」重新擺放回台灣過去

工會體制的制度變遷軌跡，方能更進一步釐清全產總、其會員工會與強制入會之

間的關聯。回顧本文在第一章第三節文獻回顧時的討論，國民黨政府在 50、70 年代

相繼兩度積極介入勞工部門，推動國公營事業與大型私營企業成立工會，最終建

構了一雖圖具統合主義組織架構，但缺乏利益中介功能的一元化工會體制。而一

但細分出組織架構與功能等兩個面向，從兩個面向分別檢視台灣在解嚴之前的工

會體制與國家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便可以發現解嚴之前的工會體制僅具「國家

統合主義」的組織架構，而無「統合主義」的實質功能。

　　另外，本文在第一章第三節文獻回顧也提到，在 50、70 年代國民黨政府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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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積極介入，推動籌組工會，係為了先佔據工會組織。

　　然而在國家統合主義的組織架構下，強制入會與國家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又

為何？有論者指出，在一元化的工會組織架構之下，所謂的強制入會與由資方代

扣會費，都屬於國家統合主義制度安排的一環(倪世傑 2009)132。從《工會法》條文演

進的過程也可以發現，國民黨政府所制訂的《工會法》，自 1943 年開始就已在第

12條明訂強制入會，至 1975 年修法後更加入了強制組會的條文133，並一直施行

至今。綜合前面對第一章第三節文獻回顧的引述，本文歸結以下論點：解嚴之前

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為了先佔據工會組織，積極地推動籌組工會，另一方面也藉由

《工會法》第十二條強制入會的條文，將勞工納入由官方籌組，並受官方控制的工

會。

　　再回到本節的重點，也就是全產總、其會員工會與強制入會之間的關係。從前

面的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全產總較強調強制入會，並非單單因為其相對地代表國

公營事業工會。本文認為必須將歸因回溯到其會員工會與國家統合主義制度安排

之間的關聯。由於國民黨政府在 50、70 年代在國公營事業與大型民營企業內籌組工

會，為順遂其先佔工會之目的，這些工會也多採強制入會，甚至因循至今。而隨

著這些被先佔的工會，在 80 年代中期開始相繼自主化，並在 90 年代加入全國產

業總工會的籌組，2000 年後成為全產總的會員工會。因此，全產總更為重視強制

入會的原因，不單是其會員工會以國公營事業工會為主，而是因為其會員工會多

屬成立較早，建制較久的工會，先前多已在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安排下已採強制

入會。而另一方面，50、70 年代由國家由上而下籌組的工會，亦多是以國公營事業

132按倪世傑的原文，倪世傑不僅認為強制入會與資方代扣會費係國家統合主義遺緒，甚至認為強
制入會與資方代扣會費恐阻礙工會發展。其原文如下：「強制入會與同意資方代扣會費，前者是
「國家統合主義」精神的遺毒，後者則是看似貪圖一時之便，真實狀況沒那麼簡單。這兩條將來
恐怕造成工會人員安逸執政，強制入會與會費收入，讓工會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甚至在與基層
完全脫節的情況下都得以徵收到會費，同時，將造成工會必需與資方打好關係，不然關係打壞
資方怠收，工會就沒皮條了。」引自倪世傑，2009，〈工會法修法的喊價派與自主派〉，台灣立報。

133《工會法》第六條規定「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年滿二十歲之同一產業工人，或同一區域同一職
業之工人，人數在三十人以上時，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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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型私營企業工會為主。

　　另外，在團結工聯方面，其較強制入會，更為重視修正草案中第十四、十七、

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四條的原因，則正好和全國產業總工會相反。

我們也不是不重視強制入會啦，但是就我們北市產總而言，即便北市產總

有很大部分的工會是有公營的性質，但是真的算下來，有強制入會的工會

也不是很多。再加上 331134，我們對勞工局干預工會，打壓工會有切身之痛，

當然在那時候會比較在談四十三、四十四條。而且那也是比較普遍的東西，

對所有工會都會有影響。

(訪談紀錄，袁孔琪135，2010/7/30)

　　小結這個部分的討論，就誠如受訪者所言136：

這其實就是角色，你的位置就是不一樣。看到的東西就不一樣。因為講實在

的你工會本來就是利益團體嘛！就看到自己 care的，出發點，那我覺得

這是沒有辦法啦！那你說全產總一直被罵，也是這一點。

(訪談紀錄，EU0015)

　　因此，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對於《工會法》修法有著不同的焦點，係反映了

兩者之間位置的不同，或更細緻地說，即是反映了其會員工會在屬性上的不同與

台灣工會組織演變的歷史脈絡。也就是說，一方面反映了其是相對地代表國公營

事業，亦或民營企營企業工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會員工會與國家統合主義制

度設計之間的路徑因循。這些差異導致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對《工會法》修法，

134331 事件是指在 2009 年 4月 6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發文撤銷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3月 31日所
舉辦第五屆正副理事長、上級工會代表與監事選舉的選舉結果。詳請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135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會務人員。
136下面這段訪談內容，對話係發生在筆者向受訪者提問，為何全產總相對重視強制入會時，受訪

者所做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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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大致上雷同的訴求，卻對於那些訴求應該優先被處理，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本章在第一部分，處理了 2009 年修法爭議期間，兩造「訴求」趨近的過程，以

及文字內容的外衣下，各自所強調的焦點及強調該焦點的理據，另外並討論了各

自坐擁不同的焦點所鑲嵌的背景。接著，三、四節將進入第二部分的討論，即修法

過程中各自的「行動」。首先，第三節將探討團結工聯與全產總，在 2009 年修法期

間各自的行動過程為何，以及在行動中各自的動員系統為何。在第四節，則討論

是什麼樣的差異，導致在 2009 年修法爭議期間，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即便

在訴求及成員都有部分重疊的情況下，仍舊無法合作，而是各自動員，各自提出

訴求。

第三節  行動過程與動員系統

壹、獨立的行動過程

　　首先在發起的行動方面，一方面因應行政院在 2009 年 4月 28日將《工會法》

修正草案交付立法院一讀，另一方面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也在同年 3月遭市政府以

會員資格為由撤銷第五屆工會幹部選舉結果，兩相之下使得北市產總在 5月 19日

前往勞委會抗議其在 2006 年 11月 13日的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號函137。更鑒於

《工會法》修正草案雖一讀付委，但草案內容仍未處理會員資格等問題，北市產總

在 22日，協同立法委員鄭麗文、侯彩鳳召開「大人，您管太多了！」公聽會，首開

先聲對《工會法》修正草案中若干條文提出批評138。

　　爾後，自 10月 23日開始，由於立法院在未考量工會的意見下139，連續三週

137函文內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部分的討論。
138詳見公聽會內容本章第一節的討論。
139如「10月 30日，團結工聯與全國銀行員聯合會等數個工會團體，動員近2百人，於立法院前抗

議《工會法》修法草案在尚未與工會溝通的狀況下，再度排進立院議程嘗試闖關。」引自苦勞網，
2009/10/30，〈《工會法》突襲闖關　勞團將釀大規模抗爭〉，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8035，查詢日期：2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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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會法》修正草案排入院會議程，企圖逕付二讀表決。這使得團結工聯在前兩

週、全國產業總工會則連續三週，各自動員會員工會至立法院前抗議。其中，在第

二週，10月 30日時，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在抗議後，更「共同組成十人遊說代表拜

會立法院各黨團」140，並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要求工會法修正草案尚未與工會

團體協商達成共識前暫緩進行二、三讀審查，並請立法院責成行政部門儘速與工

會團體就法案內容進行溝通」141。

　　然而，雖然在 30日時「各黨團均於口頭上同意暫時擱置此份草案，待勞委會

與工會團體討論過後再議」142，但第三週 11月 6日立法院仍將《工會法》修正草案

排入議程。這促使全國產業總工會在 11月 5日召開「勞委會卸責 馬政見跳票」記者

會，指出行政院的《工會法》修正草案在自由入會、保障教師與公務員參加或籌組

工會的權利等項目，有違當初馬英九參選 2008 年總統大選時所提出的「尊嚴勞動

—自主、公平、發展的勞動政策」競選政見」143。另外，全國產業總工會在 11月 9 日，

聯合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全國教師會、鐵路工會等，前往立法院遊說國民黨政

策會執行長林益世及黨團副書記長鍾紹和，「就工會法修正案進行溝通，期盼在

交付二讀前能作出對工會發展更有利的修正。」144。

　　在團結工聯方面，則在 12月 30日國民黨召開中常會時，前往國民黨中央黨

部前抗議，指出「國民黨枉顧工會界心聲，一黨獨裁主導工會法修法、實施工會戒

嚴」145，要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不應也不能無視基層勞工要求「工會自主」的呼聲，

140引自苦勞網，ibid。
141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2009 年 11月 5日，〈譴責「勞委會卸責 馬政見跳票」記者會 新聞稿〉，網
址：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091105&Category=0 ，查詢日期：
2010/9/13。

142引自苦勞網，ibid。
143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ibid。
144引自全國產業總工會，2009 年 11月 10日，〈拜會國民黨黨鞭溝通工會法修法事宜 快訊〉，網
址：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091110&Category=0 ，查詢日期：
2010/9/13。

145引自團結工聯，2009 年 12月 29日，〈團結工聯 1230 行動採訪通知 〉，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577 ，查詢日期：20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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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應該走「工會戒嚴」的回頭路！」146當天行動原按《集會遊行法》申請，並已獲台

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同意使用路權，但卻遭北市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以「國民黨自

己要辦活動」為由不予核准。由於 30日當天，國民黨並未派人出來回應，團結工聯

的工會幹部憤而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投擲牛糞。但由於警方拉出封鎖警戒線，並以

人牆阻擋團結工聯的會員們靠近國民黨中央黨部，參與成員與警員發生嚴重推擠，

並有四名成員先遭警方逮捕147。到了下午 4 時，中常會結束，馬英九座車離開，團

結工聯群情激憤，有成員向其座車再次投擲牛糞，亦遭警方逮捕148。該五名成員以

刑法妨害公務、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台北地檢署更罕見的由主任檢察官主導辦

案，指示不得『函送』必須『隨案移送』，堅持不肯釋放工會幹部。」149團結工聯為聲

援該五名被逮捕的成員，持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靜坐，並於晚間 9點 30 分再次

動員會員，移往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抗議，要求立即釋放被逮捕的成員。

　　隨後在 2010 年 1月 12日，團結工聯召開記者會，「警告立法院不要激起『工』

『糞』」，表示「一旦立法院不顧民意、強行通過工會法，團結工聯將比照去年底抗

議國民黨中央的方式，也要贈送『神秘小禮物』給號稱全國『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

院。」150言下之意，若立法院欲強行通過工會法，則將比照去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前的行動，朝立法院投擲牛糞。

　　接著到了 2010 年的五一勞動節，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台鐵工會共同

發起「勞工反貧窮五一大遊行」，提出四大訴求151，其中第二項訴求「堅持工會自主、

146引自團結工聯，ibid。
147第一波被逮捕的四名成員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會務人員袁孔琪、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
飛、總幹事姚光祖、歌林工會常務理事林合意。

148第二波被逮捕的成員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周佳君。
149引自團結工聯，2009 年 12月 30日，〈團結工聯 1230新聞稿！〉，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623 ，查詢日期：2010/9/13。
150引自團結工聯，2010 年 1月 11日，〈團結工聯 0112記者會採訪通知 〉，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833 ，查詢日期：2010/9/14。
151四大訴求包括「（1）禁止勞動派遣、反對勞務外包，拒絕勞動彈性化。（2）堅持工會自主、反對
消滅工會，爭取勞工團結權。（3）民主監督 ECFA，勞工權益納入談判。（4）受僱者均享年金
權利，勞保虧損政府撥補。」詳請見勞工反貧窮行動聯盟，2010 年 4月 28日，〈紀念勞動節，勞
工反貧窮！ 「勞工反貧窮五一大遊行」行前記者會 採訪通知〉，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1851 ，查詢日期：20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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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消滅工會，爭取勞工團結權！」，即針對《工會法》修正草案，提出應維持企

業工會強制入會、公教人員有權組織工會並不應設限、會員資格應由工會認定且派

遣員工得加入工會、與針對修正條文四十三、四十四條提出反對政府干預工會運作

並連帶刪除《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等訴求。

　　下表將上述爭議過程整理如下：

表格 七：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過程

團結工聯 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9/5/22 北市產總召開「大人，您管太多

了！」記者會。

2009/10/23 至立法院前抗議，阻擋《工會法》修

正草案二讀表決。

2009/10/23 至立法院前抗議，阻擋《工會法》修

正草案二讀表決。

2009/10/30 至立法院前抗議，阻擋《工會法》修

正草案二讀表決。

2009/10/30 至立法院前抗議，阻擋《工會法》修

正草案二讀表決。

2009/20/30 拜會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各黨團。 2009/10/30 拜會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各黨團。

2009/11/5 召開「勞委會卸責 馬政見跳票」記者

會，譴責馬英九違反當初競選政見。

2009/11/6 至立法院前抗議，阻擋《工會法》修

正草案二讀表決。

2009/11/9 拜會並遊說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

益世及黨團副書記長鍾紹和。

2009/12/30 至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並向中

央黨部及馬英九座車投擲牛糞。

2010/1/12 對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警告若欲強

行通過修正草案，則比照在國民黨

部的抗議，糞洗立法院。

2010/5/1 與全產總、台鐵工會等共同發起「勞

工反貧窮五一大遊行」五一大遊行。

2010/5/1 與團結工聯、台鐵工會共同發起「勞

工反貧窮五一大遊行」五一大遊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匯整自苦勞網、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

　　由上述討論看來，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各自發起行動，或有合作，但

在行動的過程中也相對地各自獨立。而在相對獨立的行動中，全產總與團結工聯

各自與那些工會、團體結盟，或各自動員了那些工會？接下來本文將討論兩造的

動員系統，以及彼此的動員系統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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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重疊的動員系統

　　這個部分將聚焦於探究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

間，在行動的過程中動員了那些工會、團體，也就是其動員的系統。首先為釐清彼

此成員的重疊與差異，先比較團結工聯與全產總會員工會間的異同，下表羅列了

在 2009 年修法期間，各自的會員工會名冊。

表格 八：全產總與團結工聯的會員工會比較表

會員工會 全國產業總工會 團結工聯

重疊部分 中華電信工會、苗栗縣產業總工會、宜蘭縣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

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僅加入全

產總或團

結工聯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台中市產業總工會、

台北縣產業總工會、

大同公司產業工會、

台灣電力工會、

台灣石油工會、

台灣菸酒公司產業工會聯合會、

台灣企銀產業工會、

第一銀行產業工會、

台灣土地銀行產業工會、

華南金控工會、

合作金庫產業工會、

中華航空公司產業工會、

台糖公司產業工會聯合會、

臺灣自來水公司產業工會、

中華郵政工會、

中國鋼鐵公司產業工會。

高雄縣產業總工會、

台南縣產業總工會、

桃園縣產業總工會、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

台塑關係企業工會聯合會。

備註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雖未正式退出全國產業總工會，但已在 6月 17日第五屆

第二次理事會已有決議退出。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以看出，團結工聯與全產總之間有部分會員工會是重疊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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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再將在 2009 年間《工會法》修法爭議期間，與全產總結盟的工會、團體納入對

比基準，則可進一步看到，在修法期間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在成員的組成上有很大

一部分重疊。在下《表四》，接續《表三》，將共同署名全產總 2009 年 10月所提出的

《工會法修法草案意見》的工會及團體納入評量，比較其與團結工聯的會員工會之

間的異同。

表格 九：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工會法》修法說帖連署成員比較表

各業工會聯誼會 團結工聯

團結工聯

的會員工

會但亦連

署全產總

修法說帖

中華電信工會**、台塑關係企業工會聯合會、

苗栗縣產業總工會**、宜蘭縣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

桃園縣產業總工會、高雄縣產業總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各自的

會員工會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台中市產業總工會、

台北縣產業總工會、

大同公司產業工會、

台灣電力工會、

台灣石油工會、

台灣菸酒公司產業工會聯合會、

台灣企銀產業工會、

第一銀行產業工會、

台灣土地銀行產業工會、

華南金控工會、

合作金庫產業工會、

中華航空公司產業工會、

台糖公司產業工會聯合會、

臺灣自來水公司產業工會、

中華郵政工會、

中國鋼鐵公司產業工會。

台南縣產業總工會、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

非團結工

聯或全產

總的會員

台灣鐵路工會、

銀行員工會全國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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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 全國教師會。

備註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在 2009 年雖仍位退出全國產業總工會，但已在 6月 17日第五屆第

二次理事會決議退出。

**亦為全國產業總工會的會員工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因此，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之間，不僅僅在會員工會重疊，在 2009 年

《工會法》修法期間，團結工聯更有一部分會員工會雖非全產總的會員工會，但也

同樣地連署了全產總的修法說帖。這是因是全國產業總工會除了自己的會員工會

之外，也藉由「各業工會聯誼會」作為平台，與其他非全產總會員工會或團體結盟

其實你說團結工聯跟全產總裡面，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僵立。因為其實很

多工會兩邊都參加嘛！像中華電信、老毛152其實都兩邊跑。雖然老毛沒有參

加全產總，但是他們有個更大的聯合會嘛！那個聯合會就是去年五一的時

候弄出來的啊，延續到今年。

(訪談紀錄，EU0015)

　　然而，即便部分團結工聯的成員，也同樣參與各業工會聯誼會的討論，並且

也連署了全產總對《工會法》修法說帖；但連署全產總修法說帖的工會亦指出，在

時間有限的條件下，相對地會選擇與團結工聯的成員們一起行動。

整體來說，我們花在團結工聯的力量還是比較大的。只是在各業，可以有

個討論政策、工運方向的平台。...畢竟我們只是地方產總，我們不太有條

件，說實在的真的要兩邊都去開會，我一下要去台北開各業聯誼會的會，

一下子又要到那個縣市開團結工聯的會，沒有那麼多時間。

(訪談紀錄，YK0013)

152指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飛。

125



　　小結第三節的討論，即便有一些團結工聯的成員，同時加入全產總、與全產

總結盟或連署全產總的修法說帖，然而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這些縣市產

總仍較傾向與團結工聯一起行動。而「時間有限」能夠解釋為何選擇較與某一方一

起行動，然而卻無法解釋為何不是選擇另外一方。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究竟

是什麼原因，導致上述結果－－在成員重疊的情況下，團結工聯依舊動員其會員

工會；並且成員重疊、訴求部分雷同的前提下，卻選擇了各自分開動員，且分開

行動。

第四節  行動邏輯的異同

　　本節所關注的焦點，係什麼原因導致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全國產業

總工會與團結工聯分開行動。就誠如受訪者指出：

我覺得整個過程，兩邊的過程喔都很不可思議，不管是全產總還是團結工

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是以工會法這件事情好了，我覺得你團結工聯要

批評全產總，那表示你應該有不同的作法嘛！那結果有嗎？那你對國民黨

也沒有特別，就是對這個議題也沒有特別的作法。後來去丟牛糞，有啦！

但是我是說在那三個禮拜的過程裡，其實也沒有啊！

(訪談紀錄，EU0015)

　　承本章前三節所述，可以看到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團結工聯與全國

產業總工會，雖然一開始提出來的訴求不同，但是在爭議過程中逐漸擴大訴求內

容，進而在最後兩造之間的修法說帖相近。此外，即便本章在第二節指出各自所

強調的焦點不同，但是在 2009 年爭議期間，兩造的行動卻有若干的重複，如 10

月 23、30日兩方都至立法院前阻擋修正草案二讀，然而團結工聯與全產總卻各自

動員，並未聯合發起行動。是什麼原因促使兩造之間在訴求、成員等重疊的情況下

126



卻各自行動？首先，有全產總的會員工會指出，不是完全沒有合作的意願。

我會覺得很奇怪的就是，然後再以工會法這件事來講，我覺得反而是全產

總有釋出善意要一起辦。每次，我聽到的，不知道真的假的，每次團結工

聯婊全產總。我聽到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反正我覺得，到底是為什

麼弄到那樣。

(訪談紀錄，EU0015)

　　然而，對於團結工聯成員的而言，則認為雖然與全產總在成員、訴求上重疊，

但是在「抗爭形式」上則有所不同。

對我來說可能是抗爭形式的不同，但大家談的東西都差不多。大家的訴求

上面、組織狀況上也都有類似。...畢竟我們是地方產總，其實我們還是比

較認同某些地方產總的作法和行動，比如說我們不會認為立院遊說會是一

條非常實際的路，或者是發展自主工運上的路。

(訪談紀錄，YK0013)

他們(編按：指全國產業總工會)是選擇遊說。我們(團結工聯)是選擇遊說跟

抗議併進。

(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結合本文前兩章的討論，民營企業工會與國公營事業工會之間，所面臨的勞

資關係不同，所以有著行動邏輯上的差異──相對上，國公營事業工會可以藉由

體制內的管道與資方、主管機關或國家溝通，維護或提升勞動條件。也就是說，在

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之間存在著行動邏輯上的差異。由於在 90 年代末期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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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全國產業總工會期間，部分工會幹部限於資源上的考量，希望藉由國公營事業

工會的資源支撐全國產業總工會，進而讓國公營事業工會可以直接加入全產總；

這使得上述民營企業與國公營事業工會之間行動邏輯上的差異，直接反映在部分

縣市產總與全國產業總工會之間。接著在本文第三章第第二節的討論則可以看到，

部分縣市產總因為上述行動邏輯上的差異，自 2005 年以降，逐漸退出、不加入或

與全產總保持距離。

　　回到本節的討論，比照《表七》中羅列的行動過程，就如前面受訪者所言，在

修法期間，相較於全國產業總工會結合集會遊行與體制內的立法院遊說，團結工

聯則是選擇結合集會遊行與較激進的抗議手段。尤其是在 12月 30日，團結工聯至

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實 2009 年修法期間，針對《工會法》修正草案表達反對意

見的聲音中，衝突最劇的行動。是以，從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中，兩造行動

過程的比較亦可發現，由不滿全產總的縣市產總為主幹所籌組的團結工聯，和全

國產業總工會之間，宛如第三章所述民營企業工會與國公營事業工會、縣市產總

與全國產業總工會般，同樣存在著行動邏輯上的差異。

　　雖然團結工聯在 2009 年 12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行動，以及其行動邏輯，

也是其權衡自身稟賦153與政治判斷154下的產物。然而，在兩造對《工會法》修正草案

關注的焦點不同為前提下，兩造之間在行動邏輯上細緻的差異，就進一步地促使

團結工聯選擇不與全產總一起行動，而是各自發起。

在二讀修法時，為什麼還是要分開來？因為我們也很怕說，從過去在修法

的過程裡面，其實是有很多的妥協，那我們就是怕說，畢竟它是佔據了一

153「這裡有個差異是說，立法院延續好幾個禮拜，不管動幾次他一直這樣排，面臨一個問題是動
員疲乏，每個禮拜二就開始看會不會排入議程，要動多少人。我們是整月動，動到最後是已經
受不了了，大家的想法是找一個點用一個行動去弄出來，就不要在立法院那邊耗了。」(訪談紀
錄，黃育德，2010/5/7)

154「主觀的講法是我對馬英九正當性的判斷。團結工聯內部大家對馬英九正當性的判斷，就我講那
個問題，其實老毛也有回應，他覺得現在打馬英九，大家都覺得很正當啊！我自己的判斷是馬
英九大概到現在有拉回來，他的正當性是一直往下掉。」(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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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國性的位置，那如果說，我們被妥協掉的話，那過去大家的努力就白

費了。...某種程度，議題的合作，OK；但策略上做某種分割，這個也必要

的。當然外界會懷疑說，為什麼我們不在一個所謂的「團結」的大旗幟底下，

大家共同來推這個議題，共同來修工會法，但是這個過程，我們知道有很

多的「橋」，那這個橋最後會不會就被橋掉了？這個是北市產總比較擔心的

所以說在動員的過程，做某種程度的切割，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訪談紀錄，蔣萬金，2010/4/21)

　　小結本節的討論，在 2009 年《工會法》修法期間，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

有著逐漸趨近的訴求內容，並且在會員工會、結盟對象上亦有部分重疊的情況下，

為何依舊選擇各自行動？根據訪談的資料與 2009 年間兩造的行動過程，本文指出

係因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這使得在兩造分別對修正草案

著重不同焦點的情況下，無法一起行動，而選擇各自動員會員工會、結盟團體對

國家發聲，各自向國家提出在文字內容上類似的修法說帖。

第五節  小結：分立的工會聯盟　

　　本章比較了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期間，全產總與不滿全產總的工會們所

籌組的團結工聯，兩造在「訴求」與「行動」上的異同。總結本章的陳述，首先在訴

求方面，可以看到無論全產總或團結工聯都在修法爭議期間，逐漸擴大自己的訴

求內容，而使得兩造之間最終在修法說帖的文字內容上相異無幾。然而，即便訴

求互相涵括，然而卻因彼此成員上的差異，與會員工會與國家統合主義之間的路

徑因循程度，而對說帖內的各項意見有著不同的重視程度。簡而言之，團結工聯

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對修正草案，分別強調不同的焦點。

　　而在本章的第二部分，則探討了兩造在修法期間的行動過程與動員系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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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自的行動過程可以看到，雖然團結工聯與全產總有部分行動重疊，然而卻

各自發起行動，動員會員工會或結盟對象。綜合訴求方面的討論，則可以發現各

自行動的原因，係因為即便兩造訴求逐漸趨近，但仍因焦點不同與行動邏輯上的

差異，使得兩造傾向分開行動。

　　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團結工聯之間，在行動邏輯上有著細微的落差。兩方都傾

向結合集會遊行、抗議行動與體制內遊說；然而相對於全產總，團結工聯則較重

視抗議行動，手段上也較為激進。當然，誠如受訪者所言：「你還是要打打談談

啊！」(訪談紀錄，黃育德，2010/5/7)手段相對激進的同時，也不表示團結工聯就

放棄了體制內的溝通管道。

　　最後須附帶一提的是，依序第二、三章的討論，可以看到「差異」深深地刻印

在台灣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工會組織架構的變遷上。也就是無論在國公營事業

工會與民營企業工會之間，全國產業總工會與現市產總之間行動邏輯上的差異，

以及一旦組織架構缺乏利益中介功能，無法梳理彼此的岐異時，行動邏輯的差異

所致使的離散。而在本章，則進一步可以看到，在彼此利益存在著差異，也就是

關注的焦點不同的情況下，行動邏輯的不同亦造成了兩個不同的行動主體。也就

是分立的利益匯集、表達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相對分立的動員系統。

　　接下來本文將在第五章，一方面統整前面幾章的論點，另一方面也從路徑因

循的角度，釐清台灣工會組織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組織架構後，其變遷的路

徑與推動變遷的動因。並藉此比較統合主義、多元主義與台灣後國家統合主義時期

的工會體制之間的異同，釐清在十年生聚之間(2000 至 2010 年)台灣工會體制與統

合主義制度設計之間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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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一路檢視 90 年代中期以降台灣工會體制中組織架

構的變遷；並且在爬梳的過程裡，一併檢視了台灣經驗現象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

的遠近。而在前面幾章，本文分別探討了台灣工會體制中組織架構的「集結」、面臨

的「差異」、隨之的「衝突」以及無法化解衝突後的「離散」與「分立」。本文希望藉著這

些討論，釐清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

度設計之後，是否曾趨近社會統合主義？再來，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與社會統合

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從組織架構與利益中介的功能來看，台灣現今(2010)的工

會體制的樣貌為何？最後，又是什麼原因，刻劃了現在的工會體制？

　　接下來本章將以前幾章為基礎，分成兩個部分來回答上述問題。首先第一個

部分將處理台灣工會體制組織架構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即是否曾趨近社

會統合主義以及在變遷過程中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異同；第二個部分則是回答

在歷經十載之後，台灣工會體制的現況以及為何如此。

第一節  組織架構變遷與統合主義

　　在本文的第二章討論了在 90 年代中期，為何工會幹部與工運人士選擇推動籌

組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原因以及籌組的過程，也就是討論「集結」。首先在籌組的過

程方面，一開始係因各縣市產總在成立之後，基於訊息流通等需求而開始聯誼，

在聯誼的過程中，行動者逐漸開始思考要成立一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第一條軸

線於焉降生。在此時，已有若干國公營事業工會加入一併推籌。雖然一些縣市產總

的工會幹部原先所設想的「全國產業總工會」，是由各縣市產總組成；但是在資源

的考量下，也有一些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乃希望借助國公營事業工會的資源，

催生並維持全產總。伴隨著國公營事業工會的反民營化與自主化，第二條軸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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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降生。兩條軸線匯合，直至 2000年後全產總正式成立。

　　再者，又是什麼原因促使工會幹部與工運人士，在成立縣市產總之後，進而

推動成立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建構了一階層化的組織架構？根據本文所蒐集的

資料，依據行動者各自所被結構的社會身分與歷史軌跡，不同的行動者有著不同

的稟賦。行動者出於各自的稟賦，對於是否推籌一全國級產業總工會，與基於什

麼原因而欲推籌一全國級的產總，有著不同甚至分歧的立場。或有工會幹部鑑於

產業結構的變遷，認為應優先穩固縣市產總，而對推籌全產總不置可否；相反地，

也有縣市產總的工會幹部與工運團體，在工會幹部間聯誼與工運團體轉趨合作的

推波助瀾之下，本著欲建立一能向國家表達產業勞工利益的管道、消弭各工運派

系間歧異等動機催生全國級的產業總工會。

　　接著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本文在第二章後半與第三章指出，在全國產業總

工會成立之後，其組織架構變遷的過程與原因。可以看到在籌組期間，兩條軸線

的匯合，進而使得成立之後在組織架構的階層之間，直接面對了國公營事業與民

營企業工會之間在勞資關係與勞動條件上的「差異」，而上述差異體現在全產總與

縣市產總之間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前者較傾向先使用體制內的溝通管道，後

者則傾向再結合體制外抗爭的方式。隨著全產總的運作，行動邏輯上的差異逐漸

引發階層之間的「衝突」，而當衝突無法藉由組織架構消弭、化解時，全產總這個

組織架構便迫切地面臨了解組的危機。最終使得若干縣市產總逐漸與全產總保持

距離或選擇退出，進而使產業總工會這個階層化的組織架構「離散」。

　　若比對 Schmitter對社會統合主義的定義，首先，統合主義是「一種利益代表

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構成成員被組織進一個單一、強制性、非競爭性、階層化

且功能區的少數領域裡。這些組織被國家承認或認證(如果非由國家所創立)，國

家藉由保證這些組織的壟斷代表性，交換若干對其選任領袖與表達需求、支持的

132



控制。」(Schmitter1979：13)而統合主義之中兩種次類型，社會統合主義與國家

統合主義之間差別，則分別是在利益中介的方式與發展的過程等面向上不同。社

會統合主義更傾向由下而上，藉由層峰組織匯整部門利益；且是在經歷長時間的

勞工運動與社會整合，才逐漸發展出來的制度。

　　而從上述台灣工會體制在 90年代中期的變遷過程來看，本文認為從「集結」到

「衝突」與「離散」的過程，正代表了台灣工會體制與社會統合主義的關係，曾趨近

後又遠離。首先針對第一個問題：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

設計之後，是否曾趨近社會統合主義？本文認為，就 90年代總工會運動由下而上

地的「集結」，以及在 2000年建構了「階層化」且單一的產業工會組織架構等兩個面

向所示，台灣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框架後，確曾在組織架構上聚攏，趨

近社會統合主義的制度設計。

　　然而在第二個問題，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

本文認為，藉由爬梳行動邏輯上的差異導致組織架構「衝突」與「離散」的過程，以

及對於該組織架構是否具有利益中介功能的考察，可以得到以下結論：2000年成

立的一元化、階層化的產業總工會組織架構，由於缺乏利益中介的功能，也就是

缺乏由下而上匯集與由上而下約束等功能，漸漸地陷入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

會之間行動邏輯上的差異；而會員工會的離散則顯示台灣的工會體制，在後國家

統合主義的時代與社會統合主義，漸行漸遠。

第二節  組織架構現況與路徑因循

　　本文在第四章，藉由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的爭議，展示了離散之後台灣工會

體制的現況。資料顯示，隨著組織架構的離散，各縣市產總也展開了一波新的重

組，也就是團結工聯的出現。雖然團結工聯與全國產業總工會之間有部分會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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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重疊，在《工會法》修法期間兩者最後也提出雷同的修法訴求；然而兩造之間卻

因相對上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而在修法爭議的過程強調著不同的重點。團結工聯

多由縣市產總所組成，故相對站在民營企業的立場上，反對《工會法》修正草案中

所新增主管機關對工會的管制；全產總則因多由國公營事業工會所組成，則較在

意《工會法》的修訂是否會取消強制入會。

　　此外，在全產總與團結工聯之間也同樣地有著行動邏輯上的差異，這進一步

使得團結工聯與全產總選擇在《工會法》修法期間分別行動。

　　本文認為結合前一節的討論與上述「分立」的行動過程，可以回答下列問題：

就組織架構與利益中介的功能，台灣現今(2010年)工會體制的樣貌為何？從 2009

年《工會法》修法爭議的行動過程與動員系統來看，台灣工會體制在歷經組織架構

的變遷與調整後，已然分立為「全產總」與「團結工聯」等兩個群塊，各自代表成員

利益與表達利益。是以無論從利益中介或組織架構等層面來看，現階段(2010年)

的台灣工會體制，已更朝多元主義式的制度演進。

　　最後，回到本文還剩下一個問題，也就是到底什麼原因刻劃了現下的工會體

制中的組織架構？也就是說，促使台灣在 2000年後工會體制組織架構變遷的因素

為何？本文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指出，90年代總工會運動推籌全國產業總工會這

段期間，實為形塑後續 20餘載台灣工會體制樣貌的關鍵時刻。其中，當時部分行

動者鑒於資源考量，讓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加入推籌，並讓國公營事業工會直接

成為全產總的會員工會，實讓國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工會之間的差異，體現在總

工會運動所建構的「產業工會」組織架構上／下階層之中。其中行動邏輯上的差異

更使得該組織架構逐漸解組，進而形塑了工會體制組織架構現在的模樣。

　　在此將本文的論證過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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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代以降，官資聯手打壓工運。
      導致工會運動採取了較保守的組織策略。　　

　　            90 年代中期-------------------2000 年------------------------------2005 年---------------------------------------------------
                   

　　　　　由下而上籌組的過程---------統合主義式-----------因缺乏利益中介的功能逐漸瓦解--- ------------------------------多元主義式
　　　　　　　　　　　　　　　　　的組織架構　　　　　　　　　　　　　　　　　　　　　　　　　　　　    的組織架構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插圖一：台灣工會體制組織架構變遷圖

部分工會幹部因資
源不足而讓國公營
事業工會加入全產
總的籌組，成為全
產總的會員工會。

一方面新發的縣市產總
開始聯誼，而另一方面
也希望能有直接影響國
家的管道。

全國產業總
工會成立。

國公營企業與民
營企業工會面臨
不同勞資問題，
也有著不同的行
動邏輯。

國公營事業工會逐漸取得全產
總的領導核心。

導致部分縣市產總
退出全產總。

分立為兩個
動員系統。

以縣
市產總為主，
相對上代表民營企
業產業勞工的團結

工聯。

以國
公營事業工會為
主的全產總。

全產總。



第三節  結語：建議與展望

　　筆者所關注的是台灣工會體制組織架構與其功能，是以本文選擇歷史制度論

的角度，回顧了台灣工會體制在解嚴後組織架構的變遷，並藉由上述爬梳的歷程

檢視台灣工會體制與社會統合主義間的關係，與在關鍵時刻那些制度抉擇影響了

後續制度變遷的途徑。希望能藉由回顧從「集結」、「差異」、「衝突」與「分立」的過程，

回答四個問題：台灣的工會體制在擺脫了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設計之後，是否曾

趨近社會統合主義？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與社會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台灣

現今(2010)的工會體制在組織架構與功能的樣貌？以及形塑現在的工會體制組織

架構的動因為何。簡而言之，本文的目的鎖定在工會體制的「過去」與「現在」。

　　然而時間不等人，「未來」正持續不斷發生。是以筆者接下來就本文限於論述

框架而未盡之處，試著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與幾點建議。

　　首先，雖然本文指出台灣的工會體制已與社會統合主義漸行漸遠，然而這並

不表示台灣的勞工部門完全沒有利益中介存在。畢竟本文鎖定的視角，係為台灣

工會體制在組織架構上宏觀(macro)層次的變動，然而誠如 Cawson(1986:83-125)

對統合主義的討論，統合主義不僅僅是有宏觀層面(macro-corporatism)，也就

是統合團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有可能存在於中層(meso-corporatism)的層次，

也就是在個別政策過程中，利益團體與國家部門之間的互動；甚至在微觀層次

(micro-corporatism)也不乏統合主義的存在，就好比個別行動者對公共政策的

影響。是以隨著分析層次的不同，對經驗現象與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就會有不同

的理解。本文雖然依據組織架構與利益中介等面向指出，台灣工會體制已遠離了

社會統合主義，然而或許從政策過程的分析，還可以更進一步釐清台灣勞工部門

或勞工團體與統合主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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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在工會組織方面，畢竟本文所關注的是「過去」與「現在」，也就是僅討論

了已組織化的勞工部門在組織架構的變遷。然而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的改變與勞動

形式的零碎化，未來勢必將出現更多不同於既有類型的工會組織或勞工團體。現

已有文章討論新型態的職業工會155，而未來隨著外在結構、環境的變遷，這類對新

型態勞工組織的研究將越來越重要。

　　最後，則是新版《工會法》對現行工會組織的影響。《工會法》已在 2010年 6月

23日通過修訂，將在明年 5月 1日開始施行。按新版《工會法》，未來工會將分三

種：企業、產業與職業。企業工會除更明列事業單位範圍之外156，與現行廠場為限

的產業工會無異。然而，未來的「產業」工會，係指「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

織之工會。」這是否意謂著未來事業單位內不滿 30人的產業勞工，可以跨越廠場組

織「產業」工會呢？還是將帶動現有的工會，結合同業別的友會再組織成「產業」工

會呢？實有待觀察。此外，雖然本文從台灣工會組織架構的變遷過程，顯示台灣

的工會體制在實務上已更趨向多元主義，然而新版的《工會法》仍在第七條與二十

八條維持在企業工會層級應強制入會與代扣會費，並且在第八條嚴格限制全國層

級聯合組織的門檻157，是以究竟實務與法規之間又將會出現什麼的激盪與互動呢？

亦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155請見李耀泰，2008，《技能、市場與勞動者組織－台灣職業工會的不同樣貌》，台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156《工會法》第 6條對企業工會的規定為「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
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
織之工會。」

157《工會法》第 8條規定「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其發起籌組之工會數應達發起
工會種類數額三分之一以上，且所含行政區域應達全國直轄市、縣（市）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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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全產總籌組過程表

二、《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與《勞動基準法》比較

三、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章程》

四、勞委會 95 年 11月 13日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號函
　　勞委會 93 年 8月 26日勞資一字第 0930041741號函

五、98 年 4月 6日府勞一字第 09831742500號函

六、98 年 8月 17日府勞一字第 09803783200號函

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選舉爭議過程

八、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9 年 5月 18日九八全產總字第 103號函

九、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2009 年 6月 23日〈哀悼全產總喪失自主精神〉新聞稿

十、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退出全產總提案

十一、縣市產總理事會名冊

十二、團結工聯《工會法》修法說帖

十三、全產總《工會法》修法說帖

十四、受訪者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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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產總籌組過程表

時間／地點 事件 詳細內容

1997 年－籌備會時期

1997/03
北市產總

北市產總成立大會 各與會工會幹部相約後續集會。

1997/7/12
北市產總

第一次座談會 主題為「工會法修法案之因應」。

1997/8/16
南縣產總

第二次座談會 「全國性工會聯合」的想法，聚會名稱亦定為「催生全國產業
總工會推動籌備會議」。

1997/10/3
中華電信工會

第三次籌備會議 訂定籌備成員資格。並決議邀請工委會、勞陣、勞權會擔任諮
詢顧問團體。

1997/11/24
高市產總

第四次籌備會議 確定高市產總、高縣產總、南縣產總、竹縣產總、苗縣產總、北
市產總、北縣產總、宜縣產總、石油工會、電信工會、大同工會
台電工會為籌備委員。
決議 1998 年五一發起全國性勞工團結活動。
邀請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為諮詢顧問團體。

1997/12
苗縣產總

第五次籌備會議 加入台灣省菸酒業工業聯合會、台鐵工會。
確定會議名稱為「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籌備委員會」，並選
出南線產總方來進為首任召集人，任期半年。
為了方便作業提出五一行動的規劃草案，於是由中華電信
工會召集，包括勞動人權協會、勞工陣線、工人立法行動委
員會和北縣產總組成「五一行動工作小組」。

1998 年－推籌會時期

1998/1/16
南縣產總

全國產業總工會推
動籌備委員會正式
掛牌成立

1998/2
北市產總

全國產業總工會推
動籌備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

確定成立工會法修法小組。

1998/03
高縣產總

第二次會議 決議今年五一勞動節舉辦「新社會之夢－五一受雇者圓夢行
動」，另就工會法修法草案進行討論。

1998/3/16 聯合晚報新聞 石油、電信、電力工會與地方產總結盟，出走全總。

1998/04
鐵路工會

第三次會議 通過台汽工會申請加入，公佈全產總版工會法修法，就五
一行動動員情況舉行記者會。

1998/5/1 新社會之夢－五一
受雇者圓夢行動

1998/5/26 勞委會與「方來進
等工運人士」勞工
政策會談

有關產業總工會的合法性問題，留待法規會再討論其適法
性。

1998/6/15
新竹義民廟

第五次會議 改選召集人，由北縣產總劉庸接任。

1998/7/9
石油工會

第六次會議 執行秘書增為七人：郭明珠、丁勇言、邱毓斌、高偉凱、侯晴
耀、廖偉程、鄭裡弘，由侯晴耀擔任秘書處召集人。
發函各公營工會加入地方產總。

1998/8/1-2 「全產總的實務推 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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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雲仙樂園 動與未來發展」研
討會

1998/8/11
松山菸廠會議
室

第七次會議

1998/8/21 秘書處學生營隊工
作會議

人數雖不足 30人，但仍決定繼續辦理。僅更動時間至 9/2、地
點改至烏來迷你谷。

1998/9/2
烏來迷你谷

「工學聯合大步走」
學生營隊

1998/9/10 抗議詹火生 就外勞政策與詹火生宴請南縣總工會表達不滿。

1998/9/30 聲援台汽、台影工
會、菸酒業工會聯
合會反民營化

反民營化，立院一審通過「省營事業歸屬中央」等內容。

1998/10/19
勞委會

抗議勞委會拒絕承
認產總，召開聯合
理監事會

約 300名籌備單位理監事參加，現場施放汽球「放棄勞委會」
籲查封勞委會，並與警方發生推擠。

1998/10/23 於
高市產總

第九次會議 以民意機關向勞委會施壓、狀告勞委會長期補助非法的全國
總工會、對國民黨反輔選。
並寄發全產總版工會法修正草案給各候選人連署支持。
協助台機船舶廠工會反民營化。

1998/10/28 「全國產業總工會
成立問題之探討」
公聽會

1998/11/14
高市產總

第十次會議

1998/11/17 發出「全產總合法
成立」說帖

遊說全台各立委候選人。

1998/12/23
竹縣產總

第十一次會議 未免全總搶奪產總籌組的主導權，決議積極輔導各地方產
總成立，擇定台中市與桃園縣為重點輔導地區，並派專人
輔導，桃園為曾茂興，台中由秘書處協助。
推選第三任召集人，由中華電信工會張緒中擔任。
全產總推動籌備會運作至今已經一年，建議評估正式成立
的時機。預定在 1999 年 5月 1日正式成立，請章程小組儘快
召開會議，討論全產總相關組織架構。

1999/1/8 全國產總籌委會章
程小組會議

因故流會。

1999/1/15
中華電信工會

第十二次會議 張緒中婉拒召集人職務，由高市產總理事長侯德隆接任第
三任召集人。
重新聘任陳素香、周嵩祿兩人為專任秘書，秘書處召集人也
隨籌委會召集人變更，更動為高市產總總幹事陳新章。
因秘書處評估於今年 5月 1日成立，時間恐怕不及。建議於
本次會議討論，後決議正式成立日期預定為 2000 年 1月 1
日。

1999/1/22 全國產業總工會推
動籌備委員會章程
小組第三次會議

全國級產業工會加入需有人數門檻(會員人數超過 3000人)，
待成立後再決定是否納入未受官方承認之體制外工會。

1999/1/27
中華電信工會

章程小組第四次會
議

1999/2/26
高市產總

第十三次會議 規劃今年五一活動，以「抗拒失業潮」和「修改工會法，成立
全產總」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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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會費收取標準，並決議會員資格以(1)縣(市)、直轄市產
業總工會(2)三千人以上之全國性產業總工會(3)跨區域產業
工會聯合會，以及會員代表產生的制度。
建議由推籌會成立一全國性勞工社團，結合諮詢團體擔負
提升勞工意識，保障勞工權益等功能。決議暫不議決，留待
下次討論。

1999/3/4 五一工作小組第一
次會議

1999/3/5 章程小組第六次會
議

討論會費收取標準。

1999/3/15
台北市勞工教
育中心

第十四次會議 討論會費收取標準，五一活動。
通過邀請台中市產總籌備會加入。

1999/4/7 會見勞委會主委詹
火生

要求補助各縣市產總勞教經費。

1999/4/9 送工會法修正草案進立法院。

1999/4/9 要求勞委會「失業保險，單獨立法」。

1999/4/15

1999/4/17
台中市產總籌
備處

第十五次會議 討論五一；由於報載宋楚瑜接觸工會，決議在舉辦國是會
議之前，不宜發表總統大選相關意見。

1999/5/19
台電工會

第十六次會議

1999/6/23
高雄縣勞工育
樂中心

第十七次會議 討論 1999 國是會議、會費收取標準、因屢遭全總理事長李正
宗杯葛，決議加強遊說國民黨立委與無黨籍立委，以通過
「全產總快速版」工會法修正草案。
原專任秘書陳素香、周嵩祿因家庭因素提出請辭。
第三任召集人屆滿，推選台汽工會理事長蔡萬祥出任第四
任召集人。

1999/7/16
中華電信工會

第十八次會議 討論 1999 勞工國是會議。
新任專任秘書為楊偉中、林明賢。

1999/8/31
新竹縣產總

第十九次會議

1999/9/29
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

勞工國是會議

1999/9/29
高雄市勞工育
樂中心

全國產業總工會推
動籌備委員會第一
次臨時會議

討論 921賑災。

1999/10/14
中華電信工會

章程小組會議

1999/10/18
高雄市育樂中
心

第二十次會議 再次決議應在 2000 年成立。

1999/11/19
漢翔工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 討論全產總成立時程規劃案，並決議舉辦 220「全國工頭會
議」，邀集總統候選人或勞工政策負責人列席報告。

1999/12/30
石油工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 討論總統大選相關活動，定 2月 29日舉辦工辦政見會。
第四任召集人蔡萬祥任期屆滿，討論後決議留任，任期三
個月至召開發起人會議，選出全產總籌備會主委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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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6 申請書送件 十七家產業工會到勞委會送件。

2000/1/26
鐵路工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

2000/2/21
台南縣政府南
區綜合活動中
心

第二十四次會議 討論全產總發起人會議及籌委成員產生辦法，

2000/2/29
鐵路工會

發起人會議 推選籌備委員。

2000/2/29
鐵路工會

全國產業總工會籌
備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

2000/3/31
台大校友會館

「與民有約，打拼
未來」勞工問題座
談會

簡錫堦立委安排，全產總籌備會主辦，工運領袖數十人與
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會談。

2000/4/11
北縣國產汽車
公司會議室

第一次臨時籌備會 通過延長理監事選舉登記時間。

2000/4/14 第三次籌備會 審查本會第一屆代表資格，並確認五一成立大會及相關紀
念活動之形式。

2000/5/1 成立大會 召開成立大會，頒發「2000 年工運貢獻獎」給曾茂興、羅美文
顏坤泉、張照碧、汪立峽五位自主工運先行者，並且選出第
一屆理監事。陳水扁總統以及新任勞委會主委陳菊均到場致
詞。

2000/5/8 第一次理事會 選出黃清賢擔任首屆理事長，蔡萬祥為常務監事。

資料來源：作者匯整自各次籌備會議、推籌會議、章程會議與發起會議、籌委會議 等會議紀錄(台北
市產業總工會提供)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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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與《勞動基準法》比較

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
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 

勞動基準法

自請
退休

【第四條】
各機構人員在各機構連續工作五年以上，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准其申請退休：
  一、派用人員年滿六十歲者。
  二、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三、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前項申請退休條件，遇機構裁併、裁撤或
專案簡併組織時，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年
齡得提前五歲。

【第五十三條】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強制
退休

【第五條】
各機構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退休：
  一、派用人員在各機構連續工作五年以上年
滿六十五歲者。
  二、雇用人員年滿六十歲者。
  三、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規定之年齡，各機構得按職位
工作性質及職責情形，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
準報請本部核准酌予提前。但不得低於六十
歲。
　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
有危除、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
由各機構報經本部核轉中央勞工主管機關予
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五十四條】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
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
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
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
得少於五十五歲。

退休
金計
算

【第六條】
各機構人員退休金按其在勞動基準法施行前
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
規則及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計算。其在十五年
以內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
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在勞動基準法施行
前者，每滿一年給與半個基數，最高給與三
十五個基數，超過之工作年資不予計算，在
勞動基準法施行後者，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
數。其剩餘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一年計。但其在勞動基準法施行
前後之工作年資，合計退休金最高給與四十
五個基數為限。 
【第七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退休人員，其心
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公或職業災害傷病
所致者，退休金加給百分之二十，其工作未
滿五年者，以五年計。 

【第五十五條】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左：
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
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二、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
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
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
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如無法一次發給
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
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
者，從其規定。

優退
條款

【第十條】
依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提前退休人
員，按照規定之退休年齡，每提前一年加發
一個月薪給，於退休時一次發給之。但其退
休給與總數，仍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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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產業總工會《組織章程》

民國 89 年 5月 1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 

民國 91 年 11月 20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續會修正通過 

民國 93 年 6月 24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第七、十、十五條 

民國 95 年 6月 21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第三十五條

民國 96 年 6月 21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第七條

民國 97 年 6月 24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第七條、第九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一條、第三十六條

民國 99 年 6月 22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第十條 

第壹章總則

第一條

【組織依據】 

本會係依憲法及參酌工會法設立之社團法人。 

第二條

【組織宗旨】 

本會以團結全國產業勞工，壯大勞工階級力量，改變勞資間不平等關係、提升勞

動條件、保障勞工權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宗旨。 

第三條

【組織名稱】 

本會定名為「全國產業總工會」，英譯名為「Taiw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以下簡稱本會）。 

第四條

【組織區域】 

本會以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及於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會址】 本會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貳章任務

第六條

【組織任務】 

本會之任務如下： 

1.制訂本會綱領，主張全體受雇者權益。 

2.推動與全體受雇者權益相關之政策、法令之制訂與修改 

3.重大勞資爭議事件之調解、仲裁、抗爭。 

4.推動勞工之教育訓練及組織發展。 

5.全國性團體協約之簽訂。 

6.勞工平面媒體、電子媒體事業之舉辦。 

7.投資事業、合作事業、教育事業、職業訓練機構之舉辦 

8.從事勞工及其他社會議題之調查統計與研究工作。 

9.推薦參選公職人員，從事各種政治活動，建立自主進步的勞工政治力量。 

10.結合自主進步之他國工會及工運團體，促進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 

11.其他勞工權益事項之爭取。 

第參章會員工會及會員代表 

第七條

【會員資格】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下列性質之工會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總工會及全國性產業工會。

 2.會員人數達三千人且組織區域跨縣市以上之產業(企業)工會或工會聯合會。 

3 會員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之產業(企業)工會，且該縣市尚未組織產業總工會或已

組織產業總工會而該會未加入本會者。

第八條 申請加入本會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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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程序】 1.須經申請人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或會員代表投票通過。 

2.依本會章程規定推派本會會員代表。 

3.檢送入會申請書、工會基本資料卡、會議記錄、會員代表名冊及繳交入會費 。 

4.經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為本會會員工會。 

第九條

【會員義務】 

會員工會有遵守本會一切規章、執行本會決議、按時繳納各項會費及下列事項之

義務： 

1.會員工會之會員名冊(含通信住址)及人數異動，每年至少含報本會一次。 

2.會員工會召開代表大會及理事會時，得知會本會列席參加，會議紀錄及議程

並請函報本會。

3.其他會員工會重大事故之通報。 

第十條

【未繳會費之處

理】 

會員工會連續三個月未繳清會費，經書面文件催告後仍未繳納，且未敘明延遲

繳納理由者，處以停權處分；如有提出書面理由者，提交理事會議決。停權期 

間，該會員工會所推派之本會會員代表、當然理事及當選本會理監事、候補理監

事、理事長、副理事長者，暫停其本會章程規定之一切權利。

延遲繳交會費超過一年六個月以上者，視同出會。視同出會之會員工會申請再入

會時，須追補原未繳交之會費，追補上限為一年六個月。

補繳之會費得於 18 個月內以分期方式繳清，每月補繳金額不得低於 18 個月之

平均數。

重新繳交會費一個月後，始得復權，但會員代表應於六個月後，始得行使其代

表權利。 

特殊案件經理事會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專案議決，不在此限。決議後向會

員代表大會報告。 

第十一條

【會紀處分】 

會員工會或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如有違反本會規章、決議案、不正當言行等

違紀情事，致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經查證屬實者，本會應通知限期改正，逾期仍

未改正者，本會理事會應移送監事會議決予以警告、停權處分；情節重大者應提

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前項本會會紀管理辦法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十二條

【退會程序】 

會員工會退會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三條

【出會原因】 

會員工會因故解散時為出會。 

第十四條

【離會義務】 

會員工會出會、退會或除名時，應繳納之各項費用應予繳 清，已繳納之各項費

用不予退還。 

第十五條

【代表權利】 

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享有提案、發言、表決、 複決、選舉、罷免諸權，

每一會員代表為一權。但被選舉權不限於會員代表。

新加入會員工會之會員代表，於入會 6 個月後，始得行使其代表權利。 

第肆章選舉 

第十六條

【代表選任】 

會員工會應依下列原則推派本會會員代表，代表會員工會 行使權利義務，任期

與本會屆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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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人數          　  代表名額 

5000人以下 　   　1-4名 

5001-10000人 　　4-8名 

10001-15000人   　8-12名 

15001-25000人   　12-16名 

25001-40000人   　16-20名 

40001人以上，每滿一萬人再增一名代表

第十七條

【理監事名額】 

本會之理事分為當然理事與選任理事，任期一屆三年。

會員工會之理事長為本會當然理事；新加入會員工會之當然理事或會員工會理

事長異動，其任期與本會之屆次相同。

選任理事二十一名，候補理事七名；監事十三名，候補監事四名。 

第十八條

【理監事選任】 

本會選任理事及監事選舉均採登記制，連選得連任，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本會所

屬會員工會之會員中，年滿二十歲者選任之，其次多票者為候補理、監事；其選

舉、罷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九條

【理事會】 

理事組織理事會，得由理事組織常務理事會。

前項常務理事之總額為理事名額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二十條

【理事長選任】 

本會置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任之，並為本會當然理事、

當然會員代表。

理事長與副理事長之選舉應先行辦理；採搭檔登記制，候選人登記時須具備本

會會員工會之會員資格，且繳納登記費及保證金，其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 

理事長出缺或停權時由副理事長繼任之。繼任之理事長再出缺其所遺任期尚有一

年以上時，先行由理事會推派一人代理之，並於二個月內補選一人繼任之；所

遺任期不足一年時，由理事會推派代理之。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 

監事組織監事會，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出缺或停權，其所遺任期尚有一年以上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一

人繼任之，任期不足一年時，應由監事會推派一人代理之。

第伍章組織 

第二十二條

【最高權力機關

及代行職權】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

職權;並由監事會代行 監督權。

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代表出席資格，應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三十日前確定。 

第二十三條

【人事編制】

 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至二人; 秘書處下設組訓部、宣

傳部、政策部、社運部、國際部 、行政管理室，各部室置主任一人及顧問若干人，

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任免之。

秘書處組織準則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其

他會內機構】 

本會得依業務需要設立各委員會及其他有關機構， 並授權分層負責及遴聘工作

人員，其辦法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五條］

【幹部薪給】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無薪職，但辦理會務所發生之費用由本會支付。 

第陸章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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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委任關係】

 本會理事、監事與本會間及會員代表與會員工會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適用民法委

任關係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全代會職權】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1.通過或修改本會章程，須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2.選舉、罷免本會選任理事、監事、理事長、副理事長。 

3.本會工作計畫及執行之審議。 

4.審查本會預算、決算。 

5.複決理事會之決議。 

6.其他重要事項之決議。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2.召集會員代表大會。 

3.擬訂工作計劃及編撰工作報告。 

4.籌集經費及編訂預算、決算事項。 

5.接納及執行會員工會之建議或委辦事項。 

6.重大勞資糾紛之調處。 

7.本會所屬各項事業之籌設及經營管理。 

8.議決及處理本會之重要會務。 

第二十九條【常

務理事會職權】 

常務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執行理事會之決議。 2.處理日常會務。 

第三十條

【理事長職權】 

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1.對內綜理日常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2.召集會員代表大會。 

3.召集常務理事會議、理事會議，並為當然主席。

 副理事長為輔佐或代理理事長  

第三十一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監察本會各項會務及事業之進行概況。 

2.其他有關監察及懲處事項。 

3.監事會召集人召集監事會議，並為當然主席。

第柒章會議 

第三十二條

【會議種類】 

本會之會議分下列四種： 

1.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集一次。如有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或理事

會認為必要時，應召集臨時會議。 

2.理事會：每二個月召集一次。如有理事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或常務理事會

監事會認為必要時，應召集臨時會議。 

3.常務理事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 

4.監事會：每二個月召集一次。如有監事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或監事會召集

人認為必要時，應召集臨時會議。 

第三十三條【出 本會之各種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以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以出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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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及決議額數】 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 

第三十四條

【委託出席】 

本會會員或會員代表，若不克出席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時，得分別委託會

員工會之會員或會員代表出席，代為行使一切權利及義務。

前項每一會員或會員代表分別以委託一名會員或會員代表為限，受委託會員或

會員代表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

 第三十五條

【出席及請假】 

本會理事、常務理事、監事應分別出席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監事會，若不克出席

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該會議召集人請假，若無正當理由連續缺席二個會次時解

任其職。

本會當然理事就任時應指派具本會代表身份之代理人，代理次數不得超過每年

應出席會議二分之一。

前項代理人不得兼具本會監事身份。

第捌章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六條【經費來源】 

本會之年度經費來源如下：

1.入會費：每一會員工會新台幣壹萬元。

2.會費：本會會費包含經常月費及代表月費兩部分

    經常月費依照下列原則繳交：

會員工會年會費收入 每月繳交經常月費

未達 50萬元 每月繳交 1000 元

50萬元以上-100萬元 每月繳交 2000 元

100萬元以上-200萬元 每月繳交 3500 元

200萬元以上-500萬元 每月繳交 4500 元

500萬元以上-1000萬元 每月繳交 7000 元

1000萬元以上-3000萬元 每月繳交 10000 元

3000萬元以上 每月繳交 15000 元

    代表月費依各會員工會推選之代表名額計算 ，以每產生一名代表，每月繳交

八百五十元之標準繳交代表月費。

3.事業受益：本會所屬之事業，經年度終了結算完稅後之收益。

4.委託收益：本會受會員工會或其他機關團體委辦事務扣除費用後之收益。

5.贊助捐款：本會接受會員或其他機關團體之補助款、贊助款、捐款。

6.其他收入：不屬前五款之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基金設立】 

本會得設立各種基金，其收支運用及管理辦法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會計年度】 

本會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九條

【收支報表】 

本會之經費收支及財產狀況，理事會應於每月編製月報表審查後送交監事會稽

核，並應於年度終了編製決算書、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等報表，經監

事會稽核後送交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四十條  本會之年度經費，應按當年度預算支出，不得借款給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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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限制】

第四十一條

【會計及審計】 

本會之會計及審計應依一般公認之會計及審計原則執行之。 

第四十二條

【合併報表】 

本會及相關事業之財務報表除應個別製作外，於年度預算及決算時應與本會製

作合併報表。 

第四十三條

【會計師簽證】 

本會年度總收入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時，其財務報表須委託會計師簽證。 

第四十四條

【未規定事項】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五條

【會內立法】 

 本會之法規及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重要法規須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第四十六條

【訂定及修正】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續會審議通過。會費調整部分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其餘條

文修正從第二屆開始適用。 

資料來源：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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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委會 95 年 11月 13日勞資一字第 0950069890號函
　　勞委會 93 年 8月 26日勞資一字第 093004174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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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2009 年 5月 22日工會法修

　　　　　法「大人，您管太多了吧?! 」公聽會資料。



五、98年 4月 6日府勞一字第 09831742500號函

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六、98年 8月 17日府勞一字第 09803783200號函

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選舉爭議過程

資料來源： 99.3.30北市產總第五屆第二次大會報告。



八、全國產業總工會 98年 5月 18日九八全產總字第 1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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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九、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2009 年 6月 23日〈哀悼全產總喪失自主精神〉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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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退出全產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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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十一、縣市產總理事會名冊

資料來源：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資料來源：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資料來源：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資料來源：高雄縣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十二、團結工聯《工會法》修法說帖

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將於明（9日）上午 9 時，假立法院群賢樓召開「工會法修

正草案」公聽會，團結工聯已有多家盟會幹部報名參與。針對本次公聽會，團結工

聯已擬具說帖，將在公聽會中表達團結工聯對工會法修法立場及主張。 

團結工聯工會法修法說帖（98.12.09）

前言

1949（民 38）年修正公布的《工會法》，是戒嚴時期政府管制台灣工會的法律工具

解嚴前後興起的自主工運，不斷突破這部「工會戒嚴法」的箝制， 為廣大基層勞工

的自我組織持續奮鬥。

面對自主工運的挑戰，從陳水扁政府到現今的馬英九政府，數次提出草案要大修

《工會法》。新《工會法》放寬了工會籌組的範圍，工會幹部選舉方式由工會 自主決

定，也列入對資方不當勞動行為的處罰。以上，工運界早已實踐多年或強烈反應，

政府立法能夠急起直追、從善如流，當然值得肯定。

但可議的是，自許為繼承蔣經國總統民主化政策的馬英九政府，始終無法放棄威

權時期的戒嚴思想，意圖透過新《工會法》，加強對工會的管控，箝制人民團 體的

自主發展。面對國際人權保障及勞工保護的潮流，立法院雖已批准《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新工會法的內容是否符合 兩公

約，仍是令人存疑的，新《工會法》甚至有違反《國際勞工公約》的情形。這對強調

民主與人權的馬英九政府，可說是一大諷刺。

我們的主張

團結工聯主張，新《工會法》在「去除控制、積極保障」的大前提下，應當符合下列

原則：

一、強化勞工力量團結。二、堅持工會自主運作。三、消除主管機關干預。

一、強化勞工力量團結（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卅五條、第卅六條）：

（1）仍應維持強制入會，刪除「經個人同意」文字（修正條文第七條）：

相對資方來說，基層企業工會仍屬弱勢的情況下，維持強制入會仍有其必要（修

正條文第七條），工人「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

身選 擇之工會」（《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可見必須保障其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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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續，才能有效促進及保障工人的經濟及社會利益。如果企業工會採行自由入

會，將 會給予資方分化打壓工會的空間，反而不能保障工人的結社權利。

（2）資方不當勞動行為，勞工可向資方請求懲罰性賠償（修正條文第卅五條）：

資方常藉管理權及解雇手段打壓工會活動，故對資方不當勞動行為的制裁應當更

加周延，並增列對資方的懲罰性賠償條文。

（3）加強保障工會幹部會務假（修正條文第卅六條）：

而為促進工會運作的自主性，加強工會之間的聯合，不僅應保障企業工會幹部的

會務假，對產業工會和工會聯合組織幹部的會務假，也應該有最低限度的保障。

二、堅持工會自主運作（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十七條）：

（1）工會會員資格，由工會章程自行認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資方為打壓工會，常以解雇工會幹部為手段，另資方更是雇用派遣勞工以降低用

人成本。團結工聯主張：回歸《工會法》第二條：「工會為法人」的規定，工會應有 

於章程中訂定其會員資格的權利，藉由此條文的修正，讓過去資方以解雇工會幹

部、打壓工會結社權利的手段無法產生效果。

（2）工會理監事名額與理事長之設置由工會章程自行訂定（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

其次，新《工會法》規定工會有權自主決定工會幹部的選舉方式，實在無須限制工

會理監事的名額。是故，團結工聯主張：工會聯合組織的理監事名額應回歸由工

會 章程自行訂定，工會是否設置理事長也應由工會章程自行決定，此亦符合國際

勞工組織所通過《關於結社自由及保護組織權的公約》的規定。

三、消除主管機關干預（刪除修正條文第卅一條【含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三條）：

（1）避免主管機關干預，工會財務自主監督（刪除修正條文第卅一條【含第四十

四條】）：

政府常常委託、補助工會團體辦理業務，如果發生弊端，應由相關主管機關依業

務法令予以規範，而新《工會法》卻意圖擴大對工會全部日常財務的監督查核（修

正 條文第卅一條、含第四十四條）。團結工聯主張，對於工會財務的監督，涉及公

部門的補助、委辦事項（例勞健保或職訓），應回歸相關法律規範。而工會日常財

務 運作，因涉及工會幹部與會員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相關法律已有明確規範，實

不宜擴張勞政主管機關權力，使政府過度干涉工會自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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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不得干預工會運作，停止工會戒嚴！（刪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關於結社自由及保護組織權的公約》第四條明確規定：「行

政當局不得解散工人組織及僱主組織或停止它們的活動。」

然而，在新《工會法》中，賦予勞政主管機關解除工會幹部職務、命令停止工會運

作的權力（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這不僅違反了國際勞工公約，更是戒嚴 思想

的借屍還魂！

當初解嚴之時，國民黨政府藉由訂定「國安三法」（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人民

團體法），箝制公民社會的自主結社，限制人民集會遊行等，因此在人團 法中賦

予政府有權力解散人民團體、判處幹部徒刑，這種戒嚴思想是自主工運一向反對

的！然而，解嚴 20 年後的今天，馬英九政府卻要將人團法如此惡質的條文複 製

到新《工會法》，意圖擴張政府機關控制工會運作的權力，這根本是要讓工會運動

再度回復到戒嚴時期！團結工聯不僅不同意新《工會法》列入此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十三條），也主張人團法應將相關限制人民自主結社的條文刪除！

團結工聯期望，馬英九政府應真正落實國際人權保障及勞工保護的潮流，並能堅

持民主與人權的政策方向，透過工會法的修訂，能夠真正落實對勞工結社權的 保

護，使台灣工會運動能夠累積真正自主的運動力量！

團結工聯加盟團體：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中華電信工會、台塑關係企業工會聯合會、高雄縣產業總工會、

台南縣產業總工會、苗栗縣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桃園縣產業總工 會、台

北市產業總工會、宜蘭縣產業總工會

資料來源：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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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產總《工會法》修法說帖







　　　　　　　　　　　　　　　

　　　　　　　　　　　　　　　　　資料來源：全國產業總工會網站。



十四、受訪者一覽表

訪談對象 日期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一、二屆理事長 楊俊華 2010/3/24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創會總幹事 郭明珠 2010/3/23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第五屆理事長 蔣萬金 2010/4/21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會務人員 袁孔琪 2010/7/30

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第二屆理事長 陳國樑 2010/4/29

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第三、四屆理事長 黃維權 2010/4/29

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姚光祖 2010/3/25

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第二屆理事長 劉庸 2010/4/8

台南縣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黃育德 2010/5/7

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 黃吉伶 2010/5/11

中華電信工會前理事長 張緒中 2010/5/7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葉品言 2010/5/6

台灣石油工會幹部 林坤輝 2010/5/2

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第一屆理事長 林子文 2010/3/4

工運人士 倪世傑 2010/4/9

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 王娟萍 2010/5/13

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前工會幹部

莊朝雄 2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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